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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 9 年 第 172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的公告

现批准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 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 1 44 一 20 19 ，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 其中， 第 3 . 1. 1 、

6. 2. 2 、 6 . 3 .2 、 6.4.2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原《工

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 50144 - 2008 同时废止 。

本标准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www. mohurd. 

gov. cn) 公开，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9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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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 2014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 的通知 )) (建标 [2013J 169 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

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

调查和检测、结构分析和校核、构件的鉴定评级、结构系统的鉴

定评级、工业建筑物的鉴定评级、工业构筑物的鉴定评级、鉴定

报告。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 1.标准的适用范围扩大，

增加了管道支架、钢筋?昆凝土冷却塔、锅炉钢结构支架、除尘器

结构等构筑物的鉴定项目; 2. 增加了结构单元可仅作安全性鉴

定的情况、结构单元安全性鉴定评级原则和方法;适当提高了鉴

定单元安全性和可靠性二级标准; 3 . 增加了高温环境和振动荷

载的调查检测方法，补充了钢结构材料检测评定方法; 4. 对结

构构件分级标准 c 、 d 级界限指标进行调整;增加了钢结构构件

连接安全性评定方法和腐蚀钢构件检测评定方法; 5. 对上部承

重结构构件集、计算单元的安全性鉴定评级比例进行了适当调

整;补充了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评定应遵循的原则;补充围护

结构系统中棍凝土和金属围护结构屋面的使用性评级; 6. 附录

B 修改为"工业大气环境混凝土结构耐久性剩余寿命评估"，附

录 C修改为 "钢构件腐蚀的检测"，增加了附录 D "钢吊车梁疲

劳性能评定" 。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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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O. 1 为规范工业建筑的可靠性鉴定，保证鉴定质量，加强对

工业建筑的安全管理， 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下列既有工业建筑的可靠性鉴定:

1 以1昆凝土结构、钢结构、砌体结构为承重结构的单层和

多层厂房等工业建筑物;

2 烟囱、钢筋混凝土冷却塔、贮仓、通廊、管道支架、水

池、锅炉钢结构支架、除尘器结构等工业构筑物。

1. O. 3 工业建筑的可靠性鉴定，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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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 1. 1 既有工业建筑 exi sting indus trial buildings and st ruc-

tures 

已建成的，为工业生产服务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2. 1. 2 既有结构 existing structure 

已建成的各类构件及其组合。

2. 1. 3 可靠性鉴定 appraisal of reliabi lity 

对既有工业建筑的安全性、使用性所进行的调查、检测、分

析验算和评定等技术活动 。 安全性包括承载能力和整体稳定性

等，使用性包括适用性和耐久性。

2. 1. 4 安全性鉴定 appraisal of safety 

对既有工业建筑的结构承载能力和结构整体稳定性所进行的

调查、检测、验算、分析和评定等技术活动 。

2. 1. 5 使用性鉴定 appraisa l of serviceability 

对工业建筑使用功能的适用性和耐久性所进行的调查、检

测、验算、分析和评定等技术活动 。

2. 1. 6 专项鉴定 special appraisal 

针对既有结构的专项问题或按特定要求所进行的鉴定。

2. 1. 7 目标使用年限 target working li fe 

既有工业建筑鉴定时所期望的后续使用年限 。

2. 1. 8 调查 i I1vestiga tion 

通过查阅文件、 现场观察和询问等于段进行的信息收集

活动 。

2. 1. 9 检测 111spectJOn 

对既有结构的状况或性能所进行的检查、 测量和检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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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2. 1. 10 监测 monitoring 

对结构状况或作用所进行的经常性或连续性的长期观察或

测量。

2. 1. 11 评定 assessment 

根据调查 、 检测和分析验算结果，对既有结构的安全性和使

用性按规定的标准和方法所进行的评价。

2. 1. 12 鉴定单元 appraisal unit 

根据被鉴定工业建筑的结构体系、构造特点、 工艺布置等不

同所划分的可以独立进行可靠性评定的区段，每一区段为一鉴定

单元。

2. 1. 13 结构系统 st ructure system 

鉴定单元中根据建筑结构的不同使用功能所细分的鉴定单

位，对工业建筑物一般可按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围护结构

划分为三个结构系统;对工业构筑物还包括其特殊功能结构

系统。

2. 1. 14 构件 member 

结构系统中进一步细分的基本鉴定单位，指承受各种作用的

单个结构构件，或承重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2. 1. 15 构件集 member assemblage 

同种构件的集合，分为重要构件集和次要构件集。

2. 1. 16 评定项目 items of assessment 

用于评定工业建筑及其组成部分可靠性的项目 。

2. 1. 17 重要构件 important member 

其自身失效将导致其他构件失效并危及承重结构系统安全的

构件，或直接影响生产设备运行的构件。

2. 1. 18 次要构件 less important member 

其自身失效为孤立事件，不会导致其他构件失效且不直接影

响生产设备运行的构件。

3 



2.2 符 c 
-.::;-

2.2.1 结构性能及作用效应

h一一框架层高或多层厂房层面高度;

H一一自基础顶面到柱顶的总高度;

lo-一构件的计算跨度或计算长度 ;

R→一-结构或构件的抗力 ;

S一一结构或构件的作用效应;

YO-~- 结构重要性系数。

2.2.2 鉴定评级

a 、 b 、 c 、 d←一构件的评定等级;

A 、 B 、 C 、 D一一结构系统的评定等级;

一 、 二 、 三、四二一鉴定单元的评定等级 。

4 



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 1. 1 工业建筑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可靠性鉴定:

1 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拟继续使用时;

2 使用用途或环境改变时;

3 进行结构改造或扩建时;

4 遭受灾害或事故后;

5 存在较严重的质量缺陆或者出现较严重的腐蚀、损伤、

变形时。

3. 1. 2 工业建筑在下列情况下，宜进行可靠性鉴定 :

1 使用维护中需要进行常规检测鉴定时;

2 需要进行较大规模维修时;

3 其他需要掌握结构可靠性水平时。

3. 1. 3 工业建筑在下列情况下，可进行专项鉴定:

1 结构进行维修改造有专门要求时 ;

2 结构存在耐久性损伤影响其耐久年限时;

3 结构存在疲劳问题影响其疲劳寿命时;

4 结构存在明显振动影响时;

5 结构需要进行长期监测时。

3. 1. 4 工业建筑在下列情况下，可仅进行安全性鉴定 :

1 各种应急鉴定;

2 国家法规规定的安全性鉴定;

3 临时性建筑需延长使用期限。

3. 1. 5 鉴定对象可以是工业建筑整体或相对独立的鉴定单元，

亦可是结构系统或结构构件。

3. 1. 6 鉴定的目标使用年限，应根据工业建筑的使用历史、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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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技术状况和今后的维修使用计划，由委托方和鉴定方共同商

定。 对鉴定对象不同的鉴定单元，可确定不同的目标使用年限。

3.2 鉴定程序及其工作内容

3.2.1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宜按规定的程序(图 3.2. 1)

进行 。

图 3.2. 1 可靠性鉴定程序

3.2.2 鉴定的目的、范围和内容，应由委托方提出，并应与鉴

定方协商后确定 。

3.2.3 初步调查直包括下列工作内容 :

1 查阅原设计施工资料，包括工程地质勘察报告、设计计

算书、设计施工图、设计变更记录、施工及施工洽商记录、竣工

资料等;

2 调查工业建筑的历史情况，包括历次检查观测记录、历

次维修加固或改造资料，用途变更、使用条件改变、事故处理以

及遭受灾害等情况;

3 考察现场，应调查工业建筑的现状、使用条件、内外环

境、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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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鉴定方案应根据鉴定目的、范围、内容及初步调查结果

制定，应包括鉴定依据、 详细调查和检测内容 、 检测方法、 工作

进度计划及需委托方完成的准备配合工作等 。

3.2.5 详细调查和检测直包括下列工作内容 :

1 调查结构上的作用和环境中的不利因素 ;

2 检查结构布置和构造、 支撑系统 、 结构构件及连接情况;

3 检测结构材料的实际性能和构件的几何参数，还可通过

荷载试验检验结构或构件的实际性能;

4 调查或测量地基的变形，检查地基变形对上部承重结构、

围护结构系统及吊车运行等的影响;还可开挖基础检查，补充勘

察或进行现场地基承载能力试验;

5 检测上部承重结构或构件、支撑杆件及其连接存在的缺

陷和损伤、裂缝、变形或偏差、腐蚀、老化等 ;

6 检查围护结构系统的安全状况和使用功能;

7 检查构筑物特殊功能结构系统的安全状况和使用功能;

8 上部承重结构整体或局部有明显振动时，应测试结构或

构件的动力反应和动力特性。

3.2.6 可靠性分析应根据详细调查和检测结果，对建筑的结构

构件、结构系统、鉴定单元进行结构分析与验算、评定。

3.2.7 在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过程中发现调查检测资料不足时，

应及时进行补充调查、检测。

3.2.8 可靠性鉴定评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靠性鉴定评级宜划分为构件、结构系统、鉴定单元三

个层次，单个构件应按本标准附录 A 划分;

2 可靠性鉴定应按表 3 . 2 . 8 的规定进行评级， 安全性分为

四级，使用性分为三级，可靠性分为四级;

3 结构系统和构件的鉴定评级应包括安全性和使用性，也

可根据需要综合评定其可靠性等级 ;

4 可根据需要评定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 也可直接评定

其安全性或使用性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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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评级的层次、等级划分及项目内容

层次 I H m 

层名 鉴定单元 结构系统 构件

、一、

A 、 B 、 C 、 D a 、 b 、 c 、 d
三 、 四

安
地基变形

I也基
全

斜坡稳定性
基础

性 承载功能

i平 整体性
承载能力

上部承
构造和1连接

定
重结构 承载功能

可

靠 围护 承载功能

性 结构 构造连接

鉴
建筑物整体

A、 B 、 C a 、 b 、 c

定
或某一区段

地基 影响上部结构正常使用的

使 基础 地基变形

用
变形或偏差

性
使用状况 裂缝

上部承
使用功能 缺陷和损伤

评 重结构

{ 足 位移或变j~ 腐蚀

回护 使用状况
老化

系统 使用功能
」 一

注 1 工业建筑结构整体或局部有明显不利影响的振动、耐久性损伤、腐蚀、 变

形时 ， 应考虑其对上部承重结构安全性、使用性的影响进行评定。

2 构筑物由于结构形式多样，其特殊功能结构系统可靠性评定应按本标准第

9 章的规定进行，但应符合本表的评级层次和分级原则 。

3.2.9 专项鉴定可按可靠性鉴定程序进行，其工作内容应符合

专项鉴定的要求。

3.2.10 可靠性鉴定及专项鉴定工作完成后应提出鉴定报告，鉴

定报告的编写应符合本标准第 10 章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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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鉴定评级标准

3.3.1 工业建筑构件的可靠性鉴定评级应按下列规定评定 :

级另IJ

a 级

b 级

c级

d 级

级别

a 级

b 级

c 级

级别

a 级

b 级

c 级

d 级

1 构件的安全性评级标准应符合表 3 . 3. } -}的规定;

表 3.3.1-1 构件的安全性评级标准

分级标准 是否采取销施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 . 安全 不必采取精施

略低于罔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不影响安全 可不采取措施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影响安全 应采取措施

极不符合罔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已严重影响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安全

2 构件的使用性评级标准应符合表 3 . 3.1 -2 的规定;

表 3.3. 1-2 构件的使用性评级标准

分级标准 是否采取措施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在目标使用年限内
不必采取措施

能正常使用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在目标使用年限
可不采取措施

内尚不明显影响正常使用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在目标使用年限
应采取措施

内明显影响正常使用

3 构件的可靠性评级标准应符合表 3 . 3 . } -3 的规定 。

表 3.3.1-3 构件的可靠性评级标准

分级标准 是否采取措施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安全适用 不必采取措施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的可靠性要求，能安全适用 可不采取措施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影响安全，或
应采取措施

影响正常使用

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已严重影响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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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工业建筑结构系统的可靠性鉴定评级应按下列规定评定 :

1 结构系统的安全性评级标准应符合表 3 . 3 . 2- 1 的规定;

表 3.3.2-J 结构系统的安全性评级标准

级别 分级标准 是否采取措施

A 级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不影响 不必采取措施或有个别次

整体安全 要构件宜采取适当措施

B级
略低于罔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尚不 可不采取措施或有极少数

明显影响整体安全 构件应采取措施

C级
不符合闰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影响 应采取措施或有极少数向

整体安全 件应立即采取措施

D级
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已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严重影响整体安全

2 结构系统的使用性评级标准应符合表 3 . 3. 2亿 的规定 。

表 3.3.2-2 结构系统的使用性评级标准

级别 分级标准 是否采取措施

A 级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在目 不必采取措施或有个别次

标使用年限内不影响整体正常使用 要构件宜采取适当捎施

B级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在 可能有少数构件应采取

目标使用年限内尚不明显影响整体正常使用 措施

C级
不符合罔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在

目标使用年限内明显影响整体正常使用
应采取措施

3 结构系统的可靠性评级标准应符合表 3.3.2-3 的规定 。

表 3.3 . 2-3 结构系统的可靠性i平级标准

级另IJ 分级标准 是干吁采取措施

A 级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可靠性要求 ， 不影响 不必采取销施或有个另IJ 次

整体安全， 可正常使用 '!}构件:宙采取适当fA施

日级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的可靠性要求 . 尚不 可不采取梢施或有极少数

明显影响整体安全，不影响正常使用 构{牛应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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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 3. 2-3 

级别 分级标准 是否采取措施

C级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可靠性要求，或影 应采取措施，或有极少数

日向整体安全，或影响正常使用 构件应立自11采取情施

D级
极不符合同家现行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已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严重影响整体安全，不能正常使用

3.3.3 工业建筑鉴定单元的可靠性鉴定评级应按下列规定评定 :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级别

一级

二级

τ气级

1 鉴定单元的安全性评级标准应符合表 3. 3 . 3- 1 的规定;

表 3.3. 3-1 鉴定单元的安全性评级标准

分级标准 是否采取措施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 . 不影响 可不采取措施或有极少数

整体安全 次要构件宜采取适当措施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尚不 可有极少数构件应采取

明显影响整体安全 措施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影响 应采取措施，可能有极少

整体安全 数构件应立即采取措施

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已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严重影响整体安全

2 鉴定单元的使用性评级标准应符合表 3.3 . 3号的规定;

表 3.3.3-2 鉴定单元的使用性评级标准

分级标准 是否采取措施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在目 不必采取措施或有极少数

标使用年限内不影响整体正常使用 次要构件宜采取适当措施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 ， 在
百[有少数构件应采取措施

日标使用年限内尚不 IlJl 1N.影响整体正常使用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在
应采取措施

目标使用年限内明显影响接体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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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鉴定单元的可靠性评级标准应符合表 3 . 3.3-3 的规定 。

表 3.3.3-3 鉴定单元的可靠性评级标准

级别 分级标准 是否采取措施

一级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可靠性要求， 不影响 可不采取措施或有极少数

整体安全，可正常使用 次要构件宜采取适当措施

二级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尚不 可有极少数构件应采取

明显影响整体安全 . 不影响正常使用 措施

=级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影响 应采取措施，可能有极少

整体安全.影响正常使用 数构件应立自11采取措施

四级
极不符合同家现行标准的可靠性要求 ， 已

严重影响整体安全，不能正常使用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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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查和检测

4.1 使用条件的调查和检测

4. 1. 1 使用条件的调查和检测应包括结构上的作用、使用环境

和使用历史的调查和检测，调查中应考虑使用条件在目标使用年

限内可能发生的变化。

4. 1. 2 结构上作用的调查可选择表 4. 1. 2 中的相应项目 。

表 4. 1. 2 结构上作用的调查

作用类别 调查项目

永久作用
].结构构件、建筑做法、建筑配件、固定设备等自重 ;

2 . 预应力、土压力、地基变形等作用

].楼面活荷载;

2 . 屋面活荷载;

3 . 移动的工艺设备及配件街载;

4 屋面、楼面、 平台积灰荷载;

可变作用
5 . 吊车荷载，

6. 雪、冰荷载;

7. 风荷载，

8. 混j互作用;

9. 振动荷载 ;

1 0 . 其他

1 地震作用;

偶然作用 2. 火灾、爆炸、撞击，

3 . 其他

4. 1. 3 结构上的作用标准值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

1 经调查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GB 

50009 规定取值者，应按标准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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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上的作用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GB 

50009 规定取值偏差较大者，应按实际情况确定;

3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GB 50009 未作规定

或按实际情况难以直接选用时，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

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 GB 50 1 53 、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

准 )) GB 50068 的有关规定确定 。

4. 1. 4 设备荷载的调查，除应查阅设备和物料运输荷载资料，

了解工艺和实际使用情况，尚应考虑设备检修和生产不正常时，

物料和设备的堆积荷载。 设备振动对结构影响较大时， 应了解设

备的扰力特性及其他相关影响因素，必要时应进行测试。

4. 1. 5 屋面、楼面、 平台的积灰荷载应调查积灰范围、厚度分

布、积灰速度和清灰制度等，测试积灰厚度和干、湿重度，并应

结合调查情况确定积灰荷载标准值。

4. 1. 6 吊车荷载调查和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吊车运行正常、 吊车梁系统无损坏时，可按工艺和委

托方提供的吊车荷载直接采用 ;

2 当吊车运行异常、吊车梁系统有损坏，或无吊车资料，

或对已有资料有怀疑时，应根据实际状况和鉴定要求对吊车荷载

进行专项调查和检测 。

4. 1. 7 有高温热源的工业建筑， 应检测受高温热源影响结构构

件的表面温度，记录最高温度、高温持续时间和高温分布范围 。

4. 1. 8 工业建筑的使用环境可按表 4. 1. 8 所列的项目进行调查 。

表 4. 1. 8 工业建筑使用环境调查

项次 使用环境 调查项目

气象条件 大气温湿度、降水量、霜汤:期、风向风速、土壤冻结等

2 地理环境 地形、 地貌、工程地质;建筑方位.周|莉建筑等

E作JH竟
结构与构件所处局部环境 、 温度、混皮、构件表面温度、

3 
侵蚀介质利'类与浓度、干湿交替、冻融交替情况等

4. 1. 9 工业建筑所处的环境类别和作用等级，可依据表 4.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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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调查。 当需要评估混凝土构件的耐久年限时.对大气

环境普通海凝土结构可按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确定环境类别、

环境作用等级和计算参数。 其他环境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

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GBj T 50476 的规定确定环境类别、环境

作用等级和计算参数。

表 4. 1. 9 环境类别和作用等级

环境类别
作用

环境条件 说明和结构构件示例
等级

A 室内正常干燥环境
室内正常环境，低湿度环境中的室内

构件

I 
一般

B 
露天环境、室内

一般露天环境、室内潮湿环境
环境 潮湿环境

C 干湿交替环境
频繁与 1)C或冷凝水接触的室内、外 l

构件

C 轻度
徽冻地区混凝士高度饱J)\.;严寒和寒

冷地区混凝土中度饱水，无盐环境

冻融
微冻地区盐冻;严寒和l寒冷地区混凝

H D 中度 土高度饱水，无鼓环境 ; 1昆凝土 t 扣度 i包
环境

水，有盐环境

E 重度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盐冻环境:混凝土

高度饱水，有盐环境

C 7)C -F 区和l土中 IK. 桥墩、基础

。 大气区(轻度盐雾)
涨潮岸线 lOOm~300m 陆上室外靠海

构件、桥梁上部构件

海洋

阻 氯化物
大气区(重度'盐雾) ; 

涨潮岸线 100m 以内陆上室外靠海构

环境
E 非热带i胡沙区、

浪溅区
件、桥梁上部构件、桥墩、码头

F 
炎热地区潮沙区、

桥墩、码头
浪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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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1. 9 

环境类别
作用

环境条件 说明和结构构件示例
等级

C 轻度 受|涂冰盐雾轻度作用混凝土构件

其他
D 中度

受除冰盐水溶液轻度溅射作用混凝土

N 氯化物 构件

环境
直接处在含氯离子的生产环境中或先

E 重度
天掺有超标氯盐的混凝土构件

C 
轻度(气体、 一般大气污染环境，汽车或机车废气，

液体、团体) 弱腐蚀液体、团体

化学
中度(气体、 酸雨 pH 值>4. 5; 中等腐蚀气体、液

V 腐蚀 D 

环境
液体、固体) 体 、 固体

E 
重度(气体、 酸f:f!jpH 值:;:;;;4 . 5 ; 强腐蚀气体、液体、

液体、固体) 团体

注·表中化学腐蚀环境，可根据工业建筑鉴定的需要按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防

腐蚀设计标准)) GB/T 50046 或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 GB 5002 1 ，进一步详细

确定环境类别和环境作用等级。

4. 1. 10 工业建筑的使用历史调查应包括工业建筑的设计、施工

和验收情况;使用情况、用途变更;维修、加固、改扩建;灾害

与事故;超载历史、动荷载作用历史等其他特殊使用情况。

4.2 工业建筑的调查和检测

4.2.1 对工业建筑的调查和检测应包括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

构和围护结构。

4.2.2 对丁.业建筑地基基础的调查，应查阅岩士工程勘察报告

及有关图纸资料;应调查地基基础现状、荷载变化、沉降量和沉

降稳定情况、不均匀沉降等情况;应调查上部结构倾斜、扭曲和

裂损情况以及临近建筑、地下工程和管线等情况。当地基基础资

料不足时，可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对场地地基补充勘

察或沉降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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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 地基的岩土性能标准值和地基承载能力特征值，应根据

调查和补充勘察结果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 等的规定取值。基础的种类和材料性能，应通过查阅

图纸资料确定;当资料不足时或对资料有怀疑时，可开挖基础检

测，验证基础的种类、材料 、 尺寸及埋深，检查基础变位、开

裂、腐蚀或损坏程度等，并应测试基础材料性能。

4. 2.4 上部承重结构的调查和检测可选择表 4. 2. 4 中的项目 。

表 4.2.4 上部承重结构的调查和检测项目

调查项目 调查细目

结构体系与布置 结构形式、结构布置，支撑系统

几何参数 结构与构件几何尺寸

材料性能 材料力学性能与化学成分等

缺陷、损伤
设计构造连接缺陷、制作和安装偏差，材料和施工缺陷，构

件及其节点的裂缝、损伤和腐蚀

结构变形和振动
结构顶点、 层间或控制点位移.倾斜和挠度;结构和结构构

件的动态特性和动力反应

结构与构件
保证结构整体性、构件承载能力、稳定性 、 延性、抗裂性能、

刚度、传力有效性等的有关构造措施与连接构造，圈梁和构造
构造、连接

柱布置，配筋状况 、 保护层厚度

注:检查中应注意对按原设计标准设计的建筑结构在结构布置、节点构造、材料

强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对不满足国家现行标准的应特别说明 .

4.2.5 结构和材料性能、几何尺寸和变形、缺陷和损伤等检测，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材料性能的检验 ， 当图纸资料有明确说明且无怀疑

时，可进行现场抽样验证 ; 当无图纸资料或对资料有怀疑时，应

按国家现行有关检测技术标准的规定，通过现场取样或现场测试

进行检测 ;

2 结构或构件几何尺寸的检测，当图纸资料齐全完整日才 ，

可进行现场抽检复核 ; 当图纸资料残缺不全或无图纸资料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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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鉴定工作需要进行现场详细测量;

3 结构顶点、层间或控制点位移，倾斜，构件变形的测量，

应在对结构或构件变形状况普遍观察的基础上，选择起控制作用

的部位进行;

4 制作和安装偏差、材料和施工缺陷，应依据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 GB / T 50344 等和本标准第 6 章、

第 7 章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测;

5 构件及其节点的缺陷和损伤，在外观上应进行全数检查，

并应详细记录缺陷和损伤的部位、范围、程度和形态;

6 结构构件性能、结构动态特性和动力反应，可根据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 GB / T 50344 等的规定，通

过现场试验进行检测 。

4.2.6 当需对混凝土结构构件进行材料性能及耐久性检测时，

除应按本标准第 4. 2. 5 条的规定执行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1昆凝土强度的检验宜采用取芯、回弹、超声回弹等方法

综合确定;

2 混凝土构件的老化可通过外观检查、温凝土中性化测试、

钢筋锈蚀检测、劣化混凝土岩相与化学分析、混凝士表层渗透性

测定等确定;

3 对混凝土中钢筋的检验可从1昆凝土构件中截取钢筋进行

力学性能和化学成分检验。

4.2.7 当需要对钢结构构件进行钢材性能检测时，应进行钢材

力学性能试验和主要化学成分分析， 并应以同类结构构件同一规

格的钢材为一批进行检验。

4.2.8 钢结构构件存在较大面积的锈蚀并使截面有明显削弱时，

可按本标准附录 C 的方法进行检测;钢吊车梁疲劳损伤的检查

内容可按本标准附录 D 的规定进行。

4.2.9 当需对砌体结构构件进行砌筑质量和砌体强度检测时，

除应按本标准第 4. 2. 5 条的规定执行外 ， 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砌体强度检测，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工程现场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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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技术标准 >> GB/ T 503 1 5 选择适当的检测方法;

2 对于砌筑质量不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 GB 50203 要求的结构构件，应增加]抽样数量 。

4.2.10 围护结构的调查，应查阅有关图纸资料，现场核实围护

结构系统的布置，调查各种围护构件及其构造连接的实际状况，

以及围护系统的使用功能、老化损伤、破坏失效等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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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分析和校核

5. 0. 1 结构或构件分析和校核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

用极限状态进行。 结构或构件分析和校核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由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 《钢结构设计标准 )) GB 

500 17 、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03 等的规定 。

5. 0. 2 结构分析所采用的计算模型，应符合结构的实际受力、

构造状况和边界条件。

5. 0. 3 结构上的作用标准值应按本标准第 4. 1. 3 条的规定取值 。

作用效应的分项系数和组合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 )) GB 50009 的规定确定 。 根据不同期间内具有相同超

越概率的原则，可对风荷载、 雪荷载的荷载分项系数按目标使用

年限予以适当折减。

5.0. 4 当结构构件受到不可忽略的温度、地基变形等作用时 ，

应考虑附加作用效应 。

5.0. 5 材料强度的标准值，应根据结构构件的实际状况和已获

得的检测数据按下列原则取值:

1 当材料的种类和性能符合原设计要求时，可根据原设计

取值;

2 当材料的种类和性能与原设计不符，或材料性能己显著

退化时，应根据实测数据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

准)) GB / T 50344 等的规定确定 。

5. O. 6 结构或构件的几何参数应取实测值，并应考虑结构实际

的变形、偏差以及裂缝、缺陷、损伤、腐蚀、老化等影响 。

5. O. 7 当混凝土结构表面温度长期高于 60
0

C ，应考虑材料性能

的变化 。 钢结构表面温度高于 100
0

C 时，应考虑其强度和刚度的

降低; 高强度螺栓连接处瘟度高于 100
0

C 或者曾经历过高于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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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0C的高温时，应考虑其抗滑移承载能力的降低。

5.0.8 当需要通过结构构件荷载试验检验其承载性能和使用性

能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 GBjT 

50344 等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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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件的鉴定评级

6. 1 一般规定

6. 1. 1 单个构件的鉴定评级，应对其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

进行评定 。 需要评定其可靠性等级时，应根据安全性等级和使用

性等级评定结果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当构件的使用性等级为 a 级或 b 级时，应按安全性等级

确定;

2 当构件的使用性等级为 c 级 、 安全性等级不低于 b 级时，

宜定为 c 级;

3 位于生产工艺流程关键部位的构件，可按安全性等级和

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6. 1. 2 构件的安全性和使用性等级应按下列规定评定:

I 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应通过承载能力项目的校核、构造和

连接项目分析评定;构件的使用性等级应通过裂缝、变形或偏

差、缺陷和损伤、腐蚀、老化等项目分析评定 。

2 当构件的状态或条件符合下列规定时，可直接评定其安

全性等级或使用性等级 :

1 ) 已确定构件处于危险状态时，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应评

定为 d 级;

2 ) 已确定构件符合本标准第 6 . 1. 4 条规定的条件时，构

件的使用性等级可按本标准第 6. 1. 4 条的规定评定 。

3 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亦可通过荷载试验按本

标准第 6 . 1. 3 条的规定评定。

4 当构件的变形过大 、 裂缝过宽、腐蚀以及缺陷和损伤严

重时，应考虑其不利情况对构件安全性评级的影响，其使用性等

级应评为 c 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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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3 当构件按结构荷载试验评定其安全性和使用性等级时，

应根据试验目的和检验结果、构件的实际状况和使用条件，按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GB / T 50344 等的规定进

行评定。

6. 1. 4 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时，构件的使用性等级可根据实际

使用状况评定为 a 级或 b 级:

1 经详细检查未发现构件有明显的变形、缺陷、损伤、 腐

蚀、裂缝、老化，也没有累积损伤问题，构件状态良好或基本良好;

2 在目标使用年限内，构件上的作用和环境条件与过去相比

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构件有足够的耐久性， 能够满足正常使用

要求 。

6. 1. 5 评估工业大气环境棍凝土结构耐久性剩余寿命时，可按

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执行。

6. 1. 6 对于重级工作制钢吊车梁和中级以上工作制钢吊车柏架

疲劳性能评定可按本标准附录 D 的规定执行;对其剩余疲劳寿

命评估可按本标准附录 E 的规定执行。

6.2 混凝土构件

6.2. ] 混凝土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应按承载能力、构造和连接两

个项目评定，并应取其中较低等级作为构件的安全性等级 。

6.2.2 混凝土构件的承载能力项目应按表 6.2.2 的规定评定等

级。当构件出现受压及斜压裂缝时，视其严重程度，承载能力项

目直接评为 c 级或 d 级;当出现过宽的受拉裂缝、变形过大、严

重的缺陷损伤及腐蚀情况时，尚应分析其不利情况对承载能力评

级的影晌，且承载能力项目评定等级不应高于 b 级。

表 6.2.2 混凝土构件承载能力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a d 

二注 1. 0 < 0.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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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2. 2 

i平定标准
构f牛种类

a b c d 

次要构件 R/ ( γ0 5 ) 二主 1. 0
< 1. 0 < 0.87 

二注0.87 二三0.80
< 0.80 

6.2.3 1昆凝土构件的构造和连接项目包括构件构造、粘结锚固

或预埋件、连接节点的焊缝或螺栓等，应根据对构件安全使用的

影响按表 6 . 2. 3 的规定评定等级， 取其中较低一级作为该构件构

造和连接项目的评定等级 。

表 6.2 . 3 混凝土构件构造和连接的评定等级

检查项目 a级或 b 级 c 级或 d 级

结构构件的构造合理 . 符合或 结构构件的构造不合理，不钩

构件构造
基本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定，无 合同家现行标准规定;存在明显

缺陷或仅有局部表团缺陷;工作 缺陷 ， 巳影响或显著影响正常

元异常 t作

串li结锚团或预埋件的构造有缺

粘结锚团或预埋件的销扳手fJ销 l馅，构造不合理， 不符合国家现

粘结锚固或 筋构造合理、 受力可靠 . 符合或 行标准规定，铺板有变形或锚

预埋件 基本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定 ， 经 板、销筋与混凝土之间有滑移 、

检查无变形或位移等异常悄况 拔脱现象，已影响或显著影响正

常工作

连接节点的焊缝或螺栓连接方 节点焊缝或螺栓连接方式不

连接节点的
式正确，构造符合或基本符合国 当，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

焊缝或虫累栓
家现行标准规定和使用要求，元 有局部拉脱、剪断、破损或消移

缺陷或仅有局部表面缺陷，工作 现象，已影响或显著影响正常

无异常 工作

注 I if-定结果取 a 级或 b 级 . 可根据其实际完好程度确定，评定结果j农 c 级或 d

级.可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确定 i

2 当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有预埋件和构造连接的承载能力讨算方法时，应按表

6_ 2. 2 进行承载能力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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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混凝土构件的使用性等级应按裂缝、变形、缺陷和损伤、

腐蚀四个项目评定，并取其中的最低等级作为构件的使用性

等级。

6.2.5 r.昆凝土构件的裂缝项目可按下列规定评定等级:

1 1.昆凝土构件的受力裂缝宽度可按表 6.2 . 5- 1 、表 6 . 2.5-

2 、表 6. 2. 5号 的规定评定等级;

2 1.昆凝土构件因钢筋锈蚀产生的沿筋裂缝在腐蚀项目中评

定，其他非受力裂缝应查明原因，并应根据裂缝对结构的影响进

行评定。

环境类别与

作用等级

I -A 

1 -8 , 1 -C , 

IJ -C 

[ -0. [ -E , 

阻 . lV . V 

环填类别与

作用等级

l -A 

J -8 , 1 -C. 

[I -C 

IJ -0 , n -E , 

ID. N , V 

表 6.2.5-1 混凝土构件受力裂缝宽度评定等级

裂缝宽度 (mm)
构件种类与工作条件

a b c 

次要构件 主二o. 3 > 0.3 , :Ç0.4 > 0.4 
室内正常环境

重要构件 4二。. 2 >0.2 ， 运O . 3 > 0. 3 

露天或室内高湿度环境，
三二0 . 2 > 0.2 , :Ç0. 3 > 0.3 

干i显交替环境

使用除冰盐环境，滨海室外环境 主二0. 1 > 0.1. :Ç0.2 >0. 2 

表 6.2.5-2 采用热轧钢筋配筋的预应力混凝土

构件受力裂缝宽度评定等级

裂缝宽度 (mm)

构件种类与工作条件

a b 

室内正常 次要构件 主二O. 20 > 0. 20 , :ÇO. 35 

环境 重要构件 4二0 . 0 5 > 0.05 . :ÇO. 10 

露天或室内高湿度环境 .
元裂缝 运0 . 05

干湿交替环境

使用|涂冰他环境，
无裂缝 主主0. 0 2

滨海室外环挠

c 

> 0.35 

> 0.10 

> 0. 05 

> 0. 02 

25 



表 6.2.5-3 采用钢绞线、热处理钢筋、预应力钢丝配筋的预应力混凝土

构件受力裂缝宽度评定等级

环境类别与 裂缝宽度 (mm)

作用等级
构件利1类与工作条件

a b c 

室内正常 次要构件 ~o. 02 >0. 02 , ~O . 10 > 0.10 
I -A 

环境 重要构件 无裂缝 ~o. 05 > 0. 05 

1 -B, 1 -C, 露天或室内高湿度环境，
无裂缝 主二0.02

干湿交替环境
>0.02 

II -C 

[[ -0 , II -E, 使用除冰盐环境 ，
无裂缝 有裂缝

町 ， N. V 滨海室外环境

注 1 对于采用冷拔低碳钢丝配筋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的评定等级，可

校本表和l有关国家现行标准评定;

2 表中环境类别与作用等级的划分，按本标准第 4. 1. 9 条的规定进行。

6.2.6 混凝土构件的变形项目应按表 6 . 2. 6 的规定评定等级。

表 6.2.6 混凝土构件变形评定等级

构件类别 a b c 

单层厂房托架、屋架 主二10/500 > 10/500 , 三三10/450 >11) /~ 50 

多层框架主梁 =二10/400 > 10/400 • 主二10/350 > 10/350 

lo>9m 王三10/300 > 10/300 • 主二10/250 > 10/ 250 

屋蒜、楼盖及
7m~lo~9m 4三10/250 > 10/250 , 王三10/200 > 10/ 200 

楼梯构件

10<7111 ~lo/200 > 10/ 200 , :s二 10 / 175 > 10/ 175 

电iYJ吊车 =二10/600 > 10/600 . 主二10/500 > 10/500 
吊车梁

手动吊车 =二10/500 > 10/500 , 主二 10/4 50 > 10/450 

注 . 表叶 '1。为构件的计算跨度 。

6.2.7 混凝土构件缺陷和损伤项目应按表 6. 2. 7 评定等级。

?在



表 6.2.7 混凝土构件缺陷和损伤评定等级

b C 

1 有较大范围的缺陷和损伤.或
局部有缺陷和损伤，缺 |

|者局部有严重的缺陷和损伤 ， 缺
损深度小于保护层厚度 1 

l 损深度大于保护层厚度

注. 1 表中缺陷一般指构件外观存在的缺陷， 当施工质量较差或有特殊要求时 .

尚应包括构件内部可能存在的缺陷;

2 表中的损伤主要指机械磨损或碰撞等引起的损伤。

6.2.8 混凝土构件腐蚀项目包括钢筋锈蚀和泪凝土腐蚀，应按

表 6 . 2 . 8 的规定评定等级，其等级应取钢筋锈蚀和混凝土腐蚀评

定结果中的较低等级 。

表 6.2.8 混凝土构件腐蚀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a b C 

钢筋锈蚀 元锈蚀现象
有锈蚀可能和轻微 外观有沿筋裂缝或

锈蚀现象 明显锈迹

混凝土腐蚀 无腐蚀损伤 表面有轻度腐蚀损伤 表面有明显腐蚀损伤

注·对于墙板类和梁柱构件中的钢筋，当钢筋锈蚀状况符合表中 b 级标准时，钢

筋截面锈蚀损伤不应大于 5% ，否则应评为 c 级 。

6.3 钢构件

6.3.1 钢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应按承载能力、构造两个项目评定，

并应取其中较低等级作为构件的安全性等级 。

6.3.2 钢构件的承载能力项目应按表 6.3.2 的规定评定等级。

构件抗力应结合实际的材料性能、缺陆损伤、腐蚀、过大变形和

偏差等因素对承载能力进行分析论证后确定。

表 6.3.2 钢构件承载能力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构件种类

a b E d 

要构件 ~ < 1. 0 < 0.95 
二主 1. 0 < 0.88 连接 γn 回

二注0.95 二~O. 88 

27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续表 6.3.2

评定标准
构件种类

a b E d 

< 1. 0 < 0.92 
次要构件 R/(yoS ) 二三 1. 0 < 0.85 

二三0.92 二主0.85

注:吊车梁的疲劳性能评定不受表中数值限制，应按本标准附录 D 规定的方法进

行评定。

6.3.3 承重构件的钢材应符合原设计标准的规定，构件的使用

条件发生改变时， 则宜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仅材料强度不

满足要求时，可按拉伸试验结果确定的设计强度计算承载能力;

其他性能指标不满足要求时，不得评为 a 级;材料性能特别恶劣

时，应评为 d 级。

6.3.4 钢结构构件的构造项目包括构件构造和节点、连接构造，

应根据对构件安全使用的影响按表 6.3.4 的规定评定等级，然后

取其中较低等级作为该构件构造项目的评定等级。

表 6.3.4 钢结构构件构造的评定等级

检查项目 8 级或 b 级 c 级或 d 级

构件组成形式、长细比或高跨 构件组成形式、长细比或向跨

构件构造
比、宽厚比或高j享比等符合或基本 比、宽厚比或高厚比等不符合国家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定;元缺陷或 现行设计标准要求，存在明显缺

仅有局部表面缺陷;工作元异常 陷，已影响或显著影响正常工作

节点、连接方式正确，符合或基
节点、连接方式不当，不符合国

本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定;无缺陷
家现行标准规定，构造有明显缺

节点、 或仅有局部的表面缺陷 ， ~Q;焊缝表
陷;如焊接部位有裂纹，部分螺栓

连接构造 面质量稍差、焊缝尺寸稍有不足、
或例钉有松动、变形、断裂、脱落

连接板位置稍有偏差等，但工作无
或节点板、连接板、铸件有裂纹或

异常
显著变形;己影响或显著影响正常

工作

注 1 评定结果取 a 级或 b 级，可根据其实际完好程度确定;评定结果取 E 级或 d

?自

级，可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确定;

2 构造缺陷还包括施工遗留的缺陷:对焊缝系指夹渣、气泡、咬边、烧穿、
漏焊、少焊、未焊透以及焊脚尺寸不足等;对锁l钉或螺栓系指漏饼、漏

检、错位、错排及掉头等;其他施工遗留的缺陷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 当国家有关标准有构造连接的承载能力计算方法时‘应按表 6. 3.2 进行承

载能力评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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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钢结构构件及其连接存在明显的缺陷损伤时，应评为 c

级或 d 级。

6.3.6 腐蚀钢构件按本标准第 6 . 3.2 条评定其承载能力安全等

级时，应按下列规定考虑腐蚀对钢材性能和截面损失的影响:

1 对于普通钢结构，当腐蚀损伤量不超过初始厚度的 1 0%

且剩余厚度大于 5mm 时，可不考虑腐蚀对钢材强度的影响; 当

腐蚀损伤量超过初始厚度的 10 %或剩余厚度不大于 5mm 时，钢

材强度应乘以 O. 8 的折减系数。 对于冷弯薄壁钢结构，当截面腐

蚀大于 5%时，钢材强度应乘以 O . 8 的折减系数 。

2 强度和整体稳定性验算时，钢构件截面积和截面模量的

取值应考虑腐蚀对截面的削弱 。

6.3.7 钢析架中有整体弯曲缺陷但元明显局部缺陷的双角钢受

压腹杆，其整体弯曲不超过表 6 . 3 .7 中的限值时，其承载能力可

评为 a 级或 b 级 ; 当整体弯曲严重已超过表中限值时，可根据其

对承载能力影响的严重程度，评为 c 级或 d 级 。

表 6. 3. 7 双角钢受压腹杆双向弯曲缺陷的容许限值

所受轴压力设计值 双向弯曲的限值

与元缺陷时的抗压

承载能力之比 方向 弯H扫矢高与杆件长度之比

平面外 1/ 400 1/ 500 1/ 700 1/ 800 
1. 0 

平面内 。 1/ 1000 1/ 900 1/ 800 

O. 9 
平面外 1 /250 1/ 300 1/ 400 1/ 500 1/ 600 1/ 700 1/ 800 

平丽内 。 1/1000 1/ 750 1/ 650 1/ 600 1/ 550 1/ 500 

0. 8 
平而外 1 / 150 1/ 200 1/ 250 1/ 300 1/ 400 1/ 500 1/ 800 

平面内 。 1/ 1000 1/ 600 1/ 550 1/ 450 1/ 400 1/ 350 

O. 7 
平面外 1 / 100 1/ 150 1/ 200 1/ 250 1/ 300 1/400 1/ 800 

平面内 。 1/750 1/ 450 1/ 350 1/ 300 1/250 1/250 

。 . 6
平面外 1 / 100 1/ 150 1/ 200 1/ 300 1/ 500 1/700 1/800 

平面内 。 1/ 300 1/ 250 1/200 1/ 180 1/ 170 1/1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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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钢构件的使用性等级应按变形、偏差、一般构造和腐蚀

等项目进行评定，并应取其中最低等级作为构件的使用性等级。

6.3.9 钢构件变形项目应按表 6. 3. 9 的规定评定等级。

表 6.3. 9 铜构件变形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a 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定和设计要求

b 超过 a 级要求，尚不影响正常使用

c 超过 a 级要求，对正常使用有明显影响

6.3.10 钢构件的偏差包括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偏差和使用过程中

出现的永久性变形，应按表 6. 3.10 的规定评定等级。

表 6. 3.10 钢构件偏差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a 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超过 a 级要求，尚不明显影响正常使用

C 超过 a 级要求，对正常使用有明显影响

6. 3.11 钢构件的腐蚀和防腐项目应按表 6.3. 11 的规定评定

等级。

表 6. 3.11 铜构件腐蚀和防腐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a 防腐措施完备且无腐蚀

b 轻微腐蚀， 或防腐措施不完备

E 大面积腐蚀，或防腐措施已失效

6.3. 12 与钢构件正常使用性有关的一般构造要求，符合现行标

准规定应评为 a 级，不符合现行标准规定时应根据对正常使用的

影响程度评为 b 或 c 级 。

6.4 砌体构件

6. 4. 1 砌体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应按承载能力、构造和连接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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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定，并应取其中的较低等级作为构件的安全性等级 。

6.4.2 砌体构件的承载能力项目应按表 6. 4.2 的规定评定等级。

当砌体构件出现受压、受弯、受剪、受拉等受力裂缝时，应按本

标准第 6. 1. 2 条的有关规定分析其对承载能力的影晌，且承载能

力项目评定等级不应高于 b 级。当构件截面严重削弱时，承载能

力项目评定等级不应高于 c 级。

表 6.4.2 砌体构件承载能力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构件种类

a b E d 

重要构件 R/ (Yo5 ) > 1. 0 
< 1. 0, 
二三0.90

< 0.90 , 
< 0.83 

二三0.83

次要构件 R/ ( γ05 ) 二三 1. 0
< 1. 0, 
二去。.87

< 0.87 , 
< 0. 80 

二三 0. 80
___.,l_ 

6. 4.3 砌体构件构造与连接项目应按表 6 . 4 . 3 的规定评定等级。

表 6. 4.3 砌体构件构造与连接项目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埔、柱高厚比不大于国家现行标准允许值，构造和I连战符合同家
a 

现行标准的规定

b 
饰、柱高厚比大于国家现行标准允许值，但不超过 1 0% ，或构造

和连接局部不符合同家现行标准的规定，但不影响构件的安全使!-I-I

捕、柱高厚比大于国家现行标准允许值. 但不超过 20% ; 或构造
c 

和l连接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已影响构件的安全使用

墙、柱离厚比大于网家现行标准允许值，且超过 20% ; ~构造和l

连接严重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已危及构件的安全

6. 4. 4 砌体构件的使用性等级应按裂缝、缺陷和损伤、老化三

个项目评定， 应取其中的最低等级作为构件的使用性等级。

6. 4.5 砌体构件的裂缝项目应按表 6 . 4. 5 的规定评定等级。 裂

缝项目的等级应取各类裂缝评定结果中的最低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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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5 砌体构件裂缝评定等级

亏号! a b c 

独立柱 无裂缝 有裂缝
变形裂

缝、温度 小范|费开裂，最大裂缝 较大范围开裂，或最大

裂缝 墙 无裂缝 宽度不大于1. 5mm，且 裂缝宽度大于]. 5mm，或

无发展趋势 裂缝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受力裂缝 无裂缝 有裂缝

注 J 本表适用于砖砌体构件 . 其他砌体构件也可按本表评定，

2 墙包括带壁柱墙 ，

3 对砌体构件的裂缝有严格要求的工业建筑 ， 表中的裂缝宽度限值可乘

以 0 . 4 ，

6.4.6 砌体构件的缺陷和损伤项目应按表 6. 4 . 6 规定评定等级。

缺陷和损伤项目的等级应取各种缺陷、损伤评定结果巾的较低

等级。

表 6.4.6 砌体构件缺陷和损伤评定等级

7飞 a b c 

缺陷 无缺陷
有较小缺陷 ， 尚不明显 缺陷对正常使用有明显

影响正常使用 影响

损伤 无损伤
有轻微损伤.尚不明显 损伤对正常使用有明显

影响正常使用 影响

注 I 缺陷指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GB 50203 控制的

质量缺陷:

2 损伤指开裂、老化之外的撞伤、烧伤、高温灼伤等.

6.4.7 砌体构件的老化项 目 应根据砌体构件的材料类型 ， 按

表 6 . 4. 7 的规定评定等级。 老化项目 的等级应取各材料评定结果

中的最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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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4.7 砌体构件老化评定等级

\类\型评定等~级 a b 巳

小范围出现风化现 较大 ?ß 罔 tU 现风化现

象，最大风化深度不大 象，或最大腐蚀深度大

块材! 无风化现象 于 5mm ， 且无发展趋 于 5mm，或风化有发展

势，不明显影响使用 趋势，或明显影响使用

功能 功能

小范 围 出现粉化现 非小范围出现粉化现

象，且最大粉化深度不 象.或最大腐蚀深度大

砂浆 无粉化现象 大于 l Omm，且无发展 于 lOmm，或粉化有发展

趋势，不明显影响使用 趋势，或明显影响使用

功能 功能

出现锈蚀现象，但锈 锈蚀钢筋的截面损失

钢筋 元锈蚀现象
i虫钢筋的械而损失率不 亘在大于 5 % ，或锈蚀有发

大子 5% ，尚不明显影 展趋势，或明显影响使

H向使用功能 用功能

注 l 本表适用于砖砌体，其他砌体构件也可按本表评定;

2 对砌体构件的块材风化和砂浆粉化现象可按表中对腐蚀现象的评定，但风

化和粉化的最大深度宜比表中相应的最大腐蚀深度从严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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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构系统的鉴定评级

7.1 一般规定

7. 1. 1 工业建筑物结构系统的鉴定评级，应对地基基础、上部

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三个结构系统的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分

别进行评定 。

7. 1. 2 结构系统的可靠性等级，应根据其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

等级评定结果，按下列原则确定:

1 当结构系统的使用性等级为 A 级或 B 级时， 应按安全性

等级确定;

2 当结构系统的使用性等级为 C 级、安全性等级不低于 B

级时，宜评为 C 级;

3 位于生产工艺流程重要区域的结构系统，可按安全性等

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

7. 1. 3 当需要对上部承重结构系统中的某个子系统进行鉴定评

级时，其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可按本标准第 7 . 3 节的有关规

定评定 。 当需要评定其可靠性等级时，可按本标准第 7. 1. 2 条规

定的原则确定 。

7. 1. 4 当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系统整体或局部的安全、正常使

用有明显影响时，可按本标准附录 F 规定的方法进行评定 。

7. 1. 5 当需要对结构工作状况进行监测与评定时，可按本标准

附录 G 规定的方法进行。

7.2 地基基础

7. 2.1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评定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宜根据地基变形观测资料和工业建筑现状进行评定 ， 需

要时也可按地基基础的承载能力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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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在斜坡场地环境下的工业建筑，应检测评定边坡场地

的稳定性及其对工业建筑安全性的影响;

3 建在囚填土、特殊土等场地上的工业建筑，应根据特殊

土力学性能、特点按相应标准进行评定;

4 对有大面积地面荷载或软弱地基上的工业建筑，应评价

地面荷载、相邻建筑以及循环工作荷载引起的附加变形或桩基侧

移对工业建筑安全使用的影响;

5 当工业建筑附近新建施工、开挖、堆填荷载，地下工程

侧穿、下穿、场地地下水、土压力等与设计工况有较大改变时，

应考虑其改变产生的不利影响 。

7.2.2 当地基基础的安全性按地基变形观测资料和工业建筑现

状的检测结果评定时，应按表 7. 2 . 2 的规定评定等级。

表 7.2.2 按地基变形评定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

评定等级 w定标准

地基变形小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 GB 50007 规

A 定的允许值，沉降速率小于 O.Olmm/d. 工业建筑使用状况良好，无沉

降裂缝、变形或位移， 吊车等机械设备运行正常

地基变形不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 GB 50007 

B 
规定的允许值，沉降速率不大于 O.05mm/d . 半年内的沉降址小于

5mm，工业建筑有轻微沉降裂缝出现，但无进一步发展趋势，沉降对

吊车等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基本没有影响

士也基变形大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 GB 50007 规

C 
定的允许值，沉降速率大于 0.05mm/d ， 工业建筑的沉降裂缝有进一步

发展趋势，沉降已影响到吊车等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 但尚有调整

余地

地基变形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 GB 50007 规

D 定的允许值 ， 沉降速率大于 0.05 mr口jd ， 工业建筑的沉降裂缝发展显

著.沉降已导致吊车等机械设备不能正常运行

7.2.3 当地基基础的安全性按承载能力项目评定时，应按

表 7.2.3 的规定评定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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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3 按承载能力项目评定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

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A 
地基基础的承载能力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

Gß 50007 规定的要求，建筑完好无损

B 
I也基基础的承载能力略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

Gß 50007 规定的要求.建筑局部有与地基基础相关的轻微损伤

C 
地基基础的承载能力不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ß 5 0007 规定的要求 ‘ 建筑有与地基基li: 1啊!关的开裂损伤

地基基础的承载能力不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
D 

GB 50007 规定的要求 ， 建筑有与地基基础相关的严重开裂损伤

7.2.4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应根据本标准第 7. 2 . 2 条和第

7.2.3 条的评定结果按较低等级确定 。

7.2.5 地基基础的使用性等级，宜根据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

构使用状况按表 7.2 . 5 的规定评定等级。

表 7.2.5 地基基础的使用性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A 
l二部承重结构和l lf;!护结构的使用状况良好 . 或所出现的问题与地基

基础1:无关

B 
上部承重结构或围护结构的使用状况基本正常， 结构或连接困地基

基础变形有个别损伤

C 
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的使用状况不完全正常， 结构或连接因地

基变形有局部或大面积损伤

7.3 上部承重结构

7.3.1 上部承重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按结构整体性和承载功

能两个项 目评定，并取其中较低的评定等级作为上部承重结构的

安全性等级，必要时应考虑过大水平位移或明显振动对该结构系

统或其中部分结构安全性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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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结构整体性等级应按表 7.3.2 的规定评定，并取各评定

项目中的较低等级作为结构整体性的评定等级。

表 7.3.2 结构整体性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A 或 B C或 D

结构布置合理，体系完整，传
结构布置不合理，体系不完整 ，

力路径明确或基本明确，结构形
传力路径不明确或不当;结构形式

结构布置 式和构件选型、整体性构造和!连

和l构造 接等符合或基本符合国家现行标
和构件选型、整体性构造和l连接等

准的规定，满足安全要求或不影
不符合或严重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日向安全
的规定，影响安全或严重影响安全

支撑系统或其他抗侧力系统布 支撑系统或其他抗侧力系统布置

支撑系统
宣合理，传力体系完整，能有效 不合理.传力体系不完整 . 不能有

传递各种侧向作用;支撑杆件长 效传递各种侧向作用 . 支撑杆件长
或其他抗

细比及节点构造符合或基本符合 细比及节点构造不符合或严重不符
侧力系统

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元明显缺 合现行国家标 r{Ë的规定，有明显缺

陷或损伤 陷或损坏

注 : 对表中的各项目评定时 . 百[根据其实际完好程度评为 A 级或 B 级，根据其实

际严重程度评为 C级或 D级 。

7.3.3 上部承重结构承载功能的评定等级，当有条件采用较精

确的方法评定时，应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根据结构体系的类型

及空间作用，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确定合理的计算模型，通过

结构作用效应分析和结构抗力分析，并结合该体系以往的承载状

况和工程经验确定 。 结构抗力分析时尚应考虑结构及构件的变

形、损伤和材料劣化对结构承载能力的影响。

7.3.4 当单层厂房上部承重结构是由平面排架、平面框架或框

排架组成的结构体系时，其承载功能的等级可按下列规定近似

评定 :

1 根据结构布置和荷载分布将上部承重结构分为若干平面

排架、平面框架或框排架计算单元。

2 将平面计算单元中的每种构件按构件的集合及其重要性

区分为 : 重要构件集或次要构件集 。 平面计算单元中每种构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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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性等级，可按表 7. 3 . 4-1 的规定评定 。

表 7.3.4-] 构件集的安全性评定等级

集合类5}IJ 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A 级 不含 c 级、 d 级构件 ， 含 b 级构件且不多于 30%

B 级 不含 d 级构{牛 . 含 c 级构{牛且不多于 20%
重要构件集

C级 含 ιl 级构件且少于 10%

D 级 含 d 级构件且不少于 ]0%

A 级 不含 c 级、 d 级构件， 含 b 级构件且不多于 35 %

巳级 不合 d 级构件，含 c 级构件且不多于 25%
次要构件集

食 d 级构件且少于 20%C 级

D级 f斗 d 级构件且不少于 20%

注 . 当工艺流程和结构体系的关键部位存在 c 级、 d 级构件时.根据其失效后果影

响程度 . 该种构{牛集可直接评定为 c级和 D级 。

3 各平面计算单元的安全性等级， 宜按该平面计算单元内

各重要构件集中的最低等级确定 。 当次要构件集的最低安全性等

级比重要构件集的最低安全性等级低两级或三级时，其安全性等

级可按重要构件集的最低安全性等级降一级或降两级确定。

4 上部承重结构承载功能的等级可按表 7.3.4-2 的规定

评定 。

表 7.3.4-2 上部承重结构承载功能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A 
不含 C 级和 D 级平面计算单元 . 含 巳级平丽计算单元且不多

于 30%

不含 D 级平面计算单元 . 平丽计算单元不含 d 级构件:‘且 C 级平
B 

而计算单元不多于 10%

C 可含 D级平面计算单元旦少于 5%

D 含 D级平面计算单元且不少于 5%

7.3.5 多层厂房上部承重结构承载功能的等级可按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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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

1 沿厂房的高度方向将厂房划分为若干单层子结构，宜以

每层楼板及其下部相连的柱 、 梁为一个子结构 ; 子结构上的作用

除应考虑本子结构直接承受的作用，尚应考虑、其上部各子结构传

到本子结构上的荷载作用 。

2 每个子结构宜按本标准第 7.3 . 4 条的规定评定等级。

3 整个多层厂房的上部承重结构承载功能的评定等级可按

子结构中的最低等级确定 。

7.3.6 上部承重结构的使用性等级应按上部承重结构使用状况

和结构水平位移两个项目评定，并取其中较低的评定等级作为上

部承重结构的使用性等级，尚应考虑振动对该结构系统或其中部

分结构正常使用性的影响 。

7.3.7 单层厂房上部承重结构使用状况的等级可按屋盖系统、

柱子系统、吊车梁系统三个子系统中的最低使用性等级确定 ; 当

厂房中采用轻级工作制吊车时，可按屋盖系统和|柱子系统两个子

系统的较低等级确定 。 每个子系统的使用性等级应根据其所含构

件使用性等级按表 7 . 3 . 7 的规定评定 。

表 7. 3.7 单层厂房子系统的使用性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A 不含 c级构件，可含 b 级构件且少于 35%

8 含 b 级构件不少于 35 %或含 c 级构件且不多于 25%

C 含 c 级构件且多于 25%

注:屋盖系统、吊车梁系统包含相关构件和附属设施，如吊车检修平台、走道板、

爬梯等。

7.3.8 多层厂房上部承重结构使用状况的评定等级，可按本标

准第 7 . 3 . 5 条规定的原则和方法划分若干单层子结构，每个单层

子结构使用状况的等级可按本标准第 7.3.7 条的规定评定，整个

多层厂房上部承重结构使用状况的评定等级按表 7 . 3 . 8 的规定

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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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8 多层厂房上部承重结构使用状况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A 不含 C级子结构 ， 含 B级子结构且不多于 30%

B 含 B级子结构且多于 30%或含 C 级子结构且不多于 20%

C 含 C级子结构且多于 20%

7.3.9 当上部承重结构的使用性等级按结构水平位移影响评定

时，可采用检测或计算分析的方法，按表 7.3. 9 的规定评定 。

表 7. 3.9 结构水平位移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A 水平位移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标准限值要求

B 水平位移超过国家现行相关标准限值要求，尚不明显影响正常使用

C 水平位移超过国家现行相关标准限值要求，对正常使用有明显影响

注:当结构水平位移过大达到IJ C 级标准时，尚应考虑水平位移引起的附加内力对

结构承载能力的影响， Jj:参与相关结构的承载功能等级评定 。

7.3.10 当鉴定评级中需要考虑明显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整体或

局部的影响时，可按本标准附录 F 的规定进行评定 。 评定结果

对结构的安全性有影响时，应在上部承重结构承载功能的评定等

级中予以考虑;评定结果对结构的正常使用性有影响时，则应在

上部结构使用状况的评定等级中予以考虑。

7.3. 11 当需要对上部承重结构的某个子系统进行安全性等级和

使用性等级评定时，应根据该子系统在上部承重结构系统中的重

要性及作用按本标准第 7.3.4 条和第 7. 3 . 5 条的有关规定评定该

子系统的安全性等级，按本标准第 7 . 3. 7 条和第 7.3.8 条的规定

评定该子系统的使用性等级 。

7.4 围护结构系统

7.4.1 围护结构系统的安全性等级，应按围护结构的承载功能

和构造连接两个项目进行评定，并取两个项目中较低的评定等级

作为该围护结构系统的安全性等级。 围护结构承载功能的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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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应根据其结构类别按本标准第 6 章相应构件和本标准第

7 . 3 . 4 条相关构件集的评级规定评定 。 围护结构构造连接项目的

评定等级，可投表 7.4.1 的规定评定，并取其中最低等级作为该

项目的安全性等级。

表 7.4.1 围护结构构造连接评定等级

项目 A 级或 8级 C级或 D级

构造合理.符合或基本符合国 构造不合理，不符合或严蛮不

构造 家现行标 J校去规!定.元变形或无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定，有明显

损坏 变形或损坏

连接方式正确 . 连接构造何合
连接方式不当，不符合或严重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定，连接

连接
或基本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定，

构造有缺陷或有严重缺陷，已有
无缺陷或仅有局部的表面缺陷或

损伤，工作无异常
明显变形、松动、局部脱落、裂

缝或损坏

对主体结构
构件选型及布置合理，对主体 构件逃型及布置不合理，对主

结构的安全没有或有较轻的不利 体结构的安全有较大或严重的不
安全的影响

影响 利影响

注 1 表中的构造指围护系统自身的构造，如砌体围护墙的高厚比、墙板的配

筋、防71<.层的构造等;连接指系统本身的连横及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对

主体结构安全的影响主要指围护结构是否对主体结构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或使其受力方式发生改变等。

2 对表中的各项目评定时，可根据其实际完好程度评为 A 级或 8级 ， 根据其

实际严重程度评为 C 级或 D级。

7.4.2 围护结构系统的使用性等级，应根据围护结构的使用状

况、围护结构系统的使用功能两个项目评定，并取两个项目中较

低评定等级作为该围护结构系统的使用性等级。

1 围护结构使用状况的评定等级，应根据其结构类别按本

标准第 6 章相应构件和本标准第 7.3.7 条有关子系统的评级规定

评定 。

2 围护结构系统使用功能的评定等级宜根据表 7.4.2 中各

项目对建筑物使用寿命和生产的影响程度确定出主要项目和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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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逐项评定，并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一般情况下，围护结构系统的使用功能等级可取主要

项目的最低等级;

2) 主要项目为 A 级或 B 级，次要项目 一个以上为 C 级

时，宜根据需要的维修量大小将使用功能等级降为 B 级或 C 级 。

表 7.4.2 围护结构系统使用功能评定等级

项目 A 级 B级 C 级

构造基本完好，防
构造层有损坏 . 防

1昆凝二七结 构造层、防水层
水层有个别老化、鼓

水层多处老化、鼓泡、

构思而 完好 . 排Jj(畅通
泡、开裂或轻微损

开裂、腐蚀或局部损

屋 坏，排水有个别堵塞
坏、穿孔. f.1~ 7j( 有局

而 现象 . 但不漏水
部严重堵塞或溺水

现象

N.:. 、

统 抗风揭性能、防
抗凤揭性能、防腐 抗风揭性能、防 j商

金属 !有护 腐性能和防水性能
性能和防7Jc性能至少 性能和防71< 性能至少

结构屋面 均满足国家现行相
有一项略低于国家现 有- ljíj 低于国家现行

关标准规定
行相关标准规定.尚 相关标准规定 . 对正

不明显影响正常使用 常使用有明显影响

轻微开裂、 变形.

墙体
完好，无开裂、 局部破损或轻微渗

已开裂、变形、渗

变形或渗水现象 水，但不明显影响使
水.明显影响使用

Jf!功能
功能

门窗 完好
门窗完好，连接或 连接局部破坏，已

玻璃等轻微损坏 影响使用功能

地下防水

基本完好，虽有较
局部损坏或有渗漏

完好 大潮湿现象 . 但无明

显渗漏
现象

其他防护 有轻微损坏 ， 但不 局部损坏已影响防

设施
完好

影响防护功能 护功能

注 1 表中的墙体指非承室墙体，

2 其他防护设施系指为了隔热、隔冷、隔尘、防湿、防腐、防憧、防t器和安

全而设置的各种设施及爬梯、顶棚吊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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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业建筑物的鉴定评级

8.0.1 工业建筑物可按所划分的鉴定单元进行可靠性等级评定 。

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应根据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

构系统的可靠性等级按下列原则评定。

1 当罔护结构系统与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的可靠性等

级相差不大于→级时，可按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中的较低等

级作为该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

2 当围护结构系统比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中的较低可

靠性等级低两级时，可按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中的较低等级

降一级作为该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

3 当围护结构系统比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中的较低

可靠性等级低三级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按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

结构中的较低等级降一级或阵两级作为该鉴定单元的可靠性

等级。

8. 0.2 工业建筑物可按所划分的鉴定单元进行安全性等级评定 。

鉴定单元的安全性等级应根据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

构系统的安全性等级按下列原则评定 :

1 当围护结构系统与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的安全性等

级相差不大于一级时，可按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中的较低等

级作为该鉴定单元的安全性等级;

2 当围护结构系统比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中的较低安

全性等级低两级时，可按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中的较低等级

降一级作为该鉴定单元的安全性等级;

3 当固护结构系统比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中的较低安

全性等级低三级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按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

中的较低等级降一级或降两级作为该鉴定单元的安全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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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 工业建筑物可按所划分的鉴定单元进行使用性等级评定 。

鉴定单元的使用性等级应根据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

构系统的使用性等级进行评定，可按三个结构系统中最低的等级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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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业构筑物的鉴定评级

9. 1 一般规定

9. 1. 1 工业构筑物应根据其结构布置及组成按构件、结构系统、

鉴定单元，分层次进行可靠性等级评定。

9. 1. 2 工业构筑物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1 当按主要结构系统评级时，以主要结构系统的最低评定

等级确定;

2 当有次要结构系统参与评级时，主要结构系统与次要结

构系统的等级相差不大于一级时， 应以主要结构系统的最低评定

等级确定;当次要结构系统的最低评定等级低于主要结构系统的

最低评定等级两级及以上时， 应以主要结构系统的最低评定等级

降低一级确定。

9.1.3 工业构筑物结构系统的可靠性评定等级，可按本标准第

7. 1. 2 条规定的原则评定 。

9. 1. 4 结构系统的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可按本标准第 7

章有关规定评定 。

9. 1. 5 结构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6

章有关规定评定。

9. 1. 6 工业构筑物附属设施， 应根据其结构的材料类别、功能

要求按表 9. 1. 6 的规定评定等级 。

表 9. 1. 6 构筑物附属设施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A 完好:无损坏， 工作性能良好

B 适合工作: 轻微损坏，但不影响使用

C 部分适合工作:损坏较严重 ， 影响使用

D 不适合工作·损坏严重，不能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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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烟囱

9.2.1 烟囱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筒壁及支承结构、

隔热层和内衬三个结构系统进行评定 。

9. 2.2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及使用性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7. 2

节有关规定进行评定，其可靠性等级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

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

9.2.3 烟囱筒壁及支承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按承载能力项目的

评定等级确定;使用性等级应按损伤、裂缝和倾斜三个项目的最

低评定等级确定;可靠性等级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

较低等级确定 。

9.2.4 烟囱筒壁及支承结构承载能力项目应根据结构类型按本

标准第 6. 2 节~第 6. 4 节规定的重要结构构件的分级标准评定等

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作用效应计算时应考虑烟囱筒身实际倾斜所产生的附加

弯矩 ;

2 当砖烟囱筒身出现环向水平裂缝或斜裂缝时，应根据其

严重程度评定为 c 级或 d 级 。

9.2. 5 烟囱筒壁损伤项目应按表 9 . 2 . 5 的规定评定等级。

表 9. 2 . 5 烟囱筒壁损伤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筒壁结构对大气环境及烟气耐受性良好，或者筒壁结构防护层性
a 

能和状况良好.元明显腐蚀现象，受热温度在结构材料允许范围内

|徐 a 级、 c 级之外的情况

c 在目标使用年限内可能因腐蚀、温度作用， 影响结构安全使用

9.2.6 钢筋?昆凝土烟囱及砖烟囱筒壁的最大裂缝宽度项目应按

表 9.2 . 6 的规定评定等级。

46 



表 9.2.6 钢筋混凝土烟囱及砖烟囱筒璧裂缝宽度评定等级

裂缝宽度 (mrn)
烟囱分类 高度分区

a b c 

砖烟囱 全高 元明显裂缝 =二1. 0 > 1. 0 

顶端 20m 内 主三O . 15 

钢筋混凝土 I -B环境 三二0. 30

炯囱(单管〉
顶端 20m 4二O. 5 > 0.5 

以下
1 -c环境 < 0.20 

皿、 N类环境 主二0.20

注 · 表中环境类别与作用等级的划分，按本标准第 4. 1. 9 条的规定评定 。

9.2.7 烟囱筒身及支承结构倾斜项目应按表 9. 2. 7 的规定评定

等级。

表 9.2.7 烟囱筒身及支承结构倾斜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高度 ( m )

a b C 

倾斜变形稳定，或者 倾斜有继续发展趋势，

主ζ20 < 0. 0033 目标使用年限内倾斜发 且目标使用年限内倾斜发

展不会大于 0. 008 展将大于 0 . 008

倾斜变形稳定，或者 倾斜有继续发展趋势，

> 20 , < 50 主ζ0 . 00 17 目标使用年限内倾斜发 且目标使用年限内倾斜发

展不会大于 0. 006 展将大于 0. 006

倾斜变形稳定，或者 倾斜有继续发展趋势，

> 50. < 100 < 0. 00 12 目标使用年限内倾斜发 且目标使用年限内倾斜发

展不会大于 0. 005 展将大子。. 005

倾斜变形稳定.或者 倾斜有继续发展趋势 ，

> 100 , < 150 主二0 . 00 1 0 目标使用年限内倾斜发 且目标使用年限内倾斜发

展不会大于 0.004 展将大于 0.004

倾斜变形稳定，或者 倾斜有继续发展趋势，

> 150 , < 200 < 0. 0009 目标使用年限内倾斜发 且目标使用年限内倾斜发

展不会大于 0. 003 展将大于 0. 003

注. 倾斜指烟囱顶部侧移变位与高度的比值。 当前的侧移变位为实视IJ值，目标使

用年限内的为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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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烟囱隔热层和内衬的安全性等级应按构造连接项目根据

本标准第 7 . 4 . 1 条有关规定评定，使用性等级应按使用功能的项

目根据本标准第 7.4.2 条有关其他防护设施的规定评定，可靠性

等级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9.2.9 烟囱附属设施应包括囱帽、烟道口、爬梯、信号平台、

避雷装置、航空标志等，其鉴定评级应符合本标准第 9 . 1. 6 条

规定 。

9.2.10 烟囱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应按地基基础、筒壁及支承

结构、隔热层和内衬三个主要结构系统中可靠性等级的最低等级

确定 。

9.3 钢筋混凝土冷却塔

9.3.1 本节适用于自然通风钢筋混凝土冷却塔结构的可靠性

鉴定 。

9.3.2 钢筋?昆凝土冷却塔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通

风筒及支承结构、水槽及淋水构架三个结构系统进行评定。

9.3.3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及使用性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7 . 2

节有关规定进行评定，其可靠性等级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

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

9.3.4 通风筒及支承结构、水槽及淋水构架结构的安全性等级

应按承载能力项目的评定等级确定;使用性等级应按损伤、裂缝

和倾斜三个项目的最低评定等级确定 ; 可靠性等级可按安全性等

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

9.3.5 通风筒及支承结构、水槽及淋水构架结构承载能力项目

应按本标准第 6. 2 节有关规定评定等级。

9.3.6 通风筒及支承结构和水槽及淋水构架结构损伤项目应按

表 9.3 . 6 的规定评定等级。

9.3.7 通风筒及支承结构、水槽及淋水构架结构裂缝应按本标

准第 6 . 2. 5 条规定评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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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6 通风筒及支承结构和水槽及淋水构架结构损伤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评级标准

暴露结构对环境耐受性良好且无混凝土保护层剥落现象，通风筒
a 外表面无渗漏水痕迹，或结构防护层性能和状况良好 . 无明显腐蚀

剥落现象

b l徐 a 级、 c 级之外的情况

c 在目标使用年限内可能因腐蚀，影响结构安全使用

9.3.8 通风筒及支承结构和水槽及淋水构架结构倾斜项目应按

表 9 . 3.8 的规定评定等级。

表 9. 3. 8 通凤筒及支承结构和水槽及淋水构架结构倾斜评定等级

结构类别
评定标准

a b c 

双 曲线 倾斜变形稳定 ， 倾斜有继续发展趋

冷却塔通
4二50mm

或者目标使用年限 势，且目标使用年限
风筒及支 内倾斜发展不会大 内倾斜发展可能大

承结构 于 0 . 004 于 0 . 004

一 般冷 倾斜变形稳定， 倾斜有继续发展趋
却塔通风 ~(25+ H / IOOO) mm 或者目标使用年限 势，且目标使用年限

筒及支承 且~55mm 内倾斜发展不会大 内倾斜发展将大

结构 于 0. 006 于 0.006

倾斜变形稳定，
倾斜有继续发展的

或者目标使用年限
趋势，且目标使用年

7]< 槽?林 三三 (25十 H/IOOO)mm 内倾斜发展不会大
限内倾斜发展将大于

水构架 且~55mm; 且 于 0.006 ; 且变形状
0.006 ; 或者变形状况

结构 7l<流分布均匀 况来对水流造成明
对7]<流造成明显影响，

显影响，不影响正
影响正常使用

常使用

注:倾斜指结构顶部侧移变位与高度的比值，当前的倾斜为实测值，目标使用年
限内的倾斜为'fjÍj佑值 。

9.3.9 钢筋?昆凝土冷却塔附属设施应包括爬梯与平台、航空标

志、避雷装置、人孔门、挡风板、塔顶栏杆等，其鉴定评级应按

本标准第 9 . 1. 6 条规定评定等级。

9.3.10 钢筋泪凝土冷却塔鉴定单元的可靠性鉴定评级，应按地

基基础、通风筒及支承结构的最低评定等级确定;当水槽及淋水

构架的评定等级低于地基基础、通风筒较低等级两级及以上时，

冷却塔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可按地基基础、通风筒较低等级降

低一级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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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贮仓

9.4.1 贮仓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仓体与支承结构

两个结构系统进行评定 。

9.4.2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及使用性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7 . 2

节有关规定进行评定， 其可靠性等级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

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

9. 4.3 仓体与支承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按结构整体性和承载能

力两个项目评定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 使用性等级应按使用状

况和整体倾斜变形两个项目评定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 可靠性

等级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9.4.4 仓体与支承结构整体性项目应按本标准第 7. 3 节的有关

规定评定等级。

9.4. 5 仓体及支承结构承载能力项目应按结构类型根据本标准

第 6. 2 节~第 6 . 4 节规定的重要结构构件的分级标准评定等级。

对于环向钢筋采用搭接连接的钢筋混凝土筒仓仓体，当出现沿钢

筋接头的开裂迹象时，或者出现保护层剥落迹象时，其承载能力

项目应评定为 d 级;对于高耸贮仓，结构作用效应计算时尚应考

虑倾斜所产生的附加内力。

9.4.6 仓体与支承结构使用状况项目应按变形和损伤、裂缝两

个项目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9.4.7 仓体与支承结构的变形和损伤应按表 9. 4. 7 的规定评定

等级。

表 9. 4.7 仓体与支承结构的变形和损伤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结构分类

a b C 

内衬或其他防护
内衬或其他防护

内衬或其他 l防护设

1切体结构 设施完好;仓体结
设施磨损或仓体结

构无明显变形和1损
构一定程度磨损，

施破损或仓体结构亚

伤现象
构件变形不大于

重磨损; 构件变形大

10/250 
于 1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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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4.7

评定标准
结构分类

a b C 

钢筋
内衬或其他防护

内衬或其他防护 内中J或其他防护设施、

混凝土
设施完好;仓体结

设施踏雪损或仓体结 钢筋保护层等破损剥

结构
构无 l列也变形和损

构一 定程度磨损 ; 落或仓体结构严重磨

伤现象
构件 变形不大于 损露筋;构件变形大

10/ 200 于 10 /200

仓体外壁 JIl! t虫防
仓体夕|、壁腐蚀防

护层完好或无腐蚀
护层损坏且伴有一

仓体外壁腐蚀防护

现象;仓内内衬或
定程度腐蚀;内衬

层脱落且腐蚀严重 吁

钢结构
其他防护设施完好，

或其他防护设施磨
内衬或其他防护设施

仓体结构元明显变
损或仓{本结构一定

破损;仓体结构一定

形和损伤现象;仓
程度磨损 i 构件变

程度磨损或严重腐蚀;

体与支承结构连接
形不大于 Lll/ 1 5 0 :

构件变形大于 10/ 150 ; 

可靠
仓体与支承结构连

仓体与支承结构连接

接可靠
尚无明显损坏

注 ， 1。 为受弯构件跨度 e

9. 4.8 对于仓体及支承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或砌体结构的裂

缝项目，应根据结构类型按本标准第 6 . 2 节或第 6.4 节有关规定

评定等级。

9.4.9 仓体与支承结构整体倾斜应根据贮仓满载状态或正常贮

料状态的倾斜值按表 9 . 4 . 9 评定等级。

表 9. 4.9 仓体与支承结构整体倾斜评定等级

高度 评定标准
结构类别

(m) a b c 

砌{本结构 > 10 倾斜侧移值不大于 50n1n1 倾斜 变
倾斜有继

钢筋j昆凝土 倾斜假IJ移值不大于 (25+ [-1/ 形稳定，
续发展趋势.

支筒结构
> 10 

1 000 )mm且不大于 55111m 或者目标
旦目标使用

使用年限
年限内倾斜钢筋?昆凝土

> 10 
倾斜侧移值不大于 (25十 HI 内倾斜发

发展将大框架结构 1000) 111m 且不大于 55mm 展不会大
于 0. 006

钢塔架结构 > 10 倾斜侧移值不大于 35 111111 于 0. 006

注 : 结构倾斜应取贮仓顶端似IJ移与高度之比。 当前的侧移为实测值，目标使用年

限内的侧移为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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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0 贮仓附属设施应包括进出料口及连接、爬梯 、 避雷装置

等，其鉴定评级应按本标准第 9 . 1. 6 条规定评定等级。

9.4.11 贮仓鉴定单元的可靠性鉴定评级，应按地基基础、仓体

与支承结构两个主要结构系统中可靠性等级的较低等级确定。

9.4.12 对于建造于贮仓顶的布料通廊、贮仓下部的出料通廊等

附属建筑，应按本标准有关规定分别进行鉴定评级。

9.5 通廊

9.5.1 通廊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通廊承重结构 、

围护结构三个结构系统进行评定 。

9.5.2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及使用性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7.2

节有关规定进行评定，其可靠性等级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

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9. 5.3 通廊承重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按承载能力项目根据本标

准第 7. 3 . 4 条的规定评定，并取承载功能项目的评定等级作为其

安全性等级，使用性等级应按使用状况项目根据本标准第 7. 3. 7 

条的规定评定，并取使用状况项目的评定等级作为其使用性等

级。 当通廊结构主要连接部位有严重变形开裂或高架斜通廊两端

连接部位出现滑移错动现象时，应根据潜在的危害程度安全性等

级评定为 C 级或 D 级。 可靠性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7. 1. 2 条第 1

款规定的原则确定。

9.5.4 通廊围护结构应按本标准第 7 . 4 . 1 条和第 7 . 4 . 2 条的规

定进行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评定，可靠性等级宜按本标准第

7. 1. 2 条第 1 款规定的原则确定 。

9.5.5 通廊承重结构构件应根据结构种类按本标准第 6. 2 节~

第 6 . 4 节有关规定进行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评定 。

9.5.6 通廊鉴定单元的可靠性鉴定评级，应按地基基础、通廊

承重结构两个结构系统中可靠性等级的较低等级确定;当围护结

构的评定等级低于地基基础、通廊承重结构的较低等级两级及以

上时，通廊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可按地基基础 、 通廊承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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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较低等级降低一级确定。

9.5.7 当通廊结构存在明显振动变形反应，或者振动变形明显

影响皮带机正常运行时，应按本标准附录 F 进行鉴定 。

9. 5.8 当通廊端部支承于其他建筑物时，通廊的鉴定范围应包

括支承构件及连接。

9.6 管道支架

9. 6.1 管道支架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管道支架承

重结构两个结构系统进行评定。

9.6.2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及使用性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7 . 2

节有关规定进行评定，其可靠性等级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

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9. 6.3 管道支架承重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按承载功能项目根据

本标准第 7. 3. 4 条评定，并取承载功能项目的评定等级作为其安

全性等级，使用性等级应按使用状况项目根据本标准第 7.3.7 条

评定，并取使用状况项目的评定等级作为其使用性等级。 当管道

支架结构主要连接部位有严重变形开裂或高架斜管道支架两端连

接部位出现滑移错动现象时，应根据潜在的危害程度安全性等级

评定为 C 级或 D 级。 可靠性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7 . 1. 2 条第 1 款

规定的原则确定 。

9.6.4 管道支架结构构件应根据结构种类按本标准第 6 . 2 节~

第 6 . 3 节有关规定进行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评定。

9.6. 5 管道支架附属设施应包括检修爬梯、走道等，其鉴定评

级应符合本标准第 9. 1. 6 条的规定 。

9. 6.6 管道支架鉴定单元的可靠性鉴定评级，应按地基基础、

管道支架承重结构两个结构系统中可靠性等级的较低等级

确定 。

9.6.7 当管道支架端部支承于其他建筑物时，管道支架的鉴定

范围应包括支承构件及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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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水池

9.7.1 水池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池体两个结构系

统进行评定。

9.7.2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及使用性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7.2

节有关规定进行评定，其可靠性等级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

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

9.7.3 池体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按承载能力项目的评定等级确

定，使用性等级应按损漏项目的评定等级确定，可靠性等级可按

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9.7.4 池体结构承载能力项目应根据结构类型按本标准第 6 . 2 

节至第 6. 4 节规定的重要结构构件的分级标准评定等级。

9.7.5 池体损漏应对浸水与不浸水部分分别评定等级， 池体损

漏等级按浸水及不浸水部分评定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对于浸水部分池体结构应按表 9.7. 5 对渗漏损坏评定

等级;

2 对于池盖及其他不浸水部分池体结构应根据结构材料类

别按本标准第 6 . 2 节~第 6. 4 节对变形、裂缝、缺陷和损伤、腐

蚀等有关规定评定等级 。

表 9.7.5 水池池体结构的渗漏损坏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结构分类

a b c 

表面或表面粉刷层有
有渗漏现象或无裂损 . 无渗漏

风化，表面有老化裂损
有新近渗漏痕迹

砌体结构
痕迹

现象， 但元渗漏现象

表面或表面粉刷层有
有渗漏现象或钢筋混凝土 无裂损，无渗漏

老化，表面有开裂现象 .
有新近渗漏痕迹结构 痕迹

但无渗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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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7. 5

评定标准
结构分类

a b c 

腐蚀防护层完好 腐蚀防护层损坏且伴
严重腐蚀或局

钢结构 或元腐蚀现象 ， 无 有一定程度腐蚀.但无
部有渗漏

渗漏痕迹 渗漏现象

注:对地下或半地下水池. 当渗漏可能对结构或正常使用产生不可忽略影响时，

应进行试水检验。

9.7.6 水池附属设施应包括水位指示装置、管道接口、爬梯、

操作平台等，其鉴定评级应符合本标准第 9 . 1. 6 条规定 。

9.7. 7 水池鉴定单元的可靠性鉴定评级，应按地基基础、池体

两个主要结构系统中可靠性等级的较低等级确定。

9.8 锅炉钢结构支架

9.8. 1 本节适用于火力发电厂悬吊式锅炉钢结构支架的可靠性

鉴定评级。

9.8. 2 锅炉钢结构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钢架结构、

围护结构三个结构系统进行评定。

9.8. 3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及使用性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7 . 2

节有关规定进行评定，其可靠性等级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

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9.8. 4 钢架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按结构整体性和承载能力两个

项目评定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使用性等级应按使用状况和整

体侧移倾斜变形两个项目评定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可靠性等

级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9. 8. 5 钢架结构整体性等级可按本标准第 7. 3 节的有关规定评

定;使用状况等级可按变形和损伤项目的等级确定 。

9. 8.6 钢架结构承载能力项目应按本标准第 6 . 3 节规定的分级

标准评定等级，其中，直接传递锅炉结构作用荷载的框架、支撑

构件及连接按重要的构件和连接评定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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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 钢架结构的变形和损伤应按表 9. 8. 7 的规定评定等级。

表 9.8.7 钢架结构的变形和损伤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结构分类

a b C 

腐蚀防护层完好或无腐
腐蚀防护层老化 腐蚀防护层老化

蚀现象，结构元明显变形
菲IJ 落，但未发生明 剥落 . 构件或连接

和损伤现象，止晃装置接
显锈蚀或腐蚀5 结 发生明显的锈蚀或

创u且无异常;设计荷载作
构变彤在施工允许 腐蚀.杆件弯曲变

用下 . 顶板主梁的挠度不
偏差可接受 范围， 形超过标准允许值，

钢架结构
大于乌/850，顶板次梁及支

或者对结构承载能 或者对结构承载能

承1型i热器的梁的挠度不大
力没有影响和损伤 力可能产生不良影

于 10/750，顶饭其他梁及柱
现象;设计荷载作 响.板件局部区域

间梁的挠度不大于句/500 ，
用下结构构件存在 存在明显变形损伤

一般小梁的挠度不大于
挠度变形大于 a 级 现象，止晃装置或

10/350. 平台梁和楼梯梁的
的现象，但对使用 相关构件、连接节

挠度不大于 10/250
功能未产生明显 点存在明显变形或

影响 损坏现象

注 10 为受弯构件跨度。

9.8.8 钢架结构整体侧移倾斜应根据倾斜观测值按表 9. 8. 8 的

规定评定等级。

表 9.8.8 铜架结构整体侧移倾斜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结构类别

a b c 

侧移倾斜值不大于

(] O+ H / 2500) mm，旦 侧移倾斜值大于 a

不大于 50mm，锅炉止 级，但现状稳定，
似IJ 移倾斜大于 a

钢架结构
晃装置接触点配合良好， 或者目标使用年限

级，且有继续发展

锅炉运行正常;设计荷 内侧移倾斜的发展
趋势，且目标使用

载作用下，结构顶点侧 不会影响锅炉系统
年限内可能会影响

移不大于 H/500 ， 层间 正常工作
锅炉系统正常工作

侧移不大于 "/400

注. 1.钢架结构倾斜应取钢架顶端侧移与高度之比， 当前的倾斜侧移为实测值，

目标使用年限内的倾斜侧移为预估值 ，

2. H 为自基础顶面至校顶的总高度 . h 为框架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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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 锅炉钢结构围护结构应按本标准第 7 . 4 . 1 条和第 7 . 4 . 2

条的规定进行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评定，可靠性等级宜按本

标准第 7 . 1. 2 条第 1 款规定的原则确定 。

9.8. 10 锅炉钢架附属设施应包括操作检修平台、爬梯、锅炉小

室等，其鉴定评级应符合本标准第 9. 1. 6 条的规定。

9.8.11 锅炉钢架鉴定单元的可靠性鉴定评级，应按地基基础、

钢架结构两个主要结构系统中可靠性等级的较低等级确定;当围

护结构的评定等级低于地基基础、钢架结构中的较低等级二级及

以上级时，锅炉钢架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可按地基基础、钢架

结构中的较低等级降低一级确定 。

9.9 除尘器结构

9.9.1 本节适用于大灰斗工业除尘器结构的可靠性鉴定评级。

9.9.2 除尘器结构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壳体与台

架两个结构系统进行评定。

9.9.3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及使用性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7. 2

节的有关规定进行评定，其可靠性等级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

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

9. 9. 4 壳体与台架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按结构整体性和承载能

力两个项目评定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使用性等级应按使用状

况和整体侧移倾斜变形两个项目评定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可

靠性等级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

9.9.5 壳体和台架结构整体性等级可按本标准第 7.3 节的有关

规定评定;使用状况等级可按变形和损伤项目的等级确定。

9.9.6 壳体和台架结构承载能力项目应按本标准第 6 章规定的

分级标准评定等级。当除灰、 输灰系统可能发生人为失误或自控

系统失效致灰斗积灰超载时，壳体和台架的承载能力应按除尘器

积灰的最不利状态验算，当验算结果为 d 级时，可评定为 c 级，

并采取临时的安全保证措施。

9.9.7 壳体和台架结构的变形和损伤应按表 9 . 9. 7 的规定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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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表 9.9.7 壳体和台架结构的变形和损伤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结构分类

a b c 

壳体保温及防护层完
壳体保温及防护层

好，包括保温隔热效果
基本完好，无明显渗 壳体保温及防

良好 . 未发生生在i露等不
漏水现象，壳体结构 护层存在明显破

良现象;壳体结构防腐
出现防腐涂层脱落但 损、渗溺水现象;

壳体结构
涂层完好;壳{本主框架

无明显锈蚀现象;壳 壳体结构 tH 现防

梁柱弯曲变形不大于
{本主框架梁柱弯 rtîJ 变 J嘴涂层 mí落及钢

10/500 ; 壳板及肋梁弯翩
形大于 10 /500 . 壳板 材锈蚀或腐蚀现

变形不大于 10/200 ;无
及肋梁弯曲变形大于 象;存在明显跑

变形损伤现象;除尘器
10 /200. 但无变形损坏 气、 漏风现象

运行正常
现象; 1徐尘器运行基

本正常

腐蚀防护层完好或无
腐蚀防护层损坏且 存在严重腐蚀

台架结构
腐蚀现象，台架柱、支

伴有一定程度锈蚀或 现象;台架柱、

撑弯曲变形小于h/ 1000.
腐蚀;台架柱、支撑 支撑弯曲变形大

且不大于 10mm
弯 ，111变形大于 1 0mm . 于 10mm. 且大

或者大于 h/ 1 000 于 11 / 1 000

壳体和台 节点连接一定程度
节点连接明显

节点连接完好，没有
架结构的 变形，但不影响正常

变形或损坏，对

节点连接
明显变形

使用
正常使用产生明

显影响

注 1.对于反吹风除尘器.其壳体的变形应为正向变形与反向变形之和;

2 . 1 为受弯构件跨度 • h 为框架层高 。

9.9.8 除尘器结构整体侧移倾斜应根据测点位移观测值按表

9. 9. 8 的规定评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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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9.8 除尘器结构整体侧移倾斜评定等级

评定标准
结构类别

a b c 

侧移倾斜变形稳定，或
侧移倾斜有继续发

l徐尘器
侧移倾斜值不 者目标使用年限内侧移发

展趋势，且目标使用

顶端
大于 350101，除 展不会大 于 H/400mrn ，

年限内侧…大

尘器运行正常 且不影响除尘器系统正常
于 H/400rnm，或 者

工作
可能影响除尘器系统

正常工作

侧移倾斜值不 侧移倾斜变形稳定，
侧移倾斜有继续发

台架结构
大于(10 十 H/ 或者目标使用年限 内侧

展趋势，且目标使用

顶端
1000 ) O1rn，且不 移发展 不 会大 于 H/

年限内侧移发展将大

大于 2501rn ， I徐 40001rn ， 且不影响除尘
于 H/400rnrn . 或者

尘器运行正常 器系统正常工作
可能影响除尘器系统

正常工作

注:除尘根结构整体倾斜指测点位移与ì9!IJ点高度之比， 当前的倾斜侧移为实测值，

目标使用年限内的倾斜侧移为预估值。

9.9.9 除尘器结构附属设施应包括检修操作平台、爬梯、检查

孔盖板等，其鉴定评级应符合本标准第 9 . 1. 6 条的规定 。

9.9.10 除尘器结构鉴定单元的可靠性鉴定评级，应按地基基

础、壳体和台架两个主要结构系统中可靠性等级的较低等级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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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鉴定报告

10.0. 1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

2 鉴定的目的、内容、范围及依据;

3 调查、检测、分析结果;

4 评定等级或评定结果;

5 结论与建议。

10. O. 2 工业建筑专项鉴定报告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10. 0.1 条规

定外，尚应包括有关专项问题或特定要求的检测评定内容。

10. 0. 3 鉴定报告编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鉴定报告中宜根据需要明确目标使用年限，指出被鉴定

工业建筑各鉴定单元所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

2 鉴定报告中应明确总体鉴定结论，指明被鉴定工业建筑

各鉴定单元的最终评定等级或评定结果，最终评定等级或评定结

果宜按本标准附录 H 给出 。

3 鉴定报告中应对各鉴定单元安全性评为 c 级或 d 级构件

和 C级或 D 级结构系统、正常使用性评为 c 级构件和 C 级结构

系统的数量和所处位置作出详细说明，并应提出处理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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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单个构件的划分

A.0.1 工业建筑的单个构件，应按表A. 0.1 的规定划分。

表 A.0. 1 单个构件的划分

构件类型 构件划分

独立基础 一个基础为一个构件

柱下条n~基础 一个柱间的基础为一构件

墙下条形基础 一个自然间的基础为一构件

带壁柱墙下条形基础 按讨-J丰单元的划分确定
基础

桩基础
单桩 一根为一向件

群桩 一个承台及其所含的基桩为一构件

4变形基础
梁板式役基 一个计算单元的底板或基fI:f:梁

平板式役基 一个计算单元的底饭

实腹柱 一层、 一根为一构件

组合柱 一层、 一根为一构件

双肢或多肢柱
一整根(即含所有柱肢)为一构件，如混

中土 凝土双肢柱、格构式钢柱

分离式柱 一肢为一构件

混合柱
一整根柱为一构件，如下柱为混凝土桩、

上柱为钢柱

书7架、拱架 一梳为一构件

梁式 简支梁 一跨、 一根为一构件

构件 连续梁 一整根为一构件

砌筑的横墙
一层高、 一自然间的一横轴线或纵轴线间

的一个馅段为一构件

墙 砌筑的纵墙 一层高、一自然间的一纵轴线或横轴线间

(不带壁柱) 的一个墙段为一构件

带壁柱的墙 按计算单元的划分确定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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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 0.1 

构件类型 构件划分

预制板 一块为一构件

现浇板 按计算单元的划分确定

板(瓦) 组合楼板 一个柱间为一构件

轻型屋面 (彩色钢板瓦 、
一个柱间为一构件

瓦楞铁、石棉饭瓦等)

折板、壳 一个计算单元为一构件

网架(壳) 一个计算杆件或节点

A. O.2 本附录所划分的单个构件，应包括构件本身及其连接、

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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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工业大气环境混凝土结构

耐久性剩余寿命评估

B.1 一般规定

B. 1. 1 在进行工业大气环境泡凝土结构或构件耐久性剩余寿命

评估时，应进行下列项目的现场调查与检测:

1 环境温度、湿度及 CO2 、 S02等酸性气体调查与测试;

2 11昆凝土强度检测;

3 1昆凝土保护层厚度检测;

4 1昆凝土中性化深度检测;

5 r昆凝土中钢筋锈蚀状况检测 。

B. 1. 2 混凝土结构或构件的耐久性剩余寿命应根据其重要性、

所处环境条件以及现场调查与检测结果，按不同的耐久性极限状

态进行评估。

B. 1. 3 钢筋锈蚀耐久性极限状态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对外观要求严格的工业建筑，可将泪凝土保护层锈胀开

裂作为耐久性失效的标志;

2 对外观要求一般的工业建筑，或允许出现锈胀裂缝或局

部破损的构件，可将结构性能严重退化作为耐久性失效的标志 。

B. 1. 4 环境等级和局部环境系数可按表 B. 1. 4 取用 。

表 B. 1. 4 环境等级和局部环境系数 m

环境类别 环境等级 局部环境系数川

1 a 一般室内环境;一般室外不淋雨环境 1. 0 

一般了业 室内潮湿环境(湿度~80%或变异较大) 1. 5-2. () 
大气环境

(1) L 室内高温、高?显度变化环境 2.0-2. G 

1 d 室内干湿交替环境(表面淋水或结直在〉 3. 0-:1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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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1. 4 

环境类别 环境等级 局部环境系数川

一般-巳业 L 干燥地区室外环境(室外淋雨) 3.5 - 4. 0 
大气环境

( L ) 1 r 潮湿地区室外环境 (室外淋雨) 4. 0- 4. 5 

I1 , 室内轻微污染环境 I 类(机修等厂房) ]. 2- 2. 0 

I1 b 室内轻微污染环境日类(炼钢等厂房) 2. 0-3.0 
污染工业

室内轻微污染环境 四 类(焦化、化工等
大气环境 I1 c 3.0-4. 0 

厂房)
( [1 ) 

TJ d 室外轻微污染环境 I 类 4.0-4. 5 

nc 室外污染环境 H 类 4. 5 

注:工业大气环境条件复杂，局音11环挠系数尚应考虑有无干~交替、有害介质含

量等具体情况合理取用 。

B. 1. 5 符合下列条件时应进行承载能力验算:

1 杆件(角部钢筋) ，当按结构性能严重退化预测的耐久性

剩余寿命小于目标使用年限，且钢筋直径小于 18rnm;

2 墙板(非角部钢筋) ，当按混凝土保护层锈胀开裂预测的

耐久性剩余寿命小于目标使用年限，且钢筋直径小于 8mm;

3 构件钢筋锈蚀严重，钢筋截面损失率超过 6% 。

B.2 工业大气环境混凝土结构耐久性剩余寿命评估

B.2.1 混凝土保护层锈胀开裂时间 tcr可按下式估算:

tcr = t i 十 tc (B. 2. 1) 

式中: ti一-11昆凝土中钢筋开始锈蚀的时间 (a);

tc一一钢筋开始锈蚀至保护层胀裂的时间 (a) 。

B.2.2 混凝土中的钢筋开始锈蚀时间 t i 可按下式估算 :

ti = 15.2 • Kk • K . K m (B. 2. 2) 

式中: Kk 、 Kc 、 Km一一混凝土中性化速度、保护层厚度、局部

环境对钢筋开始锈蚀时间的影响系数，

分别按表 B. 2. 2- 1~表 B. 2. 2-3 取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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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2. 2-1 中性化速度对钢筋开始锈蚀时间的影响系数 Kk

中性化系数 k ( mm/ J;;) 

K k 

表 B. 2. 2-2 保护层厚度对钢筋开始锈蚀时间的影晌系数 K，

保护层厚度 ( ( mm ) 

Kc 

表 B. 2. 2-3 局部环境对钢筋开始锈蚀时间的影晌系数 Km

局部环境系数川

K m 

注·局部环境系数按本标准表 B. 1. 4 取月L

B.2.3 混凝土中'性化系数 h 应按下式计算:

.Tc 走 二 ÷→

.Jt; 
式中 : .1" ( 一一实测:昆凝土中性化深度 (mm);

l o 结构建成至检测时的时间 (a) 。

(B.2.3) 

注 1 中性化深度测区应与评定钢筋锈蚀部位一致，狈IJ区不在构件角

部时，角部的中性化深度可取非角部的1. 4- 倍;

2 构件有覆盖层时 . 应考虑覆盖层的作用 。

B.2.4 钢筋开始锈蚀至1昆凝土保护层胀裂的时间可按下式

估算:

tc = A . Hc • Hr • Hd • HT • HRH • Hm (B. 2 . 的

式中 : A 特定条件下(各项影响系数为1. 0 时)构件自钢筋

开始锈蚀到保护层胀裂的时间，对室外杆件取 A=

1. 9 ，室外墙、板取 A = 4 . 9 ; 对室内杆件取 A=

3.8 ，室内墙、板取 A= ll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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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Hr 、凡、 HT ， HRI-I、 Hm一一保护层厚度、混凝土强度、

钢筋直径、环境温度、环境

温度 、 局部环境对锈胀开裂

时间的影响系数，分别按表

B. 2. 4- 1 ~表 B. 2. 4- 6 取用 。

表 B. 2. 4- 1 保护层厚度对锈胀开裂时间的影晌系数 Hc

保护层厚度 (mm) 5 10 15 20 25 30 40 

柯:件 O. 38 O. 68 1. 00 ]. 34 1. 70 2.09 2. 93 
室外

墙、板 O. 33 O. 62 1. 00 ]. 48 2. 07 2. 79 4. 62 

杆{牛 O. 37 O. 68 1. 00 1. 35 ]. 73 2. 13 3. 02 

室内
墙、板 0.3 1 0. 61 1. 00 1. 51 2. 14 2. 92 4. 91 

表 B. 2. 4-2 混凝士强度对锈胀开裂时间的影晌系数 Hr

混凝土强度 CMPa) 10 15 20 25 30 35 40 

杆件 O. 21 0.47 0.86 1. 39 2.08 2. 94 3. 99 

室外
墙 、 板 O. 17 。 . 4 1 O. 76 1. 26 1. 92 2. 76 3. 79 

杆件 0.2 1 0.48 O. 89 ]. 44 2.1 5 3. 04 4. 13 

室内
墙、板 O. 17 0. 41 0.77 1. 27 1. 94 2. 79 3. 83 

表 B. 2. 4-3 钢筋直径对锈胀开裂时间的影晌系数 Hd

钢筋直径 (mm) 4 8 12 16 20 25 28 

丰干件 2.43 1. 66 1. 40 1. 27 1. 19 1. 13 1. 10 
室外

i筒、板 4. 65 2.11 1. 50 1. 25 1. 12 1. 02 O. 99 

杆件 2. 23 1. 52 1. 29 ]. 17 1. 10 1. 04 1. 02 
室内

墙、板 4. 10 1. 87 1. 34 1. 11 1. 00 O. 92 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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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2. 4-4 环境温度对锈胀开裂时间的影晌系数 Hl

环境温度 CC) 4 8 12 16 20 24 28 

中l1'牛 1. 50 1. 42 1. 34 1. 27 ]. 20 ]. 15 ]. 09 

室外
瑜、板 1. 39 1. 31 1. 24 1. 17 ].1] 1. 06 ]. 01 

f=F件 1. 39 1. 31 1. 24 1. 17 1. 11 l. 06 1. 01 

室内
墙、饭 1. 25 1. 19 1. 11 1. 05 1. 00 O. 95 0.9 1 

表B. 2. 4-5 环境湿度对锈胀开裂时间的影晌系数 HRII

环境湿度 O. 55 0. 60 0.65 O. 70 O. 75 O. 80 0. 85 

杆卡|二 2. 40 1. 83 ]. 51 1. 30 ]. 15 1. 041 ]. 041 

室外
墙、板 2. 23 1. 70 1. 40 1. 21 1. 07 O. 97 O. 97 

杆件 3. 04 1. 91 ]. 46 1. 21 1. 04 O. 92 O. 92 

室内
墙 、 板 2. 75 1. 73 1. 32 1. 09 。 . 9 4 0. 83 0. 83 

表 B. 2. 4-6 局部环境对锈胀开裂时间的影响系数 Hm

局部环境系数 m 1. 0 1. 5 2. 0 2. 5 3. 0 3. 5 4. 5 

杆件 3.74 2. 49 1. 87 1. 50 1. 25 1. 07 0. 83 
室外

墙、板 3. 50 2. 33 1. 75 1. 40 ]. 17 1. 00 O. 78 

杆件 3.40 2. 27 1. 70 1. 36 1. 13 。 . 9 7 O. 76 
室内

墙、板 3. 09 2. 06 1. 55 1. 24 1. 03 O. 88 。.6 9

B.2.5 结构性能严重退化的时间 td 可按下列公式估算 :

t d = tj + t cJ (B. 2. 5- 1) 

tcl = B • Fc • Fr • Fd • FT • F RH • F m CB. 2. 5-2) 

式中: tcl-一钢筋开始锈蚀至结构性能严重退化的时间 (a) ; 

B一一特定条件下(各项影响系数为1. 0 时) 自 钢筋开始

锈蚀至结构性能严重退化的时间，对室外杆件取

B二 7 . 04 ，室外墙 、 板取 B = 8.09; 对室内杆件取

B=8.84 ， 室内墙、板取 B= 14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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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 Fr 、 Fd 、 FT 、 FRH 、 Fm一一保护层厚度、?昆凝土强度 、

钢筋直径、环境温度、 环

境湿度、局部环境对结构

性能严重退化时间的影响

系数，按表 B. 2. 5-1 ~表

B. 2. 5-6 取用 。

表 B. 2. 5-1 保护层厚度对结构性能严重退化时间的影晌系数 F，

保护层厚度 ( mm) 5 10 15 20 25 30 .10 

丰l1'I 0. 57 o. 87 ]. 00 1. 17 1. 36 1. 5'1 1. 91 
室外

墙、极 O. 58 O. 77 1. 00 1. 24 ]. 49 ]. 76 2. 35 

中lfLt二 O. 59 。 . 78 1. 00 ]. 23 1. 48 ]. 69 2.1 3 
室内

墙、板 0. 47 O. 74 ]. 00 ]. 26 ]. 53 ]. 82 2. 45 

表 ß. 2. 5-2 混凝土强度对结构性能严重退化时间的影晌系数 Fr

混凝土强度 (MPa) 10 15 20 25 30 35 40 

杆件 0.29 O. 60 O. 92 ]. 25 ]. 64 2.1 6 2. 78 

室外
墙、极 0. 3 1 O. 59 。 . 89 1. 29 J. 81 2. 46 3. 24 

中H斗 0. 34 。 . 62 。.93 1. 33 1. 85 2. 49 3. 24 
室内

腊、饭 0. 3 1 O. 56 0 . 89 1. 35 1. 94 2. 66 3. 52 

表 B. 2. 5-3 钢筋直径对结构性能严重退化时间的影晌系数 Fd

钢筋应径 (mm) 4 8 12 16 20 25 28 

丰H牛 O. 86 1. 11 1. 33 1. 29 ]. 26 ]. 23 ]. 22 

室外
i商、板 O. 91 1. 44 1. 47 1. 36 1.. 30 ]. 26 1. 24 

杆件 O. 94 1. 14 1. 32 ]. 27 1. 24 ]. 21 1. 20 

室 11'1
i苗、板 O. 92 1. 40 ]. 4 1 1. 29 1. 23 1. 19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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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ß. 2. 5-4 环境温度对结构性能严重退化时间的影晌系数 Fr

环搅温度 CC) 4 8 12 16 20 24 28 

中H牛 1. 39 1. 3:3 1. 27 1. 22 1. 18 1. 13 1. 10 
室外

墙、饭 1.48 1. 41 l. 34 1. 27 1. 22 1. 16 1. 12 

中H牛 1. 42 1. 34 1. 28 1. 22 1. 16 1. 12 1. 07 
室内

梅、板 1. 43 1. 35 1. 28 1. 22 l. 16 1. 11 1. 06 

表 ß. 2. 5-5 环境湿度对结构性能严重退化时间的影晌系数 F剧'

环境湿度 O. 55 O. 60 0.65 O. 70 O. 75 0. 80 0.85 

杆件 2.07 1. 64 1. 40 1. 24 1. 13 ]. 06 1. 06 
室外

墙、板 2. 30 1. 79 1. 50 1. 31 1. 18 1. 08 1. 08 

杆件 2. 95 1. 91 1. 49 1. 26 1. 11 1. 00 1. 00 
室内

墙、板 3. 08 1. 96 1. 51 ]. 26 ]. 10 。.98 O. 98 

表 ß. 2. 5-6 局部环境对结构性能严重退化时间的影晌系数 Fm

局部环境系数 m 1. 0 1. 5 2.0 2. 5 3.0 3. 5 4. 5 

杆件 3. 10 2. 14 1. 67 1. 38 1. 20 1. 06 0. 88 
室外

墙 、 板 3. 53 2. 39 ]. 82 ]. 49 1. 26 1. 10 0. 89 

杆件 3.27 2. 23 ]. 71 1. 40 1. 19 1. 05 0. 85 
室内

墙、板 3.43 2. 30 1. 75 1. 41 1. 19 1. 03 0.82 

B. 2. 6 混凝土结构或构件的耐久性剩余寿命 t陀可按下列公式

计算:

tre = td - l o 

或 tre = tcr - l o 

(8.2. 6- 1) 

(B. 2.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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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钢构件腐蚀的检测

c. 0.1 钢构件腐蚀检测的内容应包括腐蚀损伤程度、腐蚀

速度 。

C.O.2 钢构件腐蚀损伤程度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前，应先清除待测构件表面积灰、油污、锈皮等。

2 对均匀腐蚀情况，测量腐蚀损伤构件的厚度时，应沿其

长度方向选取 3 个腐蚀较严重的区段，且每个区段选取 8 个~lO

个测点测量构件厚度，取各区段量j则厚度的最小算术平均值作为

该构件实际厚度;腐蚀严重时，应增加测点数量。

3 对局部腐蚀情况，测量腐蚀损伤构件的厚度时，应在其

腐蚀最严重的部位选取 1 个~2 个截面，每个截面选取 8 个~ lO

个测点测量构件厚度，取每个截面测量厚度的最小算术平均值作

为构件实际厚度，并记录测点的位置。 腐蚀严重时，应增加测点

数量。

c. O. 3 构件腐蚀损伤量应取初始厚度减去实际厚度 。 初始厚度

应根据构件未腐蚀部分实测厚度确定 。 在没有未腐蚀部分的情况

下，初始厚度应取下列两个计算值的较大者:

1 所有区段全部测点的算术平均值加上 3 倍的标准差;

2 公称厚度减去允许负公差的绝对值。

c. O. 4 构件腐蚀速度可根据构件腐蚀程度、受腐蚀的时间以及

腐蚀环境扰动等因素综合确定，并应结合结构的后续目标使用年

限，判断构件在目标使用年限内的腐蚀剩余厚度。

C.O.5 对于均匀腐蚀，目标使用年限内的使用环境基本保持不

变时，构件的腐蚀耐久性年限可根据剩余腐蚀牺牲层厚度和年腐

蚀速度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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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钢吊车梁疲劳性能评定

D.O.l 重级工作制钢吊车梁和中级工作制以上钢吊车俯架应进

行疲劳性能评定。

D.0.2 钢吊车梁或吊车析架疲劳损伤检查，应检查疲劳裂缝、

杆件断裂、螺栓铅11钉松动脱落等情况。

D.0.3 对吊车运行特别繁重的吊车梁或吊车和架，宜实测在正

常生产状态下的应力-时间变化关系，确定吊车荷载的繁重程度，

按实测数据评估吊车梁或吊车柿架的疲劳性能 。

D.O.4 吊车梁或吊车相架疲劳强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

构设计标准 )) GB 50017 验算，欠载效应的等效系数实测值大

于标准建议值时，应采用实视IJ值 。 吊车梁或吊车析架投入使用

不到 50 年的，应力幅循环次数应按对应 50 年的次数计算;投

入使用超过 50 年的，应按实际使用年限加目标使用年限的次

数计算 。

D.O.5 对没有出现疲劳裂缝的吊车梁或吊车和架，应按

表 D. o. 5的规定评级;对已出现疲劳裂缝的吊车梁或吊车析架 ，

不应评为 a 级或 b 级，吊车梁腹板受压区附近存在疲劳裂缝但不

影响静力承载能力时可评为 c 级，吊车梁受拉区或吊车梢架受拉

杆及其节点板存在疲劳裂缝时，应评为 d 级 。

表 0. 0.5 吊车梁或吊车将架疲劳性能评定等级

a b C 

[ t.a] / t.a 注 1. 00 I 1. 00 > [ t.a] / 6.σ 注 。 . 95 [ t.a] /臼 < O. 95 

注 t.a 为考虑欠载效应的等效系数的计 算应力啊 ; [ t.a] 为循环次数为 2 X 1 06 次

的容许应力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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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6 疲劳验算时，当构件表面发生明显的锈坑，但腐蚀损伤

量不超过初始厚度的 5%时，构件疲劳计算类别不得高于 4 类;

当腐蚀损伤量超过初始厚度的 5%时，构件疲劳计算类别不得高

于 5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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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钢吊车梁剩余疲劳寿命评估

E.O.l 重级工作制钢吊车梁和中级以上工作制钢吊车珩架，疲

劳验算不满足要求或在检查中发现疲劳破坏的迹象时，可根据控

制部位实测的应力-时间变化关系进行剩余疲劳寿命评估 。

E.0.2 应力-时间变化关系的测量应在正常生产状态、下进行，每

次连续测量时间应至少包括一个完整的生产循环过程，测量总时

间不宜少于 24h。

E. O. 3 测量仪器可采用动态电阻应变仪或更高级的仪器 。 测量

结果应为连续的应力-时间变化曲线 。

E.0.4 测量部位剩余疲劳寿命的评估值 T应按下式计算 :

丁 C . T提
一

cp 'L, ( n ,* M!) 。
(巳 0 . 4)

式中 : T ' 一一测量总时间;

C、卢一一与构件和连接类别有关的参数，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 )) GB 500 1 7 确定 ;

T o --一该结构已经使用过的时间;

?一一附加安全系数，取 1. 5 ~3 . 0 ，测量总时间较长时·

可取较低值; ì台金工厂炼钢、连铸车间吊车梁的

测量总时间为 24h 可取 2 . 0 ;

Aσi一一根据应力-时间曲线用雨流法统计得到的测量部位

第 1 个级别的应力幅值 ( N/mm2 ) ; 

n/ 一一在测量时间 T眷 内，凶，的循环次数;

T 剩余疲劳寿命的评估时间， 其单位应与 T 、 To

一致 。

E. O. 5 钢吊车梁或吊车珩架的剩余疲劳寿命评估，应结合实际损

伤情况、结构形式、检查制度、生产发展等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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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影响的鉴定

F.O.l 当动力机器、 交通运输、 建筑施工等振动对上部承重结

构的安全、正常使用有明显影响需要进行鉴定时，应按下列要求

进行现场调查检测 :

1 调查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的影响范围 ;

2 检查振动对人员正常活动、设备仪器正常工作以及结构

和装饰层的影响情况;

3 需要时进行振动源的动力特性、结构振动响应和结构动

力特性测试。

F.O.2 当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的影响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 应

进行安全性等级评定 :

1 结构产生共振现象 ;

2 结构振动幅值较大或疲劳强度不足，影响结构安全。

F.O.3 进行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的安全性等级评定时， 应按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确定由于振动产生的动力荷载进行结构

分析和验算，根据检测和验算分析结果按本标准第 3.3.1 条的规

定评定等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仅进行振动对结构安全影响评定而未做常规可靠性鉴

定时，振动影响涉及整个结构体系或其中某种构件， 其评定结果

即为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影响的安全性等级;

2 当考虑振动对结构安全的影响且参与上部承重结构的常

规鉴定评级时，可将其影响评定结果参与本标准第 7. 3 节上部承

重结构安全性等级的相应规定评定等级。

F.O.4 当上部承重结构产生的振动对人体健康 、 设备仪器正常

工作以及结构正常使用产生不利影响时，应进行结构振动的使用

性等级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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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5 当进行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的使用性等级评定时，应按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必要的振动影响分析，根据检测

和分析结果按本标准第 3. 3 .1 条的规定评定等级，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结构振动的使用性等级可按表 F. O. 5 的规定进行评定，

并取其中最低等级作为结构振动的使用性等级;

2 当仅进行振动对结构正常使用影响评定而未做常规可靠

性鉴定时，振动影响涉及整个结构体系或其中某种构件，其评定

结果即为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影响的使用性等级;

3 当考虑振动影响结构正常使用且参与上部承重结构的常

规鉴定评级时，可将其影响评定结果参与本标准第 7. 3 节有关上

部承重结构使用性等级的相关规定评定等级。

表 F. O.5 结构振动使用性等级评定

评定标准
评定项目

A 级 B级 C 级

对人体健 人体在振动环境下 人体在振动环境下有不 振动对人体健康

康的影响 元不舒适感 舒适感，生产工效降低 产生有害影响

振动对设备仪器的
振动对设备仪器的正常

对设备仪 正常运行无影响，振
运行有影响，振动响应超 振动使设备仪器

器的影响 动响应不超过设备仪
过设备仪器的容许振动 无法正常工作或直

器的容许振动值
值 . 但采取适当措施后可 接损害设备仪然

正常运行

对结构和 结构和装饰层无振
结构及装饰层存在由于 结构及装饰层内

装饰层的 $J导致的表面损伤、
振动产生的表团损伤、裂 子振动产生严重损

影响 裂缝等
缝等，但不影响结构的正 伤 . 影响结构的正

常使HJ 常使用

注 1 振动对设备仪器与人体健康的影H向，应按现行网家标准《建筑工程容许振

1>IJ标准 )) GB 50868 执行，

2 评定时，可根据振动对结构影响的严重程度迸行调整 . 但调整不应超过一

个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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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结构工作状况监测与评定

G.O.l 结构工作状况监测应包括实时状态监测和l状态参数监测

两种类型 。 监测内容应包括结构倾斜及沉降变形监视IJ 、关键部位

应力应变监测、 变形监测、 裂缝及锈蚀状况监测、结构或构件动

态性能监测、结构周边环境监测或结构可靠性鉴定需要的其他参

数监测等。

G. O. 2 当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根据结构状况和生产使用要

求等进行结构工作状况监测 :

1 基础沉降或结构变形不稳定且变化趋势不明确;

2 结构荷载与受力状态复杂，在一般鉴定期间无法确定结

构安全性和止常使用性评定所需要的参数范围与变化规律;

3 为保障结构安全和生产使用要求， 需要对结构关键部位

工作状态进行实时监控，或需要根据监测数据对结构进行维护、

处理等 。

G.0.3 结构工作状况监测应按下列要求制定监测方案:

1 根据结构特点和鉴定评级需要，选择确定监测参量、监

测点数量、位置与监测时间 。

2 根据结构上的作用特性，对可能出现的受力与变形状态

进行结构分析。 需要时，宜按本标准第 3.3. 1 条规定的鉴定评级

标准，确定结构安全性和使用性级别所对应的监测数据范围和预

警值。

3 根据监测量可能的变化或实时监测要求、监测时间等选

择合适的监测传感系统。 监测系统使用的传感器和仪器在使用温

度范围、抗干扰性能等方面应具有良好的长期稳定性，其测量精

度、量程、采样频率应满足监测量的变化频率和范围要求，安装

使用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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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结构工作状况进行实时监控时，其监测系统、软件应

具有实时状态数据显示、历史数据自动存储和预警的功能 。

G.O.4 监测系统安装完毕后，应对监测网络系统与监测软件的

工作性能和稳定性进行调试，系统的调试运行时间一般不少于 2

个额定生产工作日与监测时间 10%的较小者。

G. O. 5 需要利用监测数据对结构的安全性、正常使用性进行评

定时，应根据监测数据按本标准第 5 章的规定进行结构分析与校

核，并按下列规定进行评定 :

1 监测数据宜作为标准荷载作用效应，在计入监测前已有

作用效应，应按鉴定结构可靠度水平要求和实际监测工况的涵盖

范围，对监测数据进行组合调整。

2 当仅对结构进行专门监测评定而未做常规可靠性鉴定时，

其评定结果即为所监测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且宜符

合下列规定 :

1)当对结构工作状态进行实时监测时，监测系统宜实时

给出监测评定结果;

2) 当结构上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时，应通过一个作

用周期和不同周期间的监测数据及其变化对结构进行

评定;

3 ) 对不具有周期性作用的结构进行监测评定时，宜根据

监测数据的变化速率及其极值对结构进行评定 。

3 当监测数据参与结构的常规鉴定评级时，可将组合调整

后的监测数据参与本标准第 6 章和第 7 章的安全性、使用性和可

靠性等级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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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评级表

表 H 工业建筑的可靠性鉴定评级

结构系统 鉴定单元
鉴定

结构系统 可靠性等级 可靠性等级 备注
单元

A 、 l鱼、 C、 D 一 、 二 、 三 、四

地基基础

上苦，1承重结构

罔护结构系统

地基基础J:

H 上部承重结构

阁护结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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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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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分析和深入的

专题研究，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着重考虑 《工业建

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 GB 50144 一 2008 实施期间的反馈意见和可

靠性鉴定技术的发展， 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标准，并与国内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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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广大鉴定、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

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工业建筑可靠性

鉴定标准》 编制组按章、节、条)1顶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

对条文规定的目的、编制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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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 但是，本

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

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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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O. 1 工业建筑是工业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适应既有工

业建筑安全使用和维修改造的需要，加强对既有工业建筑的安全

管理，不仅要进行经常性的管理与维护，而且还要进行定期或应

急的可靠性鉴定，以对存在的缺陷和损伤 、 遭受事故或灾害、达

到设计使用年限、改变用途和使用条件等问题进行鉴定，提出安

全适用、经济合理的处理措施，就需要给出可依据的鉴定方法和

评定标准。 在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 GB 50144 - 2008 

(以下简称原标准)实施后，工业建筑的可靠性鉴定工程实践和

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对原鉴定标准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更高

的要求 ， 为了适应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的发展和需要，在总结近

年来工程鉴定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从规范既有工业建

筑可靠性鉴定程序和内容 、 技术要求角度出发，对原标准进行了

修订，制定本标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标准是针对已经建成的既有工业建

筑，当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需要进行检测鉴定时，本标准只

作为检测鉴定的技术依据，不能代替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1. O. 2 本条规定了对既有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的适用范围 。 本

次修订增加了钢筋混凝土冷却塔、管道支架、锅炉钢结构支架和

除尘器结构等工业构筑物的可靠性鉴定。

1. O. 3 本条规定虽较为原则性，但主要指抗震设防区、特殊地

基土地区、特殊环境中或灾害后的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除应执

行本标准外，尚应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才能做出全面

而正确的鉴定。 因此，对应采用的"有关标准"主要是指以下

几种:

1 抗震设防区系指抗震设防烈度不低于 6 度的地区。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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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在抗震设防区的工业建筑进行可靠性鉴定和抗震鉴定时，应

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 GB 5 0023 、 《构筑物抗震

鉴定标准 )) GB 50117 的抗震鉴定结合进行，鉴定后的处理措施

也应与抗震加固措施同时提出 。

2 特殊地基土地区系指湿陷性黄土、膨胀岩土、多年冻土

等需要特殊处理的地基土地区 。 如修建在湿陷性黄土地区的工业

建筑，鉴定与处理应结合现行国家标准 《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标

准 )) GB 50025 的有关规定进行;修建在膨胀土地区的工业建筑，

鉴定与处理应结合现行国家标准 《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 》

GB 50112 的有关规定进行等 。

3 特殊环境主要指有腐蚀性介质环境和高温、高湿环境等 。

如工业建筑处于有腐蚀性介质的使用环境，鉴定与处理应结合现

行国家标准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 )) GBj T 50046 的有关规

定进行。

4 灾害后主要指火灾后、风灾后或爆炸后等 。 如工业建筑

火灾后的可靠性鉴定，鉴定与处理应结合有关火灾后建筑结构鉴

定标准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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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本节所给出的术语，为本标准有关章节中所引用的、用于检

测鉴定的专用术语，是从本标准的角度赋予其含义，但含义不一

定是术语的定义;同时又分别给出了相应的英文术语，仅供参

考，不一定是国际上的标准术语。 在编写本节术语时，还参考了

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标准 >> GB/ T 50083 等国

家标准中的相关术语。

2.2 符 口
可

本节的符号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设计通用符号标

准 >> GB/ T 50132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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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 1. 1-3. 1. 4 从分析大量工业建筑工程技术鉴定(包括工程技

术服务和技术咨询)项目来看，其中 95 % 以上的鉴定项目是以

解决安全性(包括整体稳定性)问题为主，并注重适用性和耐久

性问题，包括工程事故处理或满足技术改造、增产增容的需要以

及抗震加固，还有-部分为维持延长工作寿命，需要解决安全性

和l耐久性问题等，以确保工业生产的安全正常运行;只有不到

5 %的工程项目仅为了解决结构的裂缝或变形等适用性问题进行

鉴定 。 这个分析结果是由工业生产的使用要求及工业建筑的荷载

条件、使用环境、结构类型(以杆系结构居多)等条件决定的 。

实践表明:对既有工业建筑的可靠性鉴定应统一进行以安全性为

主并注重正常使用性的可靠性鉴定(即常规鉴定) ;对于结构存

在的某些方面的突出问题(包括结构剩余耐久年限评估问题等) , 

可就这些问题采用比常规的可靠性鉴定更深入、更细致、更有针

对性的专项鉴定(深化鉴定)来解决。 为此，本次标准修订在总

结以往工程鉴定经验的基础上，为了适应工业建筑使用管理和实

际鉴定的需要，根据工业建筑的特点，分别规定了工业建筑应进

行可靠性鉴定(强制性条款)和宜进行可靠性鉴定的几种情况，

同时又针对结构存在的某些方面的突出问题或按照特定的要求进

行专项鉴定的几种情况，另外本次增加了根据少数几种特殊情

况，如应急鉴定、安全排查等，可仅进行安全性鉴定的规定 。 这

里应急鉴定指为应对突发事件，在接到预警通知时，对建筑物进

行的以消除安全隐患为目标的紧急检查和鉴定; 同时也指突发事

件发生后，对建筑物的破坏程度及其危险性进行的以排险为目标

的紧急检查和鉴定。 突发事件包括各种自然灾害和事故灾害。

89 



工业建筑在改变使用用途和环境(如改变结构使用荷载、使

用环境变化等)、进行改造或扩建(结构开洞等人达到设计使用

年限继续使用(结构材料性能变化)、遭受灾害事故后或存在较

为严重的质量缺陷或损伤(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退化等)等情况

下，均会改变结构原设计的条件，必定影响结构的安全及使用年

限。因此，本标准第 3. 1. 1 条规定在上述几种情况下，为保证结

构在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安全，应进行可靠性鉴定 。 本标准第

3. 1. 1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较严重的缺陷或腐蚀、损伤、变形是指当构件的裂缝、变

形、腐蚀或缺陷已影响到结构构件的安全性和正常使用性，例如

构件出现了明显的受剪或受压裂缝，且裂缝宽度大于 0.3mm;

钢筋?昆凝土构件己经出现明显的顺筋裂缝;结构或构件变形过

大，超过了标准允许值;处于腐蚀环境下的构件已经出现了明显

的腐蚀迹象等情况。

3. 1. 5 本条中所说的相对独立的鉴定单元，是根据工业建筑的

结构体系、构造特点、工艺布置等不同所划分的可以独立进行可

靠性鉴定评级的区段，每个区段称为一个鉴定单元，如通常按建

筑物的变形缝所划分的一个或多个区段作为一个或多个鉴定单

元;结构系统包括子系统，如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围护结

构系统，以及屋盖系统、柱子系统、吊车梁系统等子系统;结构

构件是指各类承重结构或结构构件。

3. 1. 6 工程鉴定实践表明，既有工业建筑的可靠性鉴定需要明

确经过鉴定希望达到的使用年限。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引人的目

标使用年限是在安全的基础上可满足使用要求的年限。在实际工

程鉴定中，鉴定的目标使用年限通常是在签订鉴定技术合同时，

根据本条规定的原则由业主和鉴定方共同商定 。 如鉴定对象建成

使用时间较短、环境条件较好或需要进行改建、扩建，目标使用

年限可考虑取较长时间， 20 年~30 年;如鉴定对象已使用时间

较长、环境条件较差需再维持很短时间即进行全面维修或工艺改

造和设备更新，目标使用年限可考虑取较短时间， 3 年 ~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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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情况，目标使用年限一般可考虑不超过 10 年 。

3.2 鉴定程序及其工作内容

3.2.1 本条规定了常规的可靠性鉴定程序，应注意以下内容 :

1 鉴定的目的 、 范围和内容，明确应由委托方提出，并与

鉴定方协商，这是可靠性鉴定的重要环节;

2 在鉴定过程中，当发现收集到的资料不足时，应及时进

行补充调整和检测，以保证鉴定工作的准确性;

3 专项鉴定的鉴定程序未另行给出，原则上可以按可靠性

鉴定程序，仅需对其中的部分工作内容作适当调整，如"可靠性

分析"部分可调整为"结构分析与计算"，"可靠性鉴定评级"部

分可调整为"鉴定评级"等，且各个部分的工作内容均要围绕鉴

定的专项问题并符合鉴定的特定要求 。

3.2.2-3.2.4 这三条规定的内容和要求 ， 是搞好后续各部分工

作的前提条件，是进入现场进行详细调查、检测需要做好的准备

工作 。 事实上 ， 接受鉴定委托，不仅要明确鉴定目的、范围和内

容， 同时还要按规定要求搞好初步调查，特别是对比较复杂或陌

生的工程项目更要做好初步调查工作，才能起草制定出符合实际

和要求的鉴定方案，确定下一步工作大纲并指导下一步工作 。

3.2.5 本条规定了详细调查和检测的工作内容。 这些工作内容，

可根据实际鉴定需要进行选择，其中绝大部分是需要在现场完成

的 。 工程鉴定实践表明，搞好现场详细调查和检测工作，才能获

得可靠的数据、必要的资料，是进行下一步可靠性分析、验算与

评定工作的基础，也就是说，确保详细调查和检测工作的质量，

是决定可靠性鉴定工作好坏的关键之一。

3. 2.6 可靠性分析是确保正确进行结构可靠性鉴定评级的基础 。

需要说明的是 :

1 可靠性分析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结构分析、结构或

构件的校核分析， 即对结构进行作用效应分析和结构抗力及其他

性能分析，以及对结构或构件按两个极限状态(承载能力极限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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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校核分析;

2 可靠性分析中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结构所存在问题

的原因和影响分析，如对结构存在的缺陷和损伤， 要分析产生的

原因和对结构性能的影响 。

3.2.8 本条规定了工.业建筑物可 靠性鉴定的评定体系， 仍然采

用纵向分层横向分级逐步综合的鉴定评级模式 。

1 工业建筑物可靠性鉴定评级仍划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

次为鉴定单元，中间层次为结构系统，最低层次(即基础层次)

为构件。

2 考虑到地基基础的问题性质、评定项目内容等与上部承重

结构有许多不同，结构布置和支撑系统属于上部承重结构范畴并

起到加强整体性的作用，所以将地基基础与上部承重结构分开，

将结构布置和支撑系统归入上部承重结构中作为整体性的评定项

目，从而形成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三个结构系统。

3 最高层次鉴定单元仍保持原来的可靠性鉴定评级，以满

足业主整体技术管理的需要，并沿用以往行之有效的工业建筑管

理模式，中间层次和基础层次，即结构系统和l构件的可靠性鉴定

评级，包括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的评定，以满足结构实际技

术处理上能分清问题(是安全问题还是正常使用问题)进行具体

处理的需要 。

4 当不要求评定可靠性等级 |时 ， 可直接给出安全性和使用

性评定结果。

3.3 鉴定评级标准

3.3. 1-3.3.3 本节规定的 3 个层次的鉴定评级标准， 即构件 、

结构系统和鉴定单元。 本次修订中，对工业建筑鉴定单元的可靠

性评级标准二级规定做了适当调整，增加了工业建筑鉴定单元的

安全性和使用性评级标准。

本次标准修订中，分析了我国 2 1 世纪初j建筑结构设计标准

对结构可靠度设置水准的调整与提高 ， 并结合历史标准回顾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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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我国建筑结构设计标准对结构安全度的设置水准呈马鞍型发

展变化的情况。 通过对新旧标准的对比分析以及工业建筑鉴定的

工程实例分析，按照适当提高鉴定评级标准的水准，适当扩大处

理面，不保留低水准或落后既有结构的修订原则， 对原鉴定分级

标准进行了调整与修订。

本次修订中，在回顾和总结原标准鉴定分级标准制定依据和

应用实践的基础u二 ，分析了我国现行 (2010 年版)建筑结构设

计标准可靠度设置水准 . 开展了"工业建筑结构安全控制与分级

标准"研究，并按拟定的鉴定分级标准对我国工业建筑十余种典

型结构构件的可靠度进行了校核，给出了结构构件各等级评定标

准相应的可靠度水准。 为保持工业建筑口J靠性鉴定标准在分级标

准和l可靠度分级控制方面的连续性，总结原标准和 《工业厂房可

靠性鉴定标准 >> GBJ 141l - 19 90 两代鉴定标准分级标准中可靠指

标分级原则，依据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 GB 50153 -

2008 中规定的"既有结构的可靠性评定应在保证结构性能的前

提下，尽可能减少工程处置量"原则和国际标准 《结构设计基

础一一既有结构的评定 >> ISO 13822 - 2010 提出的"最小结构处

理"原则，首先提出新的可靠指标分级标准，见表 1 所示 。 它不

仅具有明确、合理的确定依据，且可反映构件地位、破坏形式、

安全等级等因素的影响，能够更准确地控制各类构件的可靠度水

平 。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与新的可靠指标分级标准相符的抗

力作用效应分级标准。

表 1 可靠指标分级标准

构件类型 破坏类型
不同分级标准下的 p平均值

a 级 b 级 c 级 d 级

延性破坏 满足现行设 3. 2 2. 7 < 2. 7 
重要构件

i十标准要求j览性破坏 3. 7 3. 2 < 3. 2 

延性破坏 满足现行设 2. 95 2. 45 < 2. 45 
次要构件

J览性破坏 计标准要求 3. 45 2. 95 < 2. 95 

注 表中给 IB的是各种情况可靠指标平均值应满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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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可靠指标下限仍为现行设计标准中可靠度水平，无论

是对于重要构件还是次要构件，可靠指标下限都应满足现行设计

标准中可靠度水平 。

b 级:对于重要构件，可靠指标虽不满于现行设计标准的要

求，但平均值也满足国家标准 GB 50153 - 2008 中规定的目标可

靠指标 ι，可靠指标最小值不低于 ι所对应的极限质量水平

(89 系列标准的可靠度最低要求) ，可不采取加固等提高构件可

靠度的措施;对于次要构件， b 级构件至少具有二级或三级安全

等级的可靠度水平，考虑到构件地位上的差别，可不采取措施。

c 级:对于重要构件，可靠指标较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

性设计统一标准 )) GB 50153 - 2008 的要求最多低一个安全等级

的数值，至少具有二级或三级安全等级的可靠度水平，虽需采取

提高构件可靠度的措施，但不至于发生严重的事故;对于次要构

件， c 级构件的可靠度虽达不到二级或三级安全等级的要求，但

不低于二级或三级安全等级对应的极限质量水平，发生严重事故

的可能性较小。

d 级:可靠指标最小值不满足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

计统一标准 )) GB 50153 - 2008 三级安全等级的最低要求，随时

有发生事故的可能，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这是在大量工程倒塌分

析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工业建筑实际情况，总结工程鉴定经验提

出的 。

根据表 1 中的可靠指标分级标准，提出表 2 所示的抗力作用

效应分级标准。 构件承载能力 [R/ (yo S) ]在各等级界限下的卢平

均值见表 3 。

表 2 结构构件承载能力分级标准

抗力作用效应比
结构种类 构件分类

a b E d 

重要构件 > 1. 0 >0. 90 >0.83 < 0.83 
混凝土结构

次要构件 > 1. 0 >0. 87 >0.80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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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抗力作用效应比
结构种类 构件分类

a b c d 

重要构件 > 1. 0 >0. 95 > 0.88 < 0.88 
钢结构

次要构件 > 1. 0 >0. 92 > 0.85 < 0. 85 

重要向件 > 1. 0 >0. 90 > 0.83 <0. 83 
砌体结构

次要构件 > 1. 0 >0.87 >0.80 < 0.80 

表 3 构件承载能力[R/ ( Yo S) ]在各等级界限下的 P 平均值

类别 破坏类型 a 级和 b 级界限 b 级和 c级界限 c级和 d 级界限

延性破坏
:1 . 24~ 4. 08 2. 95~3. 67 2. 45~3 . 39 

重要 3. 64 3.22 2. 95 

新修订的
构件

脆性破坏
3. 84~4. 35 3. 45~4. 12 2. 95~3 . 65 

4. 11 3. 70 3. 22 
鉴定评级

标准 延性破坏
3. 24~4 . 08 2. 72~3 . 45 2. 28~2 . 84 

次要 3. 64 2. 98 2. 45 

构f牛
脆性破坏

3. 84~4. 35 3. 22~ 4 . 05 2. 70~3. 42 
4.11 3.4 5 2. 95 

注 : 表中分子数值表示十余种典型构件在各等级界限下的可靠指标卢值范闸，分句号

数值为相应的卢平均值。

95 



4 调查和检测

4. 1 使用条件的调查和检测

4. 1. 1 既有建筑结构鉴定与新结构设计不同 。 新结构设计主要

考虑在设计基准期内结构上可能受到的作用、规定的使用环境条

件。 而既有建筑结构鉴定，除应考虑目标使用年限内可能受到的

作用和使用环境条件外 ， 还要考虑结构已受到的各种作用和结构

工作环境，以及使用历史上受到设计中未考虑的作用 。 例如，地

基基础不均匀沉陷、曾经受到的超载作用、灾害作用等造成结构

附加内力和损伤等也应在调查之列 。

4. 1. 2 本条结构上的作用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

度设计统一标准 >> GB 50068 进行分类的 。 可变作用调查还包括

建筑物相邻地下工程(如隧道、地铁项目等) 的开挖、施工等情

况 。 表中动力荷载应考虑振动冲击、吊挂荷载及管道推力等。

4. 1. 3 本条为既有建筑结构鉴定验算，在元特殊情况下，结构

的作用标准值尽量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GB 

50009 的规定值。 但是，在工业建筑结构鉴定中有些情况下结构

验算荷载，例如某些重型屋盖的屋面荷载、积灰严重的屋面积灰

荷载、运行不正常的吊车竖向和水平荷载、生产工艺荷载等难以

选用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GB 50009 的规定值时，

则需要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 GB 

50068 的原则采用实测统计的方法确定。

4. 1. 4 本条为生产工艺及设备荷载调查，应包括操作荷载及检

修荷载， 工艺设备荷载调查应注意各行业工艺特点，重点调查工

艺设备荷载的传力点 。

4. 1. 5 本条为积灰荷载的调查和确定方法。

4. 1. 6 本条为吊车荷载、相关参数和条件的调查和l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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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吊车及吊车梁系统运行使用状况正常、资料齐全时，

宜进行常规调查和检测，包括收集有关设计资料、吊车产品规格

资料，并进行现场核实，调查吊车布置、实际起重量、运行范围

和运行状况等。 此时，吊车竖向荷载包括吊车自重和吊车轮压，

可按对应的吊车资料取值;吊车横向水平荷载为小车制动力，可

按国家现行荷载标准取值。

2 当吊车及吊车梁系统运行使用状况不正常、资料不全或

对已有资料有怀疑时，还应根据实际状况和鉴定要求进行专项调

查和检测，包括吊车轨道平直度和轨距的测量、调查吊车运行振

动或晃动异常的原因以及对厂房结构安全使用的影响，吊车自

重、吊车轮压以及结构应力和变形的测试等。 此时，吊车竖向荷

载可取吊车资料与实测中的较大值;吊车横向水平荷载，除应考

虑小车横行制动力之外，尚应考虑大车纵向运行由吊车摆动引起

的横向水平力造成的影响 。

4. 1. 7 本条为工业建筑温度的测量要求，有些工业建筑经常处

于高温环境或温差变化较大的环境，应考虑温度对工业建筑的影

响，因此需要检测建筑结构或构件的表面温度、最高温度及温度

场分布 。

4. 1. 8 、 4. 1. 9 在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中，业主(委托方)最关

心的是建筑结构是否安全、适用、还能用多久或结构的寿命是否

满足目标使用年限的要求。如果建筑结构出现病态(老化、 局部

破坏、严重变形、裂缝、疲劳裂纹等)要求查找原因、分析危害

程度和提出处理方法。 为可靠性鉴定中掌握结构使用环境、结构

所处环境类别和作用等级，解决上述问题提供调查纲要和技术依

据特制定这两条。

本标准第 4 . 1. 9 条为一般混凝土结构耐久性判定、混凝土结

构裂缝宽度评定等级等所需要的结构所处环境类别和作用等级。

对钢结构和砌体结构上述规定也基本适用 。 如果需要评估混凝土

构件的耐久性剩余使用寿命时，仅掌握本条所规定的结构所处环

境类别和作用等级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更详细的环境指标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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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遇到这种情况，对工业大气环境氓凝土结构可按本标准附录

B表 B. 1. 4 的规定确定更详细的环境类别、详细划分环境作用等

级，并确定计算中需要的相关参数和局部环境系数。 其他情况则

要按国家现行标准 《温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 GB/ T 50476 

的规定，根据评定需要进一步详细确定环境类别 、 环境作用等级

及相关计算参数和系数。

本标准第 4. 1. 9 条结构所处环境类别和环境作用等级主要是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 GB/ T 50476 、

《泪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 0 、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

GB/ T 50046 和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 GB 50021 (对地基基础和

地下结构) ，并结合工业建筑的实际情况制定的 。 根据工业建筑

鉴定的特点和需要，对其中很少遇到的情况如冻融环境，本条对

上述标准条文和表格作了适当的简化和取舍。 化学腐蚀环境比较

复杂，工业建筑上部结构和地下地基基础中又经常遇到酸、碱、

盐、有机物及生物的气态、液态、固态腐蚀介质，这部分内容本

条文根据需要列入表格。检测鉴定时遇到化学腐蚀环境，应根据

鉴定需要作详细检测分析，用于结构和地基基础的鉴定评级。 一

般工业建筑则可直接根据本标准第 4 . 1. 9 条，确定结构所处环境

类别和环境作用等级用于工业建筑的可靠性鉴定、安全性评定和

正常使用性评定。

4.2 工业建筑的调查和检测

4.2. 3 地基承载力的大小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

规范 )) GB 50007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确定。 当评定的建构筑物使

用年限超过 10 年时，可适当考虑地基承载力在长期荷载作用下

的提高效应。

4.2.4 本条调查项目是在原标准基础上总结大量工程检测鉴定

实践经验提出的。

4. 2. 5 , 4. 2. 6 、 4.2.9 提出了混凝土结构、钢结构 、 砌体结构

的结构材料、 几何尺寸、制作安装偏差、结构构件性能、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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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耐久性检测的具体检测方法 。 近年来，我国陆续制定了 《建

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 GB/ T 50344 - 2004 、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

技术标准 )) GB/ T 50315 - 2011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

准)) GB/ T 50784 - 2013 、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 GB/ T 

50621 - 2010 等，为既有建筑结构鉴定提供了标准检测方法的依

据 。 这些检测标准主要规定了检测的标准做法，具体到工业建筑

检测鉴定中什么情况下怎样检测，这几条作了相应规定。其中需

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构件及其节点的损伤，应在其外观全数检查的基础上 ，

对其中损伤相对严重的构件和节点进行详细检测;

2 构件的结构性能现场荷载试验，应根据同类构件的使用

状况、荷载状况和检验目的选择有代表性的构件;

3 动力特性和动力反应测试，应根据结构的特点和检测的

目的选择相应的测试方法，仪器宣布置于质量集中、同IJ度突变、

损伤严重以及能够反映结构动力特征的部位。

4.2.7 钢结构材料性能检测包括力学性能试验和化学成分分析，

通过试验可以得到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冲击韧性、冷

弯性能等力学性能指标和碳、硅、辑、磷、硫等元素的含量。 钢

材力学性能试验包括拉伸试验、 弯曲|试验和冲击试验，应分别按

现行国家标准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第 1 部分:室温试验方

法 )) GB/ T 228. 1 、 《 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 )) GB/ T 232 和

《金属材料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 GB/ T 229 执行 。 力学性能

试验的取样位置和试样制备要求一般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及钢

产品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GB/ T 2975 执行。

当现场条件困难时，可在ÎIIL力较小位置取样，拉伸试验可采用圆

形横截面试样。 测定化学成分可以按上述力学性能试验的取样要

求取得原始样品，也可以从用作力学性能试验的材料上取得分析

样品 。 在结构构件上取样进行试验测得的数据仅可用于评价结构

性能，不适合评价钢材产品质量。

需要说明的是在钢材产品不同位置取样时，力学性能会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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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因此，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

GB/ T 2 9 7 5 规定了取样位置，以使试验结果具有代表性。 但是，

对于既有钢结构构件来说，在规定位置取样有时会遇到困难， 一

是钢材产品经过裁切可能已不能确定原有位置 ; 二是在规定位置

切取试样可能会对原结构有很不利的影响，造成很大风险。 这就

需要在合适的位置取样，尽可能符合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

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 GB/ T 2975 的要求，同时对原结构影

响最小。 圆形横截面拉伸试样要比矩形横截面试样小很多，在不

能取矩形横截面试样的结构构件上可以取圆形横截面拉伸试样 。

在结构构件上取样应离开焊缝和弯曲变形的位置，试料应有足够

的尺寸以保证加工出足够的试样，防止过热或加工硬化影响力学

性能，对试样作出标记以保证始终能识别取样的位置及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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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分析和校核

5.0.1 本标准结构分析和校核所采用的是极限状态分析方法。

结构作用效应分析是确定结构或截面上的作用效应，通常包括截

面内力以及变形和裂缝。 对于持久状况，结构构件校核应进行两

种极限状态的校核分析;对于短暂状况(例如检修期、偶然作用

等) ，除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校核分析外，还可根据需要

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校核分析。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校核是将

截面内力与结构抗力相比较，以验证结构或构件是否安全可靠;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校核是变形和裂缝与规定的限值相比较，以

验证结构或构件能否正常使用 。

5. O. 2-5. O. 7 在工业建筑的可靠性鉴定中，结构分析与结构构

件的校核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为了力求得到科学和合理的结

果，有必要在分析与校核所需的数据和资料采集及利用上作出统

一的规定 。 现就本标准在这一方面的规定说明如下 :

1 结构分析与结构或构件校核采用的方法

结构构件分析与校核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设

计标准的规定，例如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钢结

构设计标准 )) GB 50017 、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03 等 。

对于受力复杂或国家现行设计标准没有明确规定时，可根据国家

现行设计标准规定的原则进行分析验算 。 计算分析模型应符合结

构的实际受力和构造状况。

2 结构上作用(荷载)取值

对已有建筑物的结构构件进行分析与校核，首先要考虑的问

题是如何确定符合实际情况的作用(荷载) 。 因此，要准确确定

施加于结构上的作用(荷载) ，首先要经过现场调查、检测和核

实 。 经调查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GB 5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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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者，应按标准选用;当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 )) GB 50009 未作规定或按实际情况难以直接选用时，可根据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 GB 5 00 68 有关

的原则规定的原则确定 。 作用效应的分项系数和组合系数一般应

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的规定确定。

当现行荷载标准没有明确规定，且有充分工程经验和理论依据

时，也可以结合实际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

标准 )) GB 50068 的原则规定的原则进行分析判断。

同时要考虑既有建筑物在时间参数上不同于新建建筑物的特

点和今后不同的目标使用年限，风荷载和雪荷载是随着时间参数

变化的， 一般鉴定的目标使用年限比新建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

短，按照不同期间内具有相同安全概率的原则，对风荷载和雪荷

载的荷载分项系数进行适当折诚，经过编制组的计算分析，采用

的折减系数见表 4 。

表 4 凤(雪)荷载折;咸系鼓

目标使用年限 t (年)

折减系数

注.对表中禾列出的中间值 ， 允许按惯值法确定 . 当 1 < 10 时 . 按 1 = 1 0 确定 。

楼面活荷载是依据工艺条件和实际使用情况确定的，与时间

参数变化小，因此对于楼面活荷载不需折减 。

3 结构构件材料强度的取值

对已有建筑物的结构构件进行分析与校核，另一个需要考虑

的问题是确定符合实际的构件材料强度取值。 为此，编制组参照

国际标准 《结构可靠性总原则 )) ISO 2394 - 2015 的规定，提出

两条确定原则:当材料的种类和性能符合原设计要求时，可取原

设计'标准值;当材料的种类和性能与原设计不符或材料性能已显

著退化时，应根据实测数据按国家现行有关检测技术标准的规定

确定，例如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 GB/ T 50344 、 《 回弹法检

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 JGJ/ T 2 3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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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混凝土结构表面温度长期高于 60
0

C 时 ， 材料性能会有所

降低，应考虑温度对材质的影响，可参照相关的标准取值。 例

如，温度在 80
0

C和 80
0

C 以上时，应考虑温度对强度的影响 。 在

温度为 1000C时，混凝土轴心抗压设计强度的折减系数为 0. 85 ，

混凝土弹性模量折减系数为 O. 7 5 。

钢结构表面温度长期高于 1000C 时， 应当采取措施进行隔热

处理。 但也有一些结构不能在短期内采取隔热措施或者采取隔热

措施后结构表面温度仍超过 1000C ，这种情况下结构计算中就要

考虑钢材强度和弹性模量的降低，各种钢材的强度和弹性模量降

低幅度和最高温度限值可以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金属管道设

计规范 )) GB 503 1 6 。

拧紧的高强度螺栓在温度高于 1 00
0

C时会出现预拉力松弛现

象，并且在温度下降到常温后预拉力不会恢复，这就造成高强度

螺栓摩擦型连接抗滑移承载力的降低。 高温状态下高强度螺栓连

接承载力试验结果见表 5 ，高温冷却后和高温循环后高强度螺栓

连接承载力试验结果见表 6 0

表 5 高温状态下高强度螺栓连接承载力试验结果

表 6 高温冷却后和高温循环后高强度螺栓连接承毅力试验结果

当温度为 1000C ~ 1 50
0

C 时 ，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钢结构高

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 JGJ 82 的规定， 承载力应按降低 10%

考虑 。

5.0. 8 当结构分析条件不充分时，可通过结构构件的荷载试验

验证其承载性能和使用性能。 结构构件的荷载试验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GBj T 50344 、 《混凝土结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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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标准)) GB/ T 50152 等进行。 当没有结构试验方法标准可依

据时，可参照国外标准或按自行设计的方法进行检验，但务必要

慎重考虑，因为国外所采用的检验参数或自行设计方法不一定能

与我国现行标准有关规定接轨，这一点应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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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件的鉴定评级

6. 1 一般规定

6. 1. 1 本条规定了单个构件的鉴定评级的原则，包括对其安全

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的评定 。 这个综合评定的原则是根据本标准

第 3. 3. 1 条关于构件的可靠性评级标准提出来的， 是在构件可靠

性评级中体现结构可靠性鉴定以安全性为主并注重正常使用性这

一总原则的具体规定。即:即使构件的安全性不存在问题或不至

于造成问题，而构件的使用性存在问题(使用性等级为 c 级) , 

也需要进行修复处理使其可正常使用，可靠性等级宜定为 C 级;

其他情况，包括构件的安全性存在问题 ， 构件的可靠性等级要以

安全性等级确定，以便采取处理措施确保安全。 对位于生产工艺

流程关键部位的构件，考虑生产和使用上的高要求，可以安全性

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较低等级直接确定，或对本条第 1 款评定结

果按此进行调整 。

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要根据实际情况原则上按本

标准第 6 . 1. 2 条的相应规定评定，一般情况下，应按本标准

第 6. 2节~第 6 . 4 节的具体规定评定。 此外，在实际工程鉴定

中， 当遇到对某些构件的安全性或使用性要求迸行鉴定的情况

时，也可按照第 6. 2 节~第 6 . 4 节规定进行鉴定评级 。

6. 1. 2 本条给出了评定构件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的三个原

则性规定， 即按校核分析评定、按状态评定和按结构荷载试验评

定的规定 。

在校核分析评定中，构件的承载能力校核、裂缝及变形等项

目的正常使用性校核，采用国家现行设计标准规定的方法，通过

作用效应分析和抗力分析确定，要符合本标准第 5.0 . 1 条~第

5 . 0 . 8 条的具体规定，其等级评定要按照本标准第 6 . 2 节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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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节的具体规定进行。

6.1.4 按状态评定是总结工程鉴定实际经验，分析以往历史技

术标准的应用情况，并参考国际标准 《结构设计基础一一既有结

构的评定 >> ISO 13822 -20 10 有关规定提出来的 。 根据本标准总

则第1. O. 3 条的规定，这两条所规定的条件不包含偶然荷载作

用，如地震作用、爆炸力、撞击力等 。

6. 1. 6 本条所指重级工作制钢吊车梁，为承受起重机工作级别

A6~A8 的钢吊车梁 。 本条所指的中级以上工作制钢吊车析了架，

为承受起重机工作级另IJ A4~A8 的钢吊车和架 。

6.2 混凝土构件

6.2.1 本条规定了混凝土构件进行安全性等级评定包括承载能

力、构造和连接两个项目 。 承载能力可通过计算或试验确定，相

对于作用效应进行检验就是承载能力项目的评定，满足构造要求

是保证构件预期承载能力的前提条件，构造不满足要求时，意味

着承载能力的降低。 混凝土构件的承载能力、构造和连接对于构

件的安全性同等重要，不能仅评定其中一个项目就给出评定结

果，应取其中较低等级作为构件的安全性等级。

6.2.2 我国目前正在使用的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2010 、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GB 50009 - 20 12 等标准总体上安全

度设置水准与 21 世纪初变化不大，构造有所提高。 本次修订，

在总结原标准和] ((工业厂房可靠性鉴定标准 >> GB ]144 - 19 90 两

代鉴定标准分级标准中可靠指标分级原则的基础上，依据 《工程

结构可靠性设计统-标准 >> GB 50153 - 2008 中规定的"既有结

构的可靠性评定应保证结构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工程处置

量"的原则和国际标准 《结构设计基础一一既有结构的评定 》

ISO 13822 - 2010 提出的"最小结构处理"原则，提出新的可靠

指标分级标准，对混凝土结构构件抗力作用效应比分级标准 c 、

d 级界限进行调整 。

本条所指的重要构件和次要构件，可根据本标准第 2 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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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术语含义和工程实际情况确定。一般情况下，重要构件指屋

架、大型屋面板、托架、屋面梁、无梁楼盖、梁、柱、吊车梁;

次要构件指板、过梁等。

在承载能力项目评定中，由于过宽的裂缝、过度的变形、严

重的缺陷损伤及腐蚀会降低构件的承载能力，因而在承载能力校

核及评定中，应考虑其影响 。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6.2.3 t昆凝土构件的构造和连接包括构件构造、粘结锚固或预

埋件连接节点的焊缝或螺栓等，其构造要求一般包括最小配筋

率、最小配箍率、最低强度等级及箍筋间距等，应根据现行国家

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及有关抗震鉴定标准的

规定进行评定 。

6.2.4 根据原标准的应用情况，工业建筑正常使用性评定中仍

考虑裂缝、变形、缺陷和损伤及腐蚀四个评定项目 。

6.2.5 本标准中表 6 . 2 . 5-1~表 6 . 2 . 5-3 中混凝土构件的受力裂

缝通常是指受拉、受弯及大偏压构件等的受拉区主筋处的裂缝。

当混凝土构件中出现剪力引起的斜裂缝时，应进行承载力分析，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定，可参考表 6 . 2. 5- 1 ~表 6 . 2. 5-3 从严掌

握 。 当出现受压裂缝时，如轴压、偏压、斜压等，表明构件已处

于危险状态，应引起特别重视。

本次裂缝项目评定中考虑了下列因素 : ①结构的功能要求 、

结构所处的环境条件和l钢筋种类对腐蚀的敏感性;②现行设计标

准的裂缝控制等级; ③国内外试验资料和国内外标准的有关规

定;④工程实践和调查，原标准工程鉴定的应用经验。本标准规

定裂缝宽度符合现行设计标准要求的构件，评为 a 级，但考虑到

表 6. 2. 5- 1~表 6 . 2 . 5 -3 中的裂缝宽度为检测时测试的裂缝宽度，

实际作用荷载不一定达到设计标准规定的验算荷载，因而在表

6.2 . 5-1 中对处于环境条件较恶劣的 田、凹类环境中的构件，其

a 级标准相对严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而对设计标准中裂缝控制等级为二级但处于 1 -A (1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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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室内正常环境下的结构构件，因其在作用效应标准组合

计算时允许出现拉应力，在短期内可能出现很微小的裂缝，因而

结构构件裂缝宽度适当放宽。 当现场裂缝检测较困难，或者检测

时的荷载作用差异较大时，也可通过裂缝宽度验算，根据裂缝计

算结果及工程经验综合判断后进行裂缝项目评定 。

由于温度、收缩及其他作用引起的裂缝，可根据具体情况进

行评定。 由于裂缝的情况复杂，周围使用环境差异很大，裂缝的

危害性和发展速度会有很大差别，故允许有实践经验者可根据具

体情况适当从宽掌握。

6.2.6 混凝土结构或构件的变形，受其荷载、跨度、截面形式、

截面高度及配筋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相对变形的限值又受

其使用要求及其构件的重要程度而确定 。

j昆凝土结构或构件变形分级标准中， a 级是按照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要求提出的 。 对于 b、 c 级的分级标准，是在分析受弯

梁因荷载变化，引起构件变形钢筋应力的递增及承载能力降低间

的关系，并结合工程及鉴定经验予以确定的 。

对挠度有一般要求的屋盖、楼盖及楼梯构件变形按本标准表

6. 2. 6 评定等级，对挠度有较高要求的构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 10 的规定从严掌握。 本标准表

6. 2. 6 所列的为按作用效应组合的标准组合并考虑荷载的长期作

用影响的挠度值，应减去或加上制作返拱或下挠值。

6. 2.7 混凝土构件的缺陷和损伤也会影响构件的正常使用，严

重时会影响构件承载能力，评定时需根据其严重程度进行构件承

载能力项目的分析评定 。

6. 2. 8 当出现钢筋锈蚀和1昆凝土腐蚀时，将会影响混凝土构件

的使用性。 根据工程调查及试验资料，因钢筋锈蚀而导致构件表

面出现沿筋纵向裂缝时，钢筋已发生中、轻度锈蚀，影响结构性

能 。 如果周围使用环境处于不利条件，情况将迅速劣化。 因此对

具有上述裂缝的构件，将影响其长期的正常使用性， 建议根据具

体情况进行处理。 根据已有的试验研究结果， ~昆凝土开裂时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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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锈蚀程度因钢筋所处位置、钢筋类型和直径的不同而差别很

大，表 7 列举了几种钢筋在同一环境下刚刚锈蚀开裂时的质量损

失率，可以看出，钢筋锈蚀棍凝土刚刚开裂时位于角部的尘 18

钢筋质量损失率小于 2% ，而位于箍筋位置处的φ 6 . 5 钢筋质量

损失率已大于 15% 。 因而对于墙板类及梁柱构件中的钢筋及箍

筋除考虑、外观外，也需要考虑钢筋截面损失状况 。

表 7 几种钢筋在同一环境下刚开裂时的质量损失率

位于角部的光圆
位于角部的螺纹钢

箍筋位置(板)

钢筋直径(mm)
钢筋 光圆钢筋

φ 8 φ10 φ1 4 φ14 φ1 6 φ18 φ 6 . 5 φ 8 

刚开裂时重
计算 85 %保证

9. 56 9. 15 5. 83 2. 64 3.39 1. 75 16. 1 

盘损失率
率时

<% l 实际最大 8. 2 6.0 6. 2 3. 0 2. 0 O. 4 15. 2 

混凝土大型屋面板构件腐蚀评级应按表 8 的规定评定 。

表 8 混凝土大型屋面板构件腐蚀评定等级

b 

夕|、现有水渍.板底、横肋

轻微锈蚀

C 

外观有沿筋裂缝或明显锈迹

注 . 主i大型屋面饭纵肋 H~ 现明显锈l张裂缝或板底钢筋锈断、明显下挠时 ， 使用性

评为 c 级 ， 安全性评为 c 级或 d 级 。

6.3 钢构件

6.3.1 本条规定了钢构件进行安全性等级评定的项目:承载能

力和构造。 钢构件的承载能力项目评定，包括构件连接的承载能

力 。 承载能力可通过计算或试验确定 。 钢构件的承载能力、构造

对于构件的安全性同等重要， 不能仅评定其中一个项目就给出评

定结果，应取其中较低等级作为构件的安全性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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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2 钢构件承载能力项目根据构件的抗力 R 和荷载作用效应

S 及结构构件重要性系数 γ。评定等级。 构件的抗力 R 一般按照

国家现行钢结构设计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 >> GB 500 17 、 《 冷弯

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 GB 500 18 、 《空间网恪结构技术规程》

JGJ 7 、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 JGJ 99 、 《 门式刚架轻型

房屋钢结构技术规范 >> GB 5 1022 等确定 。 与设计新构件不同，

在计算已有构件抗力时，应考虑实际的材料性能和结构构造，以

及缺陷损伤、腐蚀、过大变形和偏差的影响，这是因为新构件是

先设计后施工，在施工和使用过程中控制这些影响因素，设计时

不必考虑;但已有构件的这些因素是客观存在，必须予以考虑。

另一方面，已有构件的各种特性和所受荷载作用是比较明确的，

变异性较小，因此，其承载能力即使有所降低，在一定范围内也

是可以接受的 。 荷载作用效应 S 一般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 >> GB 50009 和相关设计标准结合实测结果计算确定 。

结构构件重要性系数 Yo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

统一标准 >> GB 50068 确定。

过大的变形、偏差以及严重的腐蚀会降低构件的承载能力，

此时，应按承载能力项目评定其安全性等级。其中，严重腐蚀的

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是使构件截面积减少， 二是腐蚀降低材料的

韧性 。 本标准附录 C 参考了国内外相关资料，对钢结构或构件

腐蚀提出了检测评估方法。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6.3.3 承重构件的钢材符合建造当年钢结构设计标准和相应

产品标准的要求时，说明当时的材料选用和产品质量是合格

的，即使不符合现行标准的要求，考虑到经过多年使用没有出

现问题，在构件使用条件没有发生变化时，应该认为材料是可

靠的 。 如果构件的使用条件发生根本的改变，比如承受静载的

构件改成承受动力荷载、保温厂房改成非保温厂房、所承受的

荷载有较大的增加等，这相当于用旧构件建造一个新结构，在

这种情况下材料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要求 。 如果材料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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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关要求，应进行专门论证，在确定承载能力和评级时应考

虑其不利影响。如果仅仅是材料强度不满足要求而其他性能指

标均满足要求时，可以按拉伸试验结果确定材料强度的标准

值，除以材料分项系数后得到设计值，进而计算出承载能力，

按承载能力评级 。 其他性能指标不满足要求时，说明采用的材

料存在问题，不论承载能力计算结果如何，都不应评为 a 级;

如果材料性能特别恶劣，如非正常生产的劣质钢材，应直接评

为 d 级 。 钢材产品 的质量包括力学性能、化学成分、冶炼方

法、尺寸外形偏差等 。

上述要求同样适用于连接材料和紧固件。

6.3.4 在钢结构的安全事故中，由于构件构造或节点连接构造

不当而引起的各种破坏(如失稳以及过度应力集中、次应力所造

成的破坏等)占有相当的比例，这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构造的

正确性与可靠性总是钢结构构件保持正常承载能力的最重要保

ìiL 一旦构造(特别是节点连接构造)出了严重问题，便会直接

危及结构构件的安全。 为此，将它们列为与承载能力验算同等重

要的检查项目 。 与此同时， 考虑到钢结构构件的构造与节点、连

接构造在概念与形式上的不同，故本条将节点、连接构造的评定

内容单独列出，分别进行安全性评级。

6.3.5 缺陷是设计和施工阶段在结构上产生的问题，凡是不满

足相关设计标准和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的问题都属于缺陷，包括构

造错误、尺寸偏差、焊缝和螺栓的连接质量等。 损伤是使用阶段

在结构上产生的问题，如碰撞或事故引起的结构构件变形和断

裂，人为切割造成构件缺失或产生缺口，人为增加多余焊接造

成材料劣化和应力集中，受冲击振动或反复荷载作用造成的焊

缝开裂、疲劳裂缝、螺栓和甸11钉松动脱落等 。 明显的缺陷损伤

会影响构件的承载能力，如果能在承载能力验算中计及其不利

影响，就可以按承载能力进行评级;如果不能在承载能力验算

中考虑其不利影响时，应根据缺陷损伤的危害程度直接评为 c

级或 d 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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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试验研究发现，锈蚀对钢材屈服强度和极限强度的影响

不是很明显，但对其延性影响较大 。 腐蚀造成钢材表面粗糙，产

生麻点锈坑，在钢材表面一定厚度范围内材料劣化失去韧性。 对

薄壁构件来说，腐蚀后材料劣化范围相对很大，很容易出现脆性

破坏。 实际工程中，已出现多次由于薄壁构件锈蚀变脆造成的人

身伤亡事故 。 因此建议，由厚度小于 4mm 的钢板、壁厚小于

4mm 的型钢和壁厚小于 3mm 的钢管加工制作的构件，防腐层有

较大面积破坏且出现锈蚀迹象时，应评为 c 级;有较大面积锈蚀

且有局部锈透或紧固件锈断时，应评为 d 级。

6.3.7 工业厂房钢屋架等析架结构，经过长期使用后， 会发生

各类杆件弯曲|现象，其中尤以腹杆最普遍 。 对这种有双向弯曲缺

陷的压杆， 经常需要确定其剩余承载能力问题。 表 9 是在借鉴国

外资料基础上通过计算分析和试验研究得以证实后推荐使用的，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在多项工程中采用过这种方法，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有局部凹凸变形单角钢构件，抗拉承载能力的折诚可按表 9

确定，按照折减后的承载能力，当 R/ (Y0 5 ) 二三 1. 00 时，可评

为 b 级 。

支撑、系杆、轻型柏架很多采用单角钢杆件，这类杆件因为

单薄也容易产生局部凹凸变形，在设计计算上也往往只考虑承受

拉力不考虑承受压力 。 根据考虑材料弹塑性和几何非线性的有限

元分析，在一肢上有局部凹凸变形的角钢，在轴拉力作用下没有

局部凹凸变形的一肢会提前进入塑性，并且在有变形一肢完全进

入塑性前会发生颈缩，这就造成承载能力的降低。 在荷载-位移

曲线图上有明显水平台阶，将此台阶的起点定义为该构件的承载

能力 。 在此之后虽然还可以继续增加一些荷载，但会出现很大变

形 。 将有变形角钢承载能力与无变形时的承载能力相比，就得出

承载能力折减系数，列于表 9 0 表中肢厚与肢宽之比的范围基本

涵盖了国标角钢。 表 9 中数值得到了试验验证。 对于有局部凹凸

变形的双角钢杆件，抗拉承载能力也可参考表 9 0

112 



表 9 有局部凹凸变形单角钢构件抗拉承载能力的折;咸系数

肢厚与肢 弯。II矢高与肢宽之 H:
t斤减系数

宽之比 0. 0 o. 1 0. 2 0. 3 o. " 。 . 5

。.0 6 1. 00 o. 855 0. 804 0.778 o. 760 0.717 

0. 08 1. 00 o. 890 0. 833 0.803 o. 782 o. 767 
等边}fJ邻l

。.10 1. 00 0. 914 O. 853 0. 819 。.798 o. 782 
一肢变形

o. 12 1. 00 O. 930 0.870 0.832 O. 810 O. 794 

0.1 4 ]. 00 。 . 942 0. 884 0.846 0. 820 0. 803 

0. 06 ]. 00 0. 823 O. 762 O. 731 O. 709 O. 693 
不等边角钢

0. 08 ]. 00 。 . 857 O. 786 O. 750 。.727 O. 708 
长肢变形

0.10 1. 00 O. 882 0. 807 O. 765 O. 739 0.720 

0.1 0 ]. 00 O. 934 O. 887 0. 860 0. 843 0. 830 I 
不等边角钢

0.12 1. 00 。 . 9 47 O. 902 0. 874 。 . 856 0.843 
短肢变形

O. 14 1. 00 0.957 0. 914 0.885 0. 866 0. 853 I 

6.3.8 钢构件影响正常使用性的因素包括变形、偏差 、 一般构

造和防腐等。 其中变形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荷载作用下的弹性变

形，与荷载和构件的刚度有关;另一类是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永久

性变形，与施工过程中的偏差性质上相同，因此永久性变形应川

人偏差项目进行评定 。 有些一般构造要求与正常使用性有关，如

受拉杆件的长细比，长细比太大会产生振动 。 防腐措施是否完备

影响构件的耐久性，已经出现锈蚀的 ， 说明防腐措施不到位。 对

这几个项目进行评级，取其中最低等级作为构件的使用性等级。

6.3.9 本条所指的构件变形是荷载作用下钢构件的弹性变形，

一般为梁、板等受弯构件的挠度或局部变形 。 对于框架柱柱顶水

平位移和层间相对位移、吊车梁或吊车和架顶面处柱子的水平位

移等，因属于框架结构的水平位移，而放到本标准第 7 章 7 . 3 节

上部承重结构中给出评级规定 。 这些变形在结构设计时一般是要

进行验算的，不需验算的变形一般也就不需要评级。 在国家现行

相关设计标准中，包括 《钢结构设计标准 )) GB 500 17 、 《 冷弯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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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 GB 500 18 、 《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 》

JGJ 7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范 )) GB 5 1 022 等，规

定有详细的变形控制项目、 容许值和计算方法。 构件变形项目评

为 a 级的，应满足这些设计标准的要求(即标准容许值) ;如果

工艺土对构件变形有特别设计要求，还应满足设计要求。

构件变形影响正常使用性，主要是指可能导致设备不能正常

运行、非结构构件受损以及让人感到不安全等，这些都是很难定

量考虑的 。 标准的容许值是多年实际经验的总结，能满足标准要

求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但超出标准容许值的，也不一定影响正

常使用 。 对已有构件来说，是否影响正常使用的问题基本上已经

暴露出来，所以在评定构件变形项目的等级时应特别注意是否真

的影响正常使用，如果不影响正常使用，即使超过标准中所列容

许值，也可以评为 b 级。

6.3. !O 钢构件的偏差具体所指项目可参见国家现行相关施工验
收标准和产品标准，并按这些标准确定是否满足要求，满足要求

的使用等级评为 a 级 。 现行施工验收标准包括 《钢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 GB 

500 1 8 、《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 )) JGJ 7 、 《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

结构技术规范 )) GB 5 1 022 等，产品标准包括 《热轧型钢 )) GB/ T 

706 、 《热轧 H 型钢和部分 T 型钢 )) GB/ T 112 63 、 《 冷弯型钢通

用技术要求 )) GB/ T 6725 、 《结构用冷弯空心型钢 )) GB/ T 6728 、

《通用冷弯开口型钢 )) GB/ T 6723 、《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

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 GB/ T 709 、 《建筑用压型钢板 )) GB/ T 

12755 、 《无缝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 GB/ T 1739 5 、

《直缝电焊钢笆; )) GB/ T 1 3 7 93 等 。

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永久性变形在性质上与施工过程中的某些

偏差相同，所以也按构件偏差项目评定使用性等级。与本标准第

6. 3. 9 条构件变形项目评定相似，偏差项目的评定也要特别注意

是否真的影响正常使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可评较高等级。需要

注意的是，偏差较大有可能导致承载能力的降低，此时应段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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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评级。

6.3.11 构件的腐蚀和防腐措施影响结构的耐久性，越是新构件

越是应该注意耐久性问题，对已经出现严重腐蚀致使截面削弱、

材料性能降低的构件，应按本标准第 6 . 3 . 7 条同时考虑其承载能

力问题。

6.3.12 与构件正常使用性有关的一般构造要求， 具体是指拉杆

长细比、螺栓最大间距、最小板厚、型钢最小截面等 。 限制拉杆

长细比是要防止出现过大的振动;螺栓间距过大容易造成板与板

之间的锈蚀;板厚太小、型钢截面太小对锈蚀、碰撞、磨损敏

感，都有耐久性问题。 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 )) GB 

50017 中，对基本构件的构造有具体的要求，主要内容有一般规

定、焊缝连接、螺栓连接和明钉连接、结构构件等的具体构造要

求 。 满足设计标准要求时应评为 a 级，否则应根据实际对使用性

影响评为 b 级或 c 级 。

6.4 砌体构件

6.4.1 本条规定了砌体构件安全性等级按承载能力、 构造和连

接两个项目评定。 砌体构件的承载能力、构造和连接对于构件的

安全性同等重要，不能仅评定其中一个项目就给出评定结果，应

取其中较低等级作为构件的安全性等级。

6.4.2 本次标准修订中以满足当时国家标准的规定作为 a 级的

分级原则，以抗力与作用效应 比值等于 1 作为 a 、 b 级的界限。

在确定 b 、 c 级的界限时，对砌体构件在轴压、偏压、 弯拉、受

剪、局压等各种受力状态下的安全性进行了相关标准修订前后的

对比分析，并按目标使用年限对风荷载、 雪荷载的分项系数进行

修正 。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6.4.3 工程实践表明， 当墙、柱高厚比过大，或墙、柱、梁的

连接构造失当时，同样可能发生工程倒塌事故，因而控制墙、柱

的高厚比，或对墙、柱的连接和构造规定要求，与构件的承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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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项目同等重要，都关系到构件的安全性。 对于砌体构件而言，

涉及构件安全性的构造和 l连接项目主要包括墙、柱的高厚比，墙

与柱 、 梁与墙或柱、纵墙与横墙之间的连接方式和状态 . 墙、柱

的砌筑方式等 。

6.4.-' 飞程鉴定实践表明，砌体构件的缺陷平1]损伤、老化也是

影响其正常使)-I~性的重要肉素 。 {切体l苗和柱的位移或倾斜往往影

响上音IS整体结构，已不属于构件的变彤，且墙梁、过梁等砌体构

件不是由变形而是 Fh承载能力不n构渲控制， 1坷此砌体构抖的使)-11

性等级评定不包机变后， 1-1=1 裂缝、缺 |年1 平11 损伤、 龙化=个 JrJi 口

评定 。

6. -'. 5 根据原标准的使用情况，水次修订仍按 ..变形裂缝、温

度裂缝"和 "受力裂缝"两项内容制定分级标准，对裂缝的性质

予以考虑 。 对于变形裂缝、温度裂缝 . 构件被戈1]分为独立柱和l

墙，制定不同的分级标准。 对于受力裂缝，则不区分构件类型，

对分级标准作出统一规定。 按照本次修订的总体原则，砌体构件

的使用性等级统一被划分为三级 。 对于独立柱的变形、温度裂缝

以及各类构件的受力裂缝，鉴于它们的危害性，均按两级来评

定:无裂缝时，评定为 a 级; 一旦出现裂缝‘均评定为 c 级 。 对

于独立柱以外的其他构件的变形、温度裂缝，其分级标准基本沿

用了原标准的规定，只是在评定条件巾考虑了开裂范围和裂缝发

展趋势。

6.4.6 砌体构件在施 1 :过程 rj'可能存在灰缝不匀、 坚缝缺浆、

水平灰缝厚度和竖向灰缝宽度过大.'Jj(:过小、哇!、浆饱满度不足等质

量缺陷 . 不r使)H过科~ rl' 可能 l-H现开裂以外的撞伤、烧伤等其他损

伤，这些都会影响到构件的位]二日性， 甚至安全性 。 考虑缺陷与损

伤项目，以突 JIH其重要性 。 由于砌体构件缺陷与损伤所涉及的内

容较多，这里只是原则性地给出 了分级标准 . 评定中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和工程经验判定其等级 。

6.4.7 老化是与开裂、撞伤、烧伤等性质不同的损伤。 在制定

老化项目的分级标准时，对不同的材料作出了不同的规定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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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材和|砂浆，主要考虑了老化的范阳、 最大老化深度不i] 发展趋

势，其中最大腐蚀深度的限值是根据工程经验制定的 。

对于大气环境下砌体构件的块材风化和ø、浆粉化现象，根据

以往丁程鉴定经验可以参考表 6 . 4. 7 中对老化现象的规定，针对

风化也闹、深度、有无发展趋势和是否明显影响使剧功能等问素

进行评定 。 但考虑到块材风化会影响外观， 严重时甚至导致砌体

截而削弱以及砂浆粉化后没有强度，故风化和粉化的最大深度比

相应的最大老化深度宜从严控制，如控制在最大老化深度 的

60%以内 . 此时 h 级标准为 : 块材最大风化深度不超过 3mm ，

砂浆最大粉化深度不超过 6mm ， 其他评定因素均可参考表中对

老化现象的规定:ill行评定 。

对于钢筋，包括砌体内的构造钢筋以及配筋砌体中的受力钢

筋 ， 其分级标准主要是根据锈蚀钢筋的故而损失率和发展趋势而

制定的，具体数值的规定参考了钢筋棍凝土构件耐久性研究的

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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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构系统的鉴定评级

7. 1 一般规定

7. 1. 1 工业建筑物结构系统的鉴定评级是在构件鉴定评级的基

础上进行的，根据工业建筑物的特点，考虑到鉴定评级的可操作

性及评级结果能准确地反映建筑结构状况，本标准将结构系统划

分为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三个结构系统。 在实际

鉴定工作中，由于工业建筑结构鉴定目的与内容的不同，鉴定评

级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在结构系统鉴定评级中包括安全性、使

用性和可靠性等级评定，对于要求进行安全性和使用性鉴定评级

的情况，可按本标准第 7. 2 节~第 7.4 节的规定进行评级; 需要

进行结构系统可靠性评级时，则利用结构系统的安全性和使用性

评级结果按本标准第 7. 1. 2 条规定的原则进行评级 。

7. 1. 2 本条规定了结构系统可靠性等级评定的方法和原则，其

所规定的主要原则为:

1 结构系统的可靠性评级以该系统的安全性为主，并注重

正常使用性。 考虑到当结构的使用性等级较低时，为保证正常的

安全生产，也需要对结构进行处理使其能正常使用，因此在系统

的使用性等级为 C 级、安全性等级不低于 B 级时，确定为 C 级;

其他情况，要以安全性等级确定，以便采取措施处理确保安全。

2 对位于生产工艺流程重要区域的结构系统，除考虑结构

系统自身的可靠性外，还应充分考虑生产和使用上的高要求以及

对人员安全和生产的影响，其可靠性评级可以安全性等级和使用

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直接确定，或对本条第 1 款评定结果按此进

行调整 。

7. 1. 3 本条只规定了对上部承重结构系统的子系统，如屋盖系

统、柱子系统、吊车梁系统等，进行单独鉴定评级的评定规定。

71R 



7. 1. 4 在工业建筑上部承重结构中，经常会出现因振动引起的

疲劳、共振等安全问题和因振动影响结构正常使用甚至导致人员

工作效率降低、影响人体健康等，需要对振动影响进行鉴定，为

满足此要求，本标准附录 F 专门规定了进行振动影响鉴定的具

体要求和评定规定 。

7. 1. 5 结构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受使用荷载、累积损伤、疲劳、

沉降等因素的影响， 结构的可靠性状态在不断变化，对于一些复

杂的结构体系， 实际受力 、 变形状况与计算模型的出人较大;

一般的鉴定工作基本在短时间内完成，对于随时间变化较明显的

一些重要评级参数(应力状态 、 变形等)在鉴定期间无法确定 ，

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观测时，宜进行结构工作状况监测，并通过监

测数据对结构进行评定 。 本标准附录 G 专门规定了进行结构工

作状况监测的具体要求和评定规定 。

7 . 2 地基基础

7.2.1 由于上部建筑物的存在，地基基础承载力的检验、确定

不像变形观测那样简便、直观和可操作 ， 并且多年的实践经验表

明，用地基变形观测资料评价地基基础的安全性是合理、 可行

的 。 因此，在进行地基基础的安全性评定时，宜首选按地基变形

观测资料的方法评定。 当地基变形观测资料不足或结构存在的问

题怀疑是由地基基础承载力不足所致时，其等级评定可按承载力

项目进行。

在进行斜坡场地环境的工业建筑评定时， 边坡的抗滑稳定计

算可采用瑞典圆弧法和改进的条分法，对场地的检测评价可参照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 GB 50330 的有关规定 。

建在回填土、特殊土等场地上的工业建筑，其地基基础的评

定须进行专题研究 。

由于大面积地面荷载、周边新建建筑以及循环工作荷载会使

深厚软弱场地上的工业建筑地基产生附加沉降，因此，在评定深

厚软弱地基上的工业建筑时 ， 需要对附加沉降产生的影响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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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评价 。

7.2.2 观测资料和理论研究表明，当沉降速率小于 O . Olmm/d

时，从工程意义上讲可以认为地基沉降:ìl1二入了稳定变形阶段， 一

般来说 . 地基不会再国后续变形而产生明臣的差异沉降。 但对建

在深厚软弱覆盖层上的建(构)筑物， 地基变形速率的控制标准

需要根据建筑结构和设备对变形的敏感程度进行专门研究。

7.2.3 需要按承载能力w定地基基础的安全性时，考虑到基础

隐蔽难T检测等实际情况.不再将基础与地基分开评定，而视为

一个共同下作的系统进行整体评定 。 对地基承载力的确定应考虑

基础埋深、宽度以及建筑荷载长期作用的影响;对于基础，可通

过局部开挖检测，分析验算其受冲切、 受剪、抗弯和l局部承斥的

能力;地基基[1:1: 的安全性等级应综合地基和基础的检测分析结果

确定其承载功能，井考虑与地基基础问题相关的建(构)筑物实

际开裂损伤状况及工程经验，按本条规定的分级标准进行评定 。

在验算地基基础承载力时， 建(构)筑物的荷载大小按结构作用

效应的标准组合取值 。

7.3 上部承重结构

7.3.1 过大的水平位移或振动，除了会对结构的使用性能造成

影响外 ， 甚至会对结构或构件的内力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对上部

结构承载功能最终的评定，因而当结构存在过大的变形或振动

时 ， 应考虑这些因素对结构安全性的影响 。

7.3.2 整体性构造、连接是指建筑总高度、层高、高宽比、变

形缝设置 . 砌体结构 |萄梁和构造柱设置、构造和连接等。

7.3.-' 、 7.3.7 这两条是对单层厂房由平面框排架组成的」二部承

重结构承载功能和使用状况评定等级的规定，原则上是沿用原标

准给州的单层厂房承重结构系统的近似评定方法，本次对其巾某

些术ii-f及构件集中所含各等级构件的百分比含量作了适当调整 。

在平而计算单元的安全性等级评定中，当次要构件集比重要构件

集低一级时，按重要构件集最低等级评定 。 主与次要构1' 1二集比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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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集低两级时，一般情况下，平面计算单元的安全性等级降一

级，但当次要构件集中 c 级构件超过 50%时，平面计算单元巾

的安全性等级也降两级 。 当次要构件比重要构件集低三级EI才 . 平

面计算单元中安全性等级降两级。 在上部承重结构承载功能的讶，

定等级 B 级巾 ，不再含有 CI 级构件 。 木标准第 7 . 3 . 4 条中剑种构

件是指屋面板、 屋架、柱子、吊 ~L~:梁寄: 。

7.3.5 、 7.3.8 这两条是对多层厂房上部承重结构的承载功能有|

使用状况等级评定给出的原则规定，是以单，层厂房 七部承蓝结构

的i-'r级规定为基础 ，将多层厂房整个上部承重结构按层划分为若

干单层子结构， 每个子结构按单层厂房的规定评级 . 冉:对各层评

级结果j进行综合评定的思路和l原则规定的 。 在不边背结构构成原

则的情况下，也可采用其他的方法来划分子结构进行相应的评

定 。 对于单层子结构中楼盖结构的评级，可参照单层厂房中犀荒

结构的规定评定 。

7.3.9 由于结构形式较多，原标准表 7 . 3 . 9 给出的水平位移限

值难以包含各种结构形式。 同时为避免误用，本次修订在正文仅

给出水平位移关于 A 级要求的原则性定义，将正文中的表 7 . 3 . 9

移至条文说明 。 同时对表中部分用语和 |数值作了补充和调整，修

改结果如表 1 0 所示 。

表 10 结构侧向(水平)位移评定等级

结构 位千多或 ftjíi斜 !此 ( 1111 11 ) 

类 })IJ
W定J~i 川

八 级 H 级 (' 主且

iliittt 
八级 III~

?I:~凝 1'11 架中1:
主三 1~/ c / Il llO fJ'[ . ( I l /f、 ~~UlnJ

、〉 入 主歧 限 11'[ . 

上fJ?
Iy..)云

1~ 吊 '1:::
吊 斗 二 i二 h

，;~UlílJ 吊 4 峰n i

私J旦旦 厂房们

i羽生占
r -J刀

位移

fiJ 俐结构
> A 级限

1'11，却〔·柱
主主 /--IJ 1250 值 . (r1 不;在 H向

> A 级 111~ (Fï.. 

吊 !J :jb行
彬H向吊车运行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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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结构 位移或倾斜值 (mm )

类另IJ
评定项目

A 级 8级 C级

=三 J-l / 1 000 ，
> H/ 1000 , 

混凝
H > 10m 时

4二 J-l/ 750 : H > H/750 或 H

土位 >lOm 时>20 . > 10m ll't> 30 
无吊车 ~20 

=二30
厂房柱

倾斜
主二 J-l / I OOO .

> J-l/ IOOO . 

~ H/7∞ H > H/700 或 H
钢在1: H > 10m I时

> 10m 时>25 . > IOm lI.t > 35 
王三25

~35 

王三 11 / 60 ( 采
单层 用轻型墙扳)

> A 级限厂房 有吊车 > A 级限 值 ，

门式刚架
值，但不影响

影响吊车运行
三;;: 11/ 1 00 ( 采

吊车运行

用砌体墙)

混凝

土结 =三 h/400 ( 吊

构或 车设有驾驶室)
> A 级限

钢结 无吊车
值 . 但不影 H向

> A 级 限 值，

构 门式刚架
~II / 1 80( 吊 吊车运行

影响吊车运行

车由地面控

加j)

层间位移 主三!t /400
> 11 / 400 

> 11 /3 50 
=二" /350

lJíI .'且位移 主二 f-f / 500 
> H / 500 

> f-I / 450 
=二 H/4 50

多层
~ H / IOOO . 

> H/ I000 . 

厂房 ?昆 i筑二t
且~30

~ H/750 : 启 >H/750 或>40

厂房
> 30 . ~40 

结构 > 1 0 十 H/
垂西皮 三二 1 0 十 H/ 2500 , ~ 1 0 + > 10 + J-l / 2250 

钢结构
2500 . 且~50 H / 2250 ; 旦 或>60

> 50 , 王三60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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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0

位移或倾斜值 (mm)结构
评定项目

B级 C级类5) IJ A 级

> A 级限
> 八级限俏，有吊吁: 厂 房

运Hc/ 12 50 值，但不影响
影响吊车运行墙、住位移

吊车运行

> 10 
> 15 午11 1. 5/-1/ 主二 15 和 1. 5 单}z:

独立性 ~ 1 0 
H/ I OOO 中的 1000 中的较大值厂房 元吊车

厂房位 较大值

移或
> 10, ~30 

>30 和 3H/以刀
砌体

倾斜
~ I O 和 3H/ 1 000 中

中的较大值
结构 墙

的较大值

层间位移或
> 5 , ~20 > 20 主二5

倾斜

多层

> 15, ~ 30 
>30 丰rJ 3H/ 1仅刀

厂房
顶点位移或

~15 和 3H/ J OOO rl" 
中的较大他倾斜

的较大俏

注 1 表中 H 为向 基础顶面至柱顶总高度"为层高 ; 1-1 ，为基(I~:1YI而至吊乍梁顶

l丽的高度 ;

2 表 '1'干T ，'Yl 年厂房柱的水平位移 A 级限值， 是在吊车水平向载作J+J下校平而

结构l组 )~ì-j-挠的厂房柱的横向位移 :

3 fEii切{本结构巾， J商包衍带壁柱墙 .多层厂房是以墙为主要再王军 主J1 构的

厂房;

4 多层厂。，;. '1 ' . 可 l仅层问位移和l结构顶点总位移中的较低等级作为结构。'!IJ移

J.iíI FI 的 i'fi. ，王军?级 :

5 、I.í结构去全 VJ:无问题 . 倾斜超过表中巳级的规定值但不影响使用功能 11才 .

可对日级规定 fili适当放宽 e

对于厂房上部承重结构通过检测或计算分析的方法获取的在

吊车荷载、风荷载作用下产生的结构水平位移或地基不均匀沉降

和施工偏差产生的倾斜限值取值可参照同家现行结构设计标准或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等标准确定， 具体可参考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 17 、 《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了质量验收规范 )) GB 50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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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咐')) GB 50205 、 《 门式刚架轻型房

l屡钢结构技术规范 )) GB 5 1 022 等标准或设计规定 。 当水平位移

过大即达到 C 级标准时， 会对结构产生不可 忽略的附加内力 .

此时除了对其使用状况评级外，应l山与!志水平位移对结构承载功

能的影响.对结构边行承载能力验算豆li:结合工程经验进行分析.

并根据验算分析结果参 与相关结构的承载功能的等级评定。

7.4 围护结构系统

7.~. J T.~1t.建筑的阳I ~户结构系统构成复杂、 种类繁多 . 木着简

化鉴定程序的原则啥 水标准将围护结构系统分为罔J户结构和|建筑

功能配件。 Il~护结构系统的安全性等级取围护结构的承载功能平11

构边连接两个项目的较低评定等级。

Il司护结构包括墙架( 目前使用的墙架主要是钢墙架)、墙梁、

过梁、战梁、墙板、 屋面压型钢板、轻质墙、砌体 l马展重l击及白

马王茧的?昆凝土墙板等。

建筑功能配件包括屋面 系统、 门 窗、 地下防水、防护设

施等 。

1 屋面系统:包括|坊水、排水及保瓶|同热构造层和|连接等 ;

2 墙体:包括非承重 l嘀护墙体(含女儿墙)及其连接、内

外面装饰等;

3 门窗(含天窗部件 ) : 包捕框、扇、玻璃和开启机构及其

连接等 ;

4 地下防水 : 包抓防71<层 、滤水层及其保护层、抹面装饰

层、件l缩缝、 管道安装孔和排水管等 ;

5 防护设施:包柄各种隔热、保温、防腐、隔尘密封、防

阳、防爆设施和安全防护板、保护栅栏、 防护吊顶和吊挂设施、

走道、过桥、斜梯、爬梯 、 平台等 。

7.4.2 在实际鉴定中，围护结构系统使用功能的评定等级可以

根据表 7 . 4 . 2 中各项目对建筑物使用寿命和l生产的影响程度确定

个或两个为主要项目 ，其余为次要项目 ， 然后连项进行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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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有:将屋面系统确定为主要项目.墙体及门窗、 地下防水

平H其他防护设施确定为次要项目 。

一般情况下，用护结构系统的使用功能等级可1民主要项 目 的

最低等级，特殊情况下可根据次要项目实际维修量的大小ill行道

主íì};'iJ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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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业建筑物的鉴定评级

8.0.1 根据以往的工程鉴定经验和实际需要，由于实际结构所

处地基情况和使用荷载环境等因素的不同，结构的损伤程度、 影

响安全和使用的因素会有所不同，存在按整体建筑物可靠性评级

结果不能准确反映实际状况的情况，因此， 工业建筑物鉴定根据

建筑的结构类型特点、生产工艺布置及使用要求、损伤情况等，

将工业建筑物按整体、 区段(如通常接变形缝所划分的一个或多

个区段) ， 每个区段作为一个鉴定单元，并按鉴定单元给出鉴定

评级结果 。 这样，鉴定评级比较灵活、 实用，既能评定出准确反

映结构实际状况的结果，同时又不使鉴定评级的工作量过大 。

工业建筑物鉴定单元的可靠性鉴定评级是在该鉴定单元结构

系统可靠性评级的基础上进行的， 其中鉴定单元结构系统的评级

结果 A 、 B 、 C 、 D 四个级别分别对应鉴定单元的鉴定结果一 、

二 、 三、四这四个级别 。 按照工业建筑结构的特点 ， 参照一些企

业的工业建筑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确定评级的原则以地基基础

和上部承重结构为主 ， 兼顾用护结构进行综合判定，以确保工业

建筑结构的安全正常使用，满足既有工业建筑技术管理的需要 。

当围护结构系统比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中的较低等级低

三级FI寸，可根据实际情况和l罔护结构实际损伤严重程度，按地基

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中的较低等级降一级或降两级作为该鉴定单

元的可靠性等级 。 这里围护结构如果为承重的围护结构， 则鉴定'

单元的可靠性等级按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中的较低等级降两

级评定 。 如果为非承重的围护结构， 则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愤

地1l~基础和上音[5承重结构中的较低等级降一级评定 。

8.0.2 本标准第 3. 1. 4 条规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了业建筑物

可仅进行安全性鉴定。 工业建筑物鉴定单元的安全性鉴定评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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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鉴定单元结构系统安全性评级的基础上进行的 。 本条给出了

其中工业建筑物鉴定单元仅进行安全性鉴定的原则 。

8.0.3 从分析大量工业建筑工程技术鉴定(包括工程技术服务

和技术咨询)项目来看，其中 95%以上的鉴定项目是以解决安

全性(包括整体稳定性)问题为主井注重适用性和耐久性问题;

只有不到 5%的工程项目仅为了解决结构的裂缝或变形等适用性

问题进行鉴定 。 因此，为保证本鉴定标准的完整性本条给出了工

业建筑鉴定单元使用性鉴定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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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业构筑物的鉴定评级

近些年， 1随着生产管理制度的小断完善和落实 . 构筑物的丁

作状况得到了不断的改善 ， J国负荷使μj 、叫 ..病"丁'作等情况!~.

若减少，同 H.J ，随着丁.收 ' 1二产的快边发展也 :I '， ~见冷却塔严重耐久

性损伤、干法水泥生料库j年体h)í 裂、大型除尘器明J均i捐1 等/什ι|仁j产Pλ吁←

增多的现象 . 甚至随着环境tt~ 1t' 吁:安求的提高 . 对以往鉴定较少

涉及的管道支架、锅炉钢结构等构筑物提 :H 了改注鉴定的要求 。

恨据以上新情况，本次修订必j部分构筑物结构变形、损坏、损伤

等评定标准进行了适当提高;对贮仓仓壁结构有关结构安全鉴定

的条文进行了补充修订;新增了钢筋恨凝土冷却塔、 管道支架 、

锅炉钢结构支架 、 除尘器结构等构筑物鉴定评级的条文规定;并

且对整个章节条文组织结构进行了条理化编辑修订。

9. 1 一般规定

9. 1. 1 本条是构筑物鉴定~'f级层次划分的基本规定 。 基于系统

完备性二号虑 ， 一般应叮将整个构筑物定义为一个鉴定单.元 . 1=.t结

构系统一般应根据构筑物钻构组成划分为地基基ii:l :、 支 jfz结构系

统、构筑物特种结构系统不11附属设施四部分。 根据鉴定日的或业

主要求可以仅对构筑物的油分功能系统进行鉴定 . ~I]文 ïfç结构系

统、转运站仓体结构、炯 |乡| 内材等 . 此时的鉴定 I节-元叫I )J指定的

结构系统。

9. l. 2 本条规定了构筑物鉴定单元 nJ 靠性等级评定的基木原则 。

均要说明的是构筑物附属民胞不参与鉴定单元的评级 . 但可根据

实际状况按本标准第 9. 1. 6 条给 ，LI '， 可靠性等级 。

9. 1. 3 , 9. 1. 4 此两条为构筑物结构系统可靠性、安全性、使用

性评级的基本规定，均引用本标准第 7 章有关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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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5 本条为构筑物结构构件安全性、使用性评级的基本规定，

引用本标准第 6 章有关规定 。

元论是结构系统评级，还是结构构件评级，执行过程巾，应

考虑到有些构筑物在使用功能上所具有的特殊要求 ，女LI烟 |主l耐高

温、 j[lj才腐蚀要求 ， vt:仓耐磨损、抗冲击要求，水池抗渗要求等 ，

对于这些特殊的使用要求电在评定日时才'其可靠性等级可以支安a全i

等级平和和|口|使用性等级巾的较i低民等级:研确i前而R角l定 。

实'际工程 "-1经常会遇到要求迸行耐久性有关的鉴定评9î 问

题，此时 . 应根据鉴定评价问题的属性，按照安全性或正常使用

性标准评定等级 。 例如 : 对于混凝土劣化、开裂以及结构防护层

(预留腐蚀牺牲层)腐蚀等 . 属于正常使用的极限状态指标，应

按照正常使用性标准评定等级;对于结构腐蚀损坏 ， 则属于结构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指标，应按照安全性标惟评定等级 。

9. 1. 6 本条是关于构筑物附属设施鉴定汗级的基本规定 。 原标

准各种构筑物相关章节中均针对附属设施鉴定评级规定了内容相

同或类似的条文 。 本次修订，统一将其移入一般规定一节，并明

确规定了鉴定评级的标准。

9.2 烟囱

9.2.1 木条规定了炯囱可靠性鉴定时结构系统的划分原则 。 其

巾 ， IIRi热层和内衬应包括烟囱筒壁(身)之外所有的构造层，女[i

多管炯囱的炯管结构、隔热层、衬砌结构层、抗烟气冲刷耐踏

层、腐蚀防护层等 。 烟囱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1I 、简阱

及支承结构、隔热层和内衬 二个结构系统进行评定 。

9.2.2 , 9.2.3 此两条规定了地基基础、筒'壁及支承结构的安伞

·性等级、使用性等级及可靠性等级的评定标准，其中，结构安全

性等级评定、使用性等级评定应符合本标准第 7 章有关条文的

规定。

9.2.... 本条规定了烟囱简壁及文 ffc结构承载能力项目评定等级

的标准，要求符合本标ït第 6 章有关条文的规定 。 烟囱简壁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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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验算应遵循现行国家标准 《烟囱设计规范 >> GB 5005 1 的有

关规定，其中，作用效应计算时，除应考虑标准中提到的附加弯

矩外，还应考虑烟囱现状实际倾斜所产生的附加弯矩;结构抗力

计算时，应考虑截面损伤对承载能力的影响;对于砖烟囱筒身，

当出现环向水平裂缝或斜裂缝时，意味着烟囱遭受了严重损伤，

且在结构抗力计算中尚无合适的反映模型，故直接规定根据裂缝

的严重程度评定承载能力项目为 c 级或 d 级 。

9.2.5 本条规定了烟囱筒壁损伤项目评定等级的标准。 烟囱筒

壁的损伤情况比较复杂，包括:大气环境对烟囱筒壁外部的侵蚀

损伤、烟气结露对烟囱筒壁内部的腐蚀损伤、烟气温度对筒壁结

构材料的烧灼损伤等，特别是烟气对烟囱筒壁结构的作用还直接

受到既有隔热层及内衬效能的影响等，为了简化评定过程，该条

文采用了筒壁结构耐受程度表达的鉴定评级标ì'tL 实践中需要鉴

定人员综合分析后进行等级评定。

9.2.6 本条规定了钢筋也凝土烟囱及砖烟囱筒壁裂缝宽度项目

评定等级的标准，其中 : a 级与现行有关设计标准允许值一致 ;

b 级钢筋无明显腐蚀风险、裂缝未贯穿筒壁，原则上可不予处

理。 应当注意， 一旦发现烟气沿裂缝前出，或者有结晶物沿裂缝

析出，或者有结露沿裂缝渗出等裂缝贯穿现象，应评定裂缝等级

为 c 级。

9.2.7 本条规定了烟囱筒身及支承结构倾斜项目评定等级的标

准。 与原标准比较，对 b 、 c 级的分级标准进行了适当提高，

a 级按照施工验收标准允许的倾斜偏差基本一致(考虑极限偏

差，即允许的中心倾斜偏差和截面尺寸偏差可能产生的累加)确

定; b 级是根据较早时期的调查结果，限定处理面不至于过大确

定 。 修订后 a 级保持原标准不变; b 级则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设计

标准基础1:倾斜允许值确定。

9.2.8 本条规定了烟囱隔热层及内衬(包括防腐层、耐'í1~层等)

的评定等级标准 。 为了保证鉴定评级体系的逻辑完整性，烟囱隔

热层及内衬的安全性及使用性等级评定引用了第 7 章罔护结构评

130 



级的有关规定 。 实际工作中可按照烟囱隔热层及内衬的完损状况

和简壁结构对烟气的耐受表现，按照下列原则评定等级 。

A 级 : 隔热层及内衬基本完整，工作状况良好，筒壁的烟

气耐受反应状况良好 ;

B 级 : 有不同程度损坏，但不影响正常使用，筒壁的烟气耐

受反应状况良好;

C级 : 严重损坏，影响使用，筒壁的烟气耐受反应状况超出

设计允许 ;

D 级:严重损坏，不能继续使用，危及烟囱筒壁结构安全 。

9.2.9 本条概述了炯囱可能包括的附属设施类型及评级规定。

应当注意，烟囱附属设施不限于此处罗列的种类，一般来说，外

部附着的不属于筒壁及支承结构系统，内部附着的不属于隔热层

及内衬系统，且对烟囱正常使用、维护有影响的设施均应属于附

属设施 。

9.2.10 本条规定了烟囱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评定标准。 烟囱

附属设施不参与烟囱鉴定单元的可靠性评定，但在鉴定报告中应

包括其检查评定结果及处理意见及建议 。

9.3 钢筋混凝土冷却塔

9.3.1 本条规定了本节条文适用的范围 。

9.3.2 木条规定了钢筋?昆凝土冷却塔可靠性鉴定时结构系统的

划分原则， 冷却塔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通风筒及支

承结构、水槽及淋水构架三个结构系统进行评定，其中，水槽'及

淋水构架结构系统一般不会直接影响到生产人员的安全，按照一

般构筑物结构鉴定标准评定其可靠性时将偏严格 ， 故规定为次要

结构系统，地基基础、通风筒及支承结构为主要结构系统。

9.3.3 , 9. 3. .t 此两条规定了地基基础、冷却塔结构的安全性等

级、使用性等级及可靠性等级的评定标准，其中结构安全性等级

评定、使用性等级评定应付合本标咐:第 7 章有关条文的规定 。

9.3.5 本条规定了冷却塔通风筒及支承结构和水槽及淋7](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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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承载能力项目评定等级的标准，要求符合本标准第 6 章有关

条文的规定 。 玲却塔结构承载能力验算应遵循国家现行标准的有

关规定，其中作用效应计算时，尤其应二号虑冷却塔现状实际变

形、裂损对塔筒等板壳结构整体受力产生的不利影响 。

9.3.6 本条规定了冷却塔结构的变形和损伤项目评定等级的标

准 。 具体t程中.通常需要根据结构构件及连接的变形损坏状

态 、 腐蚀或防腐涂装层的完损情况及对冷却塔正常运行产生的影

响，以最不利的评定项目进行等级评定。

9.3.7 本条规定了通风筒及支承结构和l水槽及淋水构架裂缝宽

度项日评定等级的标准，要求符合本标准第 6 章的有关规定 。

9. 3.8 本条规定了冷却塔通风筒和淋水构架结构整体侧移(倾

斜)项日汗定等级的标准， a 级与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标准规

定的允许偏差(半径允许偏差和垂直度允许偏差之和)基本一

致; b 级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设计标准基础1:倾斜允许值确定 。

9.3.9 本条为冷却塔可能包括的附属设施类型及非IL级规定 。

9.3.10 本条规定了冷却塔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评定标准。 冷

却塔附属设施不参与鉴定单元的可靠性评定 . 但在鉴定报告中应

包括其检查评定结果、处、现意儿和建议 。

9.4 贮仓

9.4.1 本条规定了贮仓可靠性鉴定时结构系统的划分原则 。 根

据贮料的性质不同，贮仓内有可能会设置内衬或其他防护设施，

一般可根据鉴定目 的要求，将其作为附属设施单独鉴定评级 。 贮

仓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仓体与支承结构两个结构系统

进行评定，其巾地基基础、仓体与支承结构均为主要结构系统。

9.4. 2 , 9.4.3 此两条规定了地基基础、仓体及支取结构的安全

性等级、使用性等级及可靠性等级的评定标准 。

9.4.5 本条规定了贮仓仓体及支承结构承载能力项日评定等级

的标准， 要求符合本标准第 6 章有关条文的规定 。 与原标准相

比，对于环向钢筋采用搭接连接的钢筋?昆凝土简仓仓体提 : H 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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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仓壁开裂形态、评定结构承载能力等级的内容 。

已有的针对水泥生料均化库库壁开裂及崩塌的研究分析发

现，现行国家标准 《钢筋棍凝土筒仓设计标准 )) G13 5 0077 关于

大直径钢筋搭接连接的有关条文不尽完善 . 基于该标准的陶造规

定，配置的库壁底部外排环向大直径钢筋搭接连接接头可能n~现

达不到罔家'现行标准规定可靠度水平的现象;发生沿钢筋搭接接

头 CI甘纵向劈裂或钢筋保护层空鼓剥落是判定库壁结构濒临危险的

主IJ见标识之一。 网此，规定了生í ，'l '， 现沿钢筋接头的开裂迹象时 .

或者 H'， ~见保护层剥落迹象时，其承载能力项日应评定为 d 级 。

筒仓结构承载能力验算应遵循同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 其

rl寸，作用效应计算( n ，l， 对于高耸筒仓，除应考虑标准中捉到的附

加l弯矩外，还应二号 JK筒仓现状实际倾斜所产生的附加|弯矩 。

9.4.6 、 9.4.7 此两条规定了仓体结构的变形和l损伤项|斗评定'等

级的标准，与原标准条文一致 。

9.4.8 本条规定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及传砌体结构仓体及支承结

构裂缝宽度项目评定等级的标准 . 要求符合本标准第 6 章的有关

规定 。

9. -t.9 本条规定了仓体与支承结构整体侧移(倾斜)项目评定

等级的标准， a 级与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标准规定的允许偏差

(半径允许偏差和|垂直度允许偏差之和1 )基本一致; b 级按照国

家现行有关设计标准基础倾斜允许值确定 。

9. -t. l0 本条为贮仓可能包拍的附属设施类型及评级规定 。 应当

注意 ， 贮仓附属设施不限于此处罗列的种类 . 一般来说.除Yt:仓

T页的布料通廊、 r仓下部的 :1-'， 料通廊等附属建筑外 . 贮仓内、夕|、

部附辛辛的不属于仓体及支承结构系统，且对t':仓正常使用、维护

有影H向的设施均应属于附属设施 。

9. -t. 11 本条规定了旷仓鉴定单元的 n] 靠性等级评定标准。 川'仓

附属设施不参与鉴定单元的可靠性评定 . 但在鉴定+Iz告巾应包括

其检查评定结果、处理意见和l建议 。

9.4.12 建筑于贮仓顶的布料通廊、贮仓下部的出料通廊等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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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应按本标准有关规定分别进行鉴定评级，并且不参与鉴定

单元的可靠性评定，但在鉴定报告中应包括其检查评定结果、处

理意见和建议。

9.5 通廊

9.5.1 本条规定了通廊可靠性鉴定时结构系统的划分原则 。 这

里的通廊，主要指皮带运输通廊，包括地下通廊、地上通廊、高

架跨越通廊等，对于通行战桥等类似结构的可靠性鉴定亦可参照

采用 。 通廊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通廊承重结构、围

护结构气个结构系统进行评定，其中地基基础、通廊承重结构为

主要结构系统，围护结构为次要结构系统。

9.5.2 、 9.5.3 此两条规定了地基基础、通廊承重结构的安全性

等级、使用性等级及可靠性等级的评定标准，其中，结构安全性

等级评定、使用性等级评定应符合本标准第 7 章有关条文的规

定。 高架跨越式通廊端头一般是支承在相邻建筑物上，当其支承

连接部位出现异常的滑移错动现象时应考虑支承建筑物可能出现

的变形影响，并根据对通廊承重结构可靠性产生影响的程度，评

定承重结构的安全性等级 。

9.5.4 通廊围护结构与一般建筑物罔护结构类似，要求根据本

标准第 7 章有关规定进行鉴定评级 。

9.5.5 通!郎结构构件与一般建筑物结构构件类似，可根据本标

准第 6 章有关规定进行鉴定评级。

9.5.6 本条规定了通廊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评定标准。

9.5.7 架空的皮带运输通廊通常随皮带机的运行可能会发生明

显的振动反应，如 : 与皮带抖动、皮带张紧装置振动等相关的振

动反应，其对结构损伤作用明显，曾发生多起此类通廊损坏的实

例，存在明显振动时应进行专项鉴定 。

9.5.8 本条规定了高架跨越通廊端部支承于其他建筑物时通廊

鉴定单元应包括的最小范围 。 当支承建筑物体量相对较小 . 通廊

的不利作用可能致支承建筑物结构整体失效时，通廊鉴定单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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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应包括整个支承建筑物。

9.6 管道支架

9.6.1 本条规定了管道支架可靠性鉴定时结构系统的划分原则 。

当设计为滑动支座时，还应检查支座变形性能。 管道支架的可靠

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管道支架承重结构两个结构系统进行

评定，地基基础、管道支架承重结构均为主要结构系统。

9.6.2 , 9.6.3 此两条规定了地基基础、管道支架承重结构的安

全性等级、使用性等级及可靠性等级的评定标准，其中，结构安

全性等级评定、使用性等级评定应符合本标准第 7 章有关条文的

规定 。 管道支架承重结构可靠性鉴定尚应考虑按相关标准要求对

管托工作性能、构造的评定 。 高架跨越式管道支架端头一般支承

在相邻建筑物上，当其支承连接部位出现异常的滑移错动现象

时，应考虑支承建筑物可能出现的变形影响，并根据对管道支架

承重结构可靠性产生影响的程度，评定承重结构的安全性等级 。

9.6.4 管道支架结构的计算应考虑管道推力的影响，对有振动

的管道支架上部承重结构计算应加以考虑。 可根据本标准第 6 章

有关规定进行鉴定评级。

9.6.5 本条概述了管道支架可能包括的附属设施类型及评级

规定 。

9.6.6 本条规定了管道支架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评定标准。

管道支架附属设施不参与鉴定单元的可靠性评定，但在鉴定报告

中应包括其检查评定结果、处理意见和建议。

9.6.7 本条规定了管道支架端部支承于其他建筑物时鉴定单元

应包括的最小范用 。 当支承建筑物体量相对较小， 管道支架的不

利作用可能致支承建筑物结构整体失效时，鉴定单元的范围应包

括整个支承建筑物 。

9.7 7.1< i.也

9.7.1 本条规定了水池可靠性鉴定时结构系统的划分原则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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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条文主要针对一般落地水池的鉴定 i'f级制定 。 对 于高架水池 ，

鉴定单元尚应包括支承结构系统.此1'1 、l 百l 参照 v!十仓结构的有关规

定 . 对支承结构进行等级评定 。 对于储存具有腐蚀性液体的池

(槽)结构，除应符合木节规定夕|、 . 连山检查评定腐蚀防护层的

完整性和有效性，或者检查 i'1^定?也 (槽)结构对储液的耐受性 。

其中地基基础、 池体均为主要结构系统。

9.7.2 , 9.7.3 此两条规定 (1也基基础、池体结构的安全性等

级、使用件等级及可靠性等级的评定标准，其中，结构安全性等

级评定、使川于I~l:等级评定应符合本标准第 7 章有关条文的规定 。

9.7.4 尔条规立了?也体结构承载能力项目评定等级的标附 . 要

求符什木标准tn 6 章有关条文的规定 。

9.7.5 木条规定了池体结构的渗漏损坏项目评定等级的标准。

对丁二讪盖及其他不漫水部分池体结构要求根据结构材料类圳股本

标准第 6 章有关规定对变形、裂缝、 缺陷损伤、腐蚀句: 评定等

级;对于1灵'水部分池体结构主要根据结构腐蚀及渗漏状况制定评

级标准;对于设有腐蚀防护层的水池， )11.对腐蚀防护j兰进行单独

评定等级 。

9.7.6 本条概述了水?也可能包括的附属设施类型及评级规定 。

应当注意 . 水池附属设施不限于此处罗列的种类 ， 一般来说，水

池内、外附着的不属于池体及支 j民纣构系统， 且对水池正常使

用、维护有影响的设施均应属于附属设施 。

9.7. 7 本条规定了水池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评定标准。 JJq也

附属设施 、 腐蚀防护层(如果有)等不参与鉴定单元的可靠性评

定 . 但在鉴定搞宁等 1 1 1应包拍其检查评定结果、 处理意见和建议 。

9.8 锅炉钢结构支架

9.8. 1 木条规定了本节条文适用的范罔 。 锅炉制架结构，胶照

例如‘l水体安装方式的不同，分为支承式和悬吊式;按照纣构水身

的特点 . 分为框架式和布架式;按照与锅炉房结构的关系 ， 分为

独立武和联合式 。 目 前，在役的大型火电机组多为 口 J I~悬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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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独立布置的珩架(或支撑框架)结构电简称 "悬吊式锅炉

钢架"。

9.8.2 本条规定了锅炉钢结构可靠性鉴定时结构系统的划分原

则 。 锅炉钢结构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li~U 、钢架结构、国护

结构-个结构系统进行评定 。 其中 ，地基基1i:J: 、钢架结构为主要

结构系统 ， 固护结构为次要结构系统。

9.8.3 本条规定了J也基基础安全性等级、使用性等级及可靠性

等级的评定标咐，其 '1-'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侦月J性等级按

照本标准第 7 Jlfi珩-关条文的规定评定等级 。

9.8.-' 木条规主i二了í1XJ架结构安全性等级、使用性等级反可靠性

等级的评定标准，其中，涉及结构安全性的钢架结构整体性等级

评定应符合木标准第 7 章有关条文的规定 。

9.8.6 本条规定了钢架结构承载能力项目评定等级的标准 . 要

求符合本标准第 6 章有关条文的规定 。 所谓直接传递锅炉结构作

用荷载的框架、支撑构件及连接是指传递锅炉竖向荷载及水平耐

载的框架及支撑系统，不包括一般操作检修平台梁及支撑系统。

9.8.7 本条规定了钢架结构的变形和损伤项日评定等级的标准。

具体t程中.通常需要根据结构构件及连接的变形损坏状态、腐

蚀或防腐涂装层的完损情况对锅炉正常运行产生的影响，以最不

利的检查项目进行等级评定。 有关梁、柱构件的弯曲变形 龟 a 级

与现行国家标准 《锅炉钢结构设计规范 )) GB/ T 2 2395 有关规定

允许值一致 。

9.8.8 木条规定了钢架结构整体侧移(倾斜)项目评定等级的

标准，其中 : a 级与现行同家标准 《钢结构t程施丁.质量验收标

惟 )) G I:3 50205 及 《锅炉钢纣构设计规范 )) GB/ T 22 395 有关规定

的允许偏差或变形值一致 。

9.8.1() 木条概述了锅炉钢结构可能包括的附属设施类型及评级

规定 。 应 主与注意，锅炉钢结构附属设施不限于条文中提到的种

类。一般来说，除锅炉、烟、水、汽、风有关设备设施之外的其

他结构物，均应作为附属设施进行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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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本条规定了锅炉钢结构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评定标

准。 锅炉钢结构附属设施不参与鉴定单元的可靠性评定，但在鉴

定报告中应包括其检查评定结果、处理意见和建议。

9.9 除尘器结构

9.9.1 本条规定了本节条文适用的范围 。 工业除尘器的种类和

形式有多种多样，本节提到的大灰斗工业除尘器，指的是灰斗积

灰荷载对除尘器及台架结构安全性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工业除尘

器，如电除尘器、大布袋除尘器等，此类除尘器曾经多次发生灰

斗积灰超载致除尘器拥塌事故 。

9.9.2 本条规定了除尘器可靠性鉴定时结构系统的划分原则 。

当烟气温度较高或者温度较大时，为了避免结露现象，通常在除

尘器壳体的外面设置保温及防护层 ， 为了简化鉴定评级过程，本

标准未予单列结构系统，将其井入壳体结构考虑。 实际工程中，

亦可根据鉴定的目的要求，将其单独作为一个结构系统，按照围

护结构有关规定进行鉴定评级。 除尘器内部结构，如电除尘器的

收尘电极及支承结构、布袋式除尘器的布袋及龙骨结构、导流板

等，一般不作为除尘器结构系统进行鉴定 。 除尘器结构的可靠性

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 壳体与台架两个结构系统进行评定 。 其

中，地基基础u 、壳体与台架均为主要结构系统。

9. 9.3 木条规定了地基基础安全性等级、使用性等级及可靠性

等级的评定标准， 其中，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使用性等级按

照本标准第 7 章有关条文规定评定等级 。 当除尘器台架结构采用

γ\，_" 字形支肆时， 应注意柱脚可能产生的水平推力对基础的不

利影响，工程巾曾经发生基础水平变位过大导致除尘器结构损坏

的实例 。

9.9.4 本条规定了壳体与行架结构安全性等级、使用性等级及

可靠性等级的评定标准， 其中，涉及结构安全性的壳体和台架结

构整体性等级评定应符合本标准第 7 章有关条文的规定。

9.9.5 木条规定了壳体及台架结构承载能力项目评定等级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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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要求符合本标准第 6 章有关条文的规定 。 根据曾经发生的除

尘器拥塌原因分析结果，还规定作用效应计算时，当除灰(输

灰〉 系统可能发生人为失误或自控系统失效致灰斗积灰超载时，

壳体和台架的承载能力应按照除尘器积灰的最不利状态计算。 这

也就是说，除尘器作用调查时，除构筑物鉴定所需的常规调查

外，应调查除尘器的卸灰、输灰系统控制程序是否可满足结构设

计可靠度的要求 。

所谓除尘器积灰的最不利状态应是除尘器内积灰量不能再增

加的状态，包括:系统停止运行;除尘器收尘不能再落入除尘器

内等等 。 应当注意，工程上曾经发生电除尘器因积灰掩埋收尘电

极致除尘器拥塌的情况，除尘器内积灰不等于灰斗积灰。

除尘器结构设计-直没有专业的规程、标准。 正常运行状

态，除尘器内的积灰一般均由自动(或人工定时的) 卸灰除灰系

统将灰斗内积灰及时卸出运走，灰斗内的积灰仅仅是为了密封卸

灰口留存的少量积灰。 除尘器灰斗积灰的设计荷载通常按照卸

灰、输灰设备故障预计检修时间(考虑一定裕度)的收灰量

计算 。

除尘器运行过程中，人们多关注防止出灰口漏风控制的问

题。 原始的灰斗内灰位控制方式是操作工人锤击灰斗，根据锤击

声音判断积灰灰位，以此来控制卸灰作业，防止出灰口漏风情况

发生。现代的灰斗内灰位控制采用安装自动灰位(料位)计的方

式实现。 无论哪种方式，均只是控制最低灰位，但对高灰位检查

控制存在不足。一般情况，除尘器系统的卸灰、输灰能力远大于

除尘器可能的收灰能力，系统长期处于间歇工作状态，人们较少

关注灰斗积灰超载问题。采用人工卸灰、运灰方式时，为了提高

工作效率，人们常采取集中卸灰运灰的作业模式。 因生产波动、

管理人员的疏忽、操作人员的惰性等，均可能导致卸灰、运灰作

业制度的紊乱并发生积灰超载现象， 生产中曾发生过因此致除尘

器胡塌的实例 。 采用自动卸灰、输灰方式时，如气力输送系统，

由于系统不稳定等(如煤质变化带来的灰质变化等) ，亦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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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除尘器明塌事故 。

为了保障除尘器结构安全可靠应采用运行联动方式控制灰

位 . 1'1 11灰位超限后除尘器将降效直至停止运行。 目前一些除尘器

采用 Fh灰斗进风的方式可以自然满足上述要求 。 经过改造后的|徐

尘器也有采用设置自灰位(料位) 计的 . 一旦高灰位f{J~\发持续一

定时间将 向动停机或启动其他应急措施。 既有除尘器结构鉴定结

构表明， 主与制l灰、输灰系统不满足上述条件时 . 应~~求改变运行

控制方式 。

9.9.7 木条规定了除尘器先体不11 行架结构的变形、损伤项仁| 评

定等级的标准。 具体了程中 . 通常需要根据结构构件及应接的变

1~损坏状态、腐蚀或防腐涂斗在层的光损情况、壳{水保温及防护层

的完好状态及对除尘器正常运行产生的影响 . 以最不利的检查项

目进行等级评定 。

条文中，有关梁、报构件的弯曲变形， a 级与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 17 有关规定允许值一致 ; 有关支撑 、

柱构件的偏差变形， a 级与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 )) GB 50205 有关规定允许值一致;其他级别则依据变

形幅值及对除尘器运行的影响程度评定 。

除尘器常见的损坏形态是壳体开裂、漏风。 严重的壳体3 1二裂

将导致除尘器运行效率降低，但对除尘器结构的整体原载能力

(抗;七月tk~能力)影响有限 。 导致壳体开裂的原 1)，1 有多种 . 女11温度

应力影H向、 ~I~I气压力波动、焊接施丁-缺陷等 : 对于反吹风|馀尘

器，在反吹风H才 将产二生与生产运行月二力相反的气体Jk力，由此将

导致壳{水钻构f'~I:.较大 (I"J~J~ (应力) I隔值， ]1二由此产生疲劳破

坏的可ÎJ旨 。

9.9.8 木条规定了除尘器结构整体侧移(倾斜)项目评定等级

的标准，其中 : a 级与现行国家标准 《制结构士程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 )) GB 50205 有关规定的允许偏差值一致 : b 级与现行罔家

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 )) GB 500 1 7 有关规定允许的侧移变形一

致 。 工程实践表明，除尘器结构的整体侧移与其相连接的炯

140 



(风)道的作用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具体鉴定巾， 一般应以对

除尘器系统正常运行的影响程度为主，以侧移(倾斜)观测或计

算值为辅，进行等级评定 。

9.9.9 本条概述了除尘器可能包括的附属设施类型及评级规定 。

应当注意，除尘器附属设施不限于条文巾提到的种类。一般来

说，除机械及粉尘捕集设备设施之外的其他结构物，均应作为附

属设施进行鉴定。

9.9.10 本条规定了除尘器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评定标准。 除

尘器附属设施不参与鉴定单元的可靠性评定，但在鉴定报告中应

包插其检查评定结果、处理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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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鉴定报告

10.0.1 本标准不对鉴定报告的格式作统一规定，但其内容应当

满足本标准的规定。 有些必要的图纸或照片也可在附件中列出 。

10.0.3 本标准明确规定了鉴定报告编写应符合的要求，以保证

鉴定报告的质量。当仅要求做安全性鉴定时 ， 鉴定单元的安全性

鉴定评定结果直接表 11 给出 。

表 11 工业建筑物的安全性鉴定评级

生I!i .fj~系统 鉴定单元
鉴定

结构系统名称 安全性等级 安全性等级 备注
单元

A 、 B 、 C 、 D 一 、 二 、 二、四

地基基础

上部承重结构

l拥护结构系统

J也基基 li:1:

11 上音[S承重结构

HTIjJ' 1结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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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钢吊车梁疲劳性能评定

D. O. 1-D. O. 3 钢结构重级工作制吊车梁和重级、中级工作制

吊车珩架，是工业厂房中最经常出现问题的结构构件。一般投入

使用 10 年以上，就很有可能出现问题。 对结构安全影响最大的

是吊车梁和吊车和架本体上的疲劳裂缝，其次是制动结构、支

撑、与柱子连接部位的断裂、焊缝开裂、螺栓钥l钉松动脱落、杆

件弯曲变形等。 吊车梁木体上的疲劳裂缝多发生在焊缝附近和截

面突变应力集中部位。 支承此类吊车梁的钢柱柱头也会出现疲劳

裂缝，也应归人吊车梁系统进行检查。

由于生产工艺不断进步，炼钢加料、连铸接受、出坯等车间

的吊车运行繁重程度不断增加 。 吊车运行的"繁"是指一定时间

内运行次数多，"重"是指满载率高。 吊车运行越繁重，吊车梁

就越容易出现疲劳破坏。《钢结构设计规范 )) GB] 17 - 88 根据对

几个车间吊车梁的实测结果首次规定了反映吊车运行繁重程度的

欠载效应的等效系数，用于吊车梁疲劳强度的验算，对重级工作

制软钩吊车取为 0. 8 ，一直沿用至今。 但是，从 1995 年到 2012

年，结合工业建筑检测鉴定工作对炼钢加料、连铸接受、出坯等

1 0 多个车间的钢结构吊车梁，实视IJ 了在正常生产状态下的应力­

时间变化关系，用与标准相同的方法统计得到的欠载效应的等效

系数在 o. 82~ 1. 28 范围内，均超过标准规定值，见表 1 2 0 这说

明，有可能存在吊车梁疲劳强度不足的情况。 因此，对此类车间

的钢吊车梁宜实测在正常生产状态下的应力-时间变化关系 ，确

定吊车荷载的繁重程度，按实测数据评估吊车梁的疲劳性能 。

D.O.4 吊车梁疲劳强度是与时间(准确地说是应力循环次数)
有关的强度， 即使验算结果表明疲劳强度不足，但对于比较新的

吊车梁来说，在一定的期限内仍然是安全的 。 另外，即使疲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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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验算满足要求，对于超过设计基准期的吊车梁来说，有可能是

不安全的 。 评价吊车梁的疲劳性能应考虑时间因素 。

表 12 按实泯IJ应力得到的吊车梁欠载效应等效系数 αr

以 2 )<' 1 0' 1:欠疲

乍 l同么事l、
j:fI~算的 50 年内 '儿'强度为 )~lfiUI<J

，~.m 
J，y'力 1Jli Pf'、次数 欠A且效 J lv. ~r;放

系数 αI

7. 87 '- 10" 1. 09 199 :1 "jõ训Æ

武钢 一伪、 i饲)J! I料跨
门. (l() X 10'; 1. J] 

12. ()9 Y 10" J. 28 20 10 "f;)!I/定

7. 72 X 10" 1. 07 

I I. OO X ] 俨 O. 99 1 995 年测定
武钢二炼钢连铸位受跨

13. JO X JO" O. 94 200 1 年测定

首钢一炼钢如l料跨 9. 3 ] X 10,j J. 05 
1 996 年测定

首钢一炼钢浇铸跨 S. 97 X 1 。而 O. 93 

宝钢一炼钢川l料跨 7. 77 X I 06 O. 82 2003 年测定

武钢一炼俐川料跨 8. 16 X 106 ]. 05 

武钢一炼钢加料跨 9. 3 ] X 106 。 . 95 20]] 年测定

武钢一1!J、钢精整跨 '1. 16 >' 10. 0. 9 1 

太钢二炼钢)J11料跨 S. 9 J X 10G l. 03 

太钢二;炼钢)JfI料跨 11. 32 X 10" 1. 13 
20 ] 2 年测定

大俐-炜、钢4仅H直受跨 5. 04 X J 0" O. 87 

太俐 JtJ飞俐 : I '， J;(:J!;今 8. 32 X 10" 1. 10 

更重要的是，现有技术能力还不能很准确地预测吊!，二梁的疲

劳破坏 。 实际T程中，正常设计正常施工的吊车梁在投入使用

1 0 年以后发生疲劳问题的情况，屡见不鲜。要保证吊车梁的安

全，必须在使用阶段定期检查 。 肉此 . 吊车梁疲劳性能的安全等

级应根据疲劳强度验算结果和现场疲劳裂缝检查结果评定。 没有

出现疲劳裂缝的吊车梁，按表 11 评级，表中没有 d 级，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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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很多情况下验算时还没有到达要出现裂缝的时间.同时从裂缝

出现到裂缝扩展到破坏也需要一定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可对吊车

梁采取安全措施。

吊车梁腹板受压区附近出现疲劳裂缝是一种常见的损伤 . 这

种疲劳裂缝发展比较缓慢，根据已往实际T程经验，只要管理到

位 . 做到及时检查及时维修，就不会造成事故 . 因此当裂缝较短

不至于影H向到i特力承载能力时 ‘ 可以评为 c 级 。 吊车梁受拉区政

吊车析架受fÎr丰r及其17 点板的疲劳裂缝 . 发展迅速，结构很快就

会丧失承载能力， 一旦发现这种:lÆ劳裂缝 . 就应 i亥评为 d 级 。

D. (). 5 编制组成员试验研究发现，锈坑改变了钢结构板件表丽

特征 . 锈蚀对腐蚀构{'!"-疲劳性能影响很大 . 特别是锈蚀初期 . 钢

材疲劳性能对锈蚀非常敏感，儿表 13 0 疲劳计算类别参兑现行

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 )) GB 500 1 7 附录 E。

表 13 腐蚀疲劳试验结果

质量损失亘在 最小面积 频率 应力 疲劳寿命
编号

( % ) ( mm2 ) ( MPa) (次)( T-! z) 

A1 。 155. 32 10 260 6730000 

A2 。 148.95 10 260 5600000 

A3 。 1-1 9. 80 10 260 1518000 

1\02 :l . 32 143. :~ 1 10 260 29 1200 

AI 2 '1. 27 1'10. 213 10 260 356000 

八22 5. 8.1 1 38 . ~ 0 III 260 .11 6550 

八 ;)2 7. 2::; 138. 00 10 26u :1 10:;00 

八. 1 2 7. 62 130.23 10 260 12fi lOO 

人52 8. 43 138. ~O 10 260 738,100 

八62 8. J 1 1:,8. 40 10 260 21) 0230 

1\72 9. 65 138. 00 11) 260 705 tl50 

1\82 1 J. J '1 138.40 10 260 111 9:lO0 

/飞 92 11. 5'1 ] 36. 20 10 260 57 1000 

A75 10. 19 138. 80 10 260 585!) 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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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书号: 1511 2.33332 
定价: 35.00 元


